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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配合「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三期」之實施，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

研究中心（後稱本中心），在 113 年以自然語言分析，從毒品施用犯罪司法書類

中萃取多元處遇與分流因子，建構符合科學證據之機器學習模型，作為毒品施

用、預測再犯之研究與評估工具並提出再犯預防策略。另外，為增廣研究效

益，第二期研究計畫內容，除聚焦於全國近 5 年毒品施用犯罪不起訴與觀察勒

戒、強制戒治裁定書等司法書類進行自然語言分析外，亦與臺灣高等檢察署

（後稱臺高檢署）「施用毒品個案強化支持全人康復推進計畫」協力合作，從建

構分層、分流、分類之個別化處遇的科學實證數據著力，協助資料蒐集並進行

各地方檢察署（後稱地檢署）提出之「毒品個案多元處遇方案」成效評估分

析。本研究結果有幾點重要發現，首先，在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的效果評估

中，完成處遇者的 2 年與 5 年內再犯率均顯著降低，分別從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前的 29.3%和 44.4%下降至 24.6%和 35.0%，顯示該政策推行對穩定復歸具有正

面影響。在評估多元處遇成效方面，前、後測分析指出參與者的「壓力分量

表」分數下降達顯著，部分負面情緒指標緩解。同時，透過決策樹分析，本研

究發現生活滿意度為影響治療效果與經濟效益的關鍵變項，高生活滿意度且壓

力指標較低的群體展現出最高的投資報酬率（ROI = 40.3%）。然而，低生活滿

意度且高壓力的群體（ROI = -6.1%）則顯示現行策略對該群體的效能不足。此

外，研究亦針對毒品施用與衍生性犯罪之關聯性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施用毒品

後從事財產或暴力犯罪的機率偏低，僅有少數個案涉及此類行為，且缺乏明確

因果關係。本研究建議未來應持續聚焦於個案成癮問題，推動「物質濫用防治

專法」，建立分層分流的個別化治療體系。同時，應透過成本效益分析優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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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強化多元處遇的效能，並整合跨部會資源支持機制，促進「減少毒害」、

「穩定復歸」、「抑制再犯」之目標達成。 

 

關鍵字：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多元處遇、社會復歸、成效評估、再犯風險、風

險預測、人工智慧、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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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lig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 New Generation Anti-Drug Strategy 

Action Plan - Phase III," the Crime 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Academy for 

Judiciar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enter") developed a machine learning model 

in 2023, us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 extract key factors for multidimensional 

interventions and stratified referrals from judicial documents related to drug offenses. 

This evidence-based tool aims to assess drug use behaviors, predict recidivism, and 

propose strategies for its prevention. Furthermore, as part of its expanded second-

phase research initiative, the Center conducted natural language analyses on 

nationwide judicial documents, including non-prosecution dispositions, rehabilitation 

penalty, and compulsory treatment issued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trengthening Holistic Recovery for Drug Offenders" initiative led by the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the Center contributed to data collec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Drug Offender Multidimensional Intervention 

Programs" implemented by local prosecutors’ offices. This collaboration focused on 

establishing evidence-based data for stratified, tiered, and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s.  

Ke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e following: First, in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eferred prosecution with condition to complete treatment 

(DPCCAT), recidivism rates among program completer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two-year and five-year recidivism rates dropped from 29.3% and 44.4% prior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ti-Drug Strategy 1.0 to 24.6% and 35.0%,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a positiv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stable reintegration.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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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vention programs revealed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stress levels among DPCCAT participants, as measured by the "Stress 

Subscale," and alleviation of certain negative emotional indicators. Decision tree 

analyses further identified life satisfaction as a critical variable influencing treatment 

efficacy and economic outcomes. High life satisfaction combined with lower stress 

levels corresponded to the highest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 40.3%), while low life 

satisfaction and high stress (ROI = -6.1%) highlighted the inefficacy of current 

strategies for this subgroup. Additionally, the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 use and derivative crimes, such as property or violent offense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ikelihood of engaging in such crimes following drug use was relatively low, 

with only a minority of cases showing involvement, and no clear causal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The study recommends future policies to prioritize addressing addiction issues 

through stratified,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systems, supported by the potential 

enactment of a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Act." Resource alloc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through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es, emphasizing the enhanc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ventions. Furthermore,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tegrate support mechanisms that achieve the overarching goals of 

"harm reduction," "stable reintegration," and "recidivism prevention." 

 

Keywords: deferred prosecution with condition to complete treatment (DPCCAT), 

multidimensional interventions, social reintegration, cost-benefit analysis (CBA), 

recidivism ris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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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第一節、研究背景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二期 110-113 年）參考日本「再犯防止推進

法」之理念與防治策略，於「綜合規劃策略」下規劃推動「再犯防止推進計畫」，

整合跨部會有關毒品施用者社會復歸的資源，期望以公私協力的方式設計多元

處遇方案，以逐步清除阻礙毒品施用更生與復歸社會的危險因子，達成「抑制

毒品再犯」之目標(行政院, 2020)。繼而從「再犯防止推進計畫」所規劃第七項

策略之發展毒品犯多元處遇及協助方案中，法務部規劃逐年提高緩起訴附命戒

癮治療及多元處遇比率外，擬訂定緩起訴戒癮治療執行參考指引，並以法務部、

臺灣高等檢察署（後稱臺高檢署）為主責單位，跨機關連結及整合相關資源，

依照個別化處遇原則，幫助個案在司法監督和醫療輔導的併行下，銜接進毒品

多元處遇及協助方案之中，促使個案完成戒癮治療，進而降低施用毒品再犯率

(法務部, 2022)。繼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三期規劃中，將「再犯防止

推進計畫」整併入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並擬於 114-117 年間，達成「科技

執法、減少毒害、穩定復歸、抑制再犯」四大目標。其中，為達成「穩定復歸、

抑制再犯」目標，行政院規劃於第三架構「社會復歸整合服務」中，提出強化

戒癮醫療量能、充實觀護多元戒癮團隊人力等目標，藉以發展毒品犯多元處遇

及協助方案、推動緩起訴戒癮多元方案等策略。 

為減少機構式處遇的實施占比，並建立將個案視為病犯之處遇模式，臺高

檢署持續發展毒品犯多元處遇及協助方案，於 2022 年開始進行「施用毒品個案

強化支持全人康復推進計畫」（原名：推動毒品案件緩起訴處分多元處遇計畫），

彙整各地方檢察署（後稱地檢署）所提出之緩起訴具體策略及行動方案，並向

毒品防制基金申請補助。而由各地檢署所提出之方案設計，可見不同地檢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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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多元處遇內容差異明顯，譬如北部某地檢署計畫實施社區多元處遇課程，

包括個別評估、處遇課程與個別課後會談，其中課程內容包括毒品使用風險認

知與預防復發技巧、情緒管理與調節、人際關係修復與維繫、職業能力促進，

及生涯發展規劃等面向，期望賦能個案生涯問題解決能力及健康維護技巧；南

部某地檢署則提出將依照醫療需求分流，成癮程度較輕者以社會復健課程代替

原有醫療處遇；而東部某地檢署提出法治教育講座、個別心理諮商與治療、團

體心理諮商等方案，幫助毒品成癮者建立藥癮危害知能、拒絕毒品自我效能，

增益其情緒壓力辨識、人際溝通技巧、職涯發展等能力，但如何進行有效性方

案評估，則尚無具體或一致性的作法(臺灣高等檢察署, 2022)。統整而言，全臺

不同地檢署所提出之多元處遇策略，無論在內容設計、實施流程與評估方式的

規劃上迥然相異。於各地檢署推行之多元處遇方案差異性大的前提下，各式方

案是否能順利達成「再犯防止推進計畫」所訂定之降低再犯目標成為一個複雜

且亟需解決的問題。 

承上，有效評估各地檢署所提出多元處遇策略成效的關鍵在於資料的積累

與嚴謹的研究設計。然而，過去於執行戒癮處遇時，各地檢署的各種毒品施用

者數據並未能有勾稽、串聯、整合之機制(蔡田木 et al., 2018)，且也未設置全國

標準化之評估與司法處遇分流模型(李思賢 et al., 2019; 徐吉志, 2022)。缺乏全

國標準化、結構化、系統化的戒癮處遇模式，更易導致官方資料庫充斥人為疏

漏、機關資料建置格式差異、非結構性資料、雜亂資料、錯誤資訊(張宇軒, 2019; 

張孟駸, 2019; 郭銘倫, 2021)。因此，在科技浪潮洶湧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應用

AI 技術幫助政府更有效的評估毒品施用者多元處遇成效，應為當前「新世代反

毒策略行動綱領 2.0」不容忽視的議題。 

為了克服毒品資料數據不足問題，幫助未來評估多元處遇成效時數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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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性，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在 Chat-GPT 正式推出前已啟動自體研究計畫，以探

討人工智慧在判讀毒品施用起訴書上的應用潛力。早期研究利用正規表示式，

初步證實了人工智慧在此領域的高度可行性(顧以謙, 張道行, et al., 2021b)。後

續的先導研究則著重於應用 BERT 模型，解決對於特定詞彙及毒品使用次數等

複雜情境的自動判讀需求(顧以謙, 宋曜廷, et al., 2022a)。2023 年則透過毒防基

金計畫的執行，發展出一個介面，用於標記毒品使用犯罪起訴和緩起訴文件，

並採用 Transformer 模型來分析傳統機器學習方法難以處理的毒品使用犯罪起

訴和緩起訴文件。該研究所開發的 Transformer 模型，可透過推論模式，識別檢

察書類文檔中的關鍵特徵，並將其轉換成符合犯罪研究所需的編碼格式(顧以謙 

et al., 2023)。由前述相關研究結果可知，自然語言相關技術於毒品施用檢察書

類的處理方面富有潛力，可作為提升毒品犯罪研究品質的資料治理和研究基礎。 

 

第二節、研究目的 

Chat-GPT 熱浪席捲全球，其利用自然語言處理結合深度學習，透過自然語

言生成模型在與使用者的對答中，可以自然、帶有信念、能夠推理的方式應答。

Chat-GPT 展現出顛覆性的人工智能，不但在引發了全球熱議(Bigdatadigest, 2022)，

也更加令科學界關注於 AI 人工智慧從大量文字中學習後所展現的無限潛力與可

能性(Mollick, 2023)。Chat-GPT 的出現，是人工智慧近期於自然語言處理突破性

發展，象徵著人類離強人工智慧的距離越來越近。國際 AI 人工智慧的發展儼然

成為國力、科技實力的象徵。因應國際趨勢，蔡總統宣示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

業」計畫，期望厚植國家資訊與數位實力，能擴大人工智慧暨物聯網的應用場域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1)，其中法務部響應行政院政策，以邁向「科技化的法務部」

為目標(法務部, 2020)。在毒品犯罪防治方面，行政院則於「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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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 2.0」之「綜合規劃策略」下，訂定「再犯防止推進計畫」項目，推行「貫

穿式保護」措施，期望以各種科學方法，提出實證為基礎之策略，聚焦於解決毒

品施用者高再犯（復發）問題及社會復歸問題，以達到「抑制毒品再犯」、「降低

毒品新生」之目標(法務部, 2022)。 

順應國際人工智慧與自然語言發展趨勢，於 Chat-GPT 推出前，過去研究曾

證實利用人工智慧判讀施用毒品起訴書具有高度可行性、特殊性，且發現在測試

之毒品施用起訴書研究結果中，關鍵變項之辨識準確度達 90%(顧以謙, 張道行, 

et al., 2021a)，於後續研究更指出 AI 於施用毒品起訴書之部分特徵擷取能力與人

工標記已可達 90%一致率(顧以謙, 許家毓, et al., 2022)。本研究團隊藉由 112 年

毒防基金第一期計畫之執行，以巨量資料切入，配合 AI 從起訴書、緩起訴書犯

罪事實蘊含標記作為線索，測試毒品施用犯罪偵查終結為起訴或緩起訴之預測效

能，相關演算法開發成果可作為建構有效預防再犯之分流評估模型重要基礎(顧

以謙, 張道行, et al., 2021a)。從前揭研究結果可知，AI 自然語言分析在順應國際

人工智慧發展趨勢上，不但有助於毒品戒治研究，且於「多元處遇與再犯預防」

上具有相當應用潛力。然受限於研究時間及經費，本研究第一期僅能針對毒品施

用「起訴、緩起訴」之書類進行自然語言分析，尚難以真正滿足以 AI 對毒品犯

罪進行預測與分析需求。 

在多元處遇與分流框架下，為了延續過去研究成果，並為配合臺高檢署「施

用毒品個案強化支持全人康復推進計畫」，本研究於各地檢署多元處遇執行過程

中，蒐集參與者之檢察書類與各項基礎檔案與動、靜態因子，幫助各地檢署未來

在緩起訴個案接受多元處遇前，將基礎參照值建立完成，以評估處遇前後之間的

再犯風險差異。藉由個案更多資訊蒐集和檢察書類數據庫的完善，增益多元分析

再犯研究之面向。本研究期望能透過研究成果提升多元處遇再犯評估模型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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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幫助各地檢署準確掌握個案特性進行處遇，以降低個案再犯風險。就此，本研

究於前開先導研究基礎上，提出研究目的如下： 

一、以自然語言分析的 BERT 預訓練技術針對毒品施用行為之「不起訴書、觀

察勒戒、強制戒治裁定書」等司法書類文字持續開發自動判讀模型，幫助

AI 從關聯性強且具分析價值之文字標記中萃取出多元處遇與分流因子。 

二、自各種毒品施用巨量數據中，篩選出何用數據，分析與追蹤緩起訴附命戒

癮治療之再犯率趨勢，以及毒品施用與犯罪之關聯性。 

三、配合臺高檢署「施用毒品個案強化支持全人康復推進計畫」，以 112 年開

發之「多元處遇最佳實踐標準」、「多元處遇成效一致性評估指南」工具，

幫助各地檢署運用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至第 6 款、第 8

款規定之多元化處遇進行評估，藉以幫助各地檢署提出以科學為基礎之處

遇模式實施成果。 

四、本研究從各地檢署執行之多元處遇網絡所捕捉之個案端與結構端取得動、

靜態因子，建置再犯風險評估模型雛形，呈現科學實證性與機器學習演算

法為基礎的再犯風險自動計算器，預先製作風險計算框架，有利未來準確

掌握個案特性進行處遇，以降低再犯風險，並提昇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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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國際毒品情勢 

一、國際與我國之毒品盛行率 

毒品濫用不僅對個人健康造成了嚴重影響，更是與許多社會問題具有關聯性，

包括家庭暴力、暴力行為、犯罪行為、自殺等。近年來，許多類型的非法藥物及

毒品的使用趨勢持續地發生變化，許多新的非法藥物，又稱新型精神影響物質也

隨之出現，如毒品咖啡包、彩虹菸、墨西哥鼠尾草（或稱飛行草、夢境草）等，

也有為單一顧客設計的客製化混合型毒品(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2024)。國際上，毒

品盛行率的提高是各國政府和組織常年關注的焦點，也促使了國際間加強對毒品

供給市場的打擊與管控力度，儼然成為全球性的首要問題。然而，受到地理位置、

社會文化背景、法律法規、社會和經濟發展等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不同國家之間

的毒品盛行情況存在著差異(Carpenter et al., 2017; Eckersley, 2005; Singer, 2008)。

因此，深入了解國際毒品盛行率的情況以及其背後的趨勢，對於我國制定有效的

防治策略和處遇方案至關重要。在本節，本研究將探討全球範圍內毒品濫用的各

地區現狀與趨勢，以期拓展國際視野並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見解。 

如上述所提，在全球範圍內，各地區的毒品濫用情況存在顯著差異，不同的

毒品種類也會在各地區呈現出盛行率的差異。透過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的 2023 年世界毒品報告以

及相關資料(UNODC, 2023)，本研究將五大洲和先進國家的毒品盛行率整理如下

表 2-1-1、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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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1 五大洲毒品年度盛行率 

 
大麻 

(%) 

鴉片類 

(%) 

鴉片製劑 

(%) 

古柯鹼

(%) 

安非他命及處

方興奮劑

(%) 

搖頭丸 

(%) 

非洲 6.85 1.24 0.50 0.29 0.38 0.30 

美洲 10.26 1.74 0.42 1.65 2.33 0.51 

亞洲 2.00 1.11 0.70 0.05 0.45 0.33 

歐洲 5.44 0.70 0.57 0.97 0.50 0.65 

大洋洲 12.08 2.39 0.11 2.64 1.06 2.14 

全球 4.27 1.18 0.61 0.42 0.70 0.39 

註：引用自 2023 World drug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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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 先進國家毒品終生盛行率1 

 
大麻 

(%) 

LSD 

(%) 

海洛因 

(%) 

古柯鹼 

(%) 

安非他命 

(%) 

搖頭丸

(%) 

美國 45.7 10.2 2.3 14.2 5.6 7.4 

英國 31.1 4.8 0.5 11.3 8.6 10.3 

德國 34.7 3.4 0.5 5.6 6.1 5.6 

日本 1.1 - 0.1 0.2 0.5 0.2 

澳洲 36.5 10.4 1.2 11.2 7.5 12.5 

臺灣 0.3 0.01 0.08 0.1 0.6 0.5 

從上表 2-1-1 可知，在大麻、古柯鹼、安非他命及處方興奮劑方面，大洋洲

及美洲擁有較高的盛行率；而大麻在全球的盛行率皆高於其他類型之毒品為

4.27%。從上表 2-1-2 可知，相對於大麻合法化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及澳

洲，臺灣的大麻終生盛行率相對低。我國較為盛行安非他命、搖頭丸等二級毒品，

海洛因的盛行率僅 0.08%。相對而言，美國仍面臨海洛因盛行的難題，終生盛行

率為 2.3%，高於其他國家，可能反映出芬太尼在社區氾濫的狀況。 

綜上所述，從全球和先進國家的盛行率統計可以看出，不同毒品在不同地區

的使用情況有所不同，顯示毒品使用的情況具有其背後共通的特性。了解毒品施

                                                 

1 引用自 Illicit drug use、Lifetime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uicidal 

ideation in a Japanese rural community with high suicide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rates、Key 

substance use and mental health indi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from the 2022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Drug Misuse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23 London、

European Drug Report 2023: Trends and Developments、107 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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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特性，有助於政府制定有效的防治策略和處遇方案。 

二、國際毒品施用者之特性分析 

掌握毒品施用的特質差異是擬定相關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本研究就

聯合國及不同國家的毒品使用者人口特性進行彙整，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等，以便於後續從全球毒品濫用問題的異同之處探討國際策略與方案的指

標。 

（一）聯合國 

聯合國作為國際組織，對全球性毒品問題的監測與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

值。在 2023 年的年度報告中，UNODC (2023)彙整了全球範圍內毒品濫用的詳

細資訊。根據 UNODC 的統計，青年群體仍然是最容易受到毒品影響的人群。

根據 2023 年的報告，全球 15 至 16 歲年齡段的人群中，大麻使用的年盛行率為

5.34％，而成年人盛行率則為 4.3％。這表明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容易開始使用大

麻。同時，2023 年的報告更進一步整理出不同藥物類型中，各國男性、女性分

別之盛行率如表 2-1-3，進一步的分析有助於了解人口特性與毒品濫用問題的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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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3 UNODC 統計各國毒品之人口性別年度盛行率 

  
大麻 

(%) 

鴉片類藥物

(%) 

鴉片製劑

(%) 

古柯鹼

(%) 

安非他命及處 

方興奮劑(%) 

搖頭丸

(%) 

巴西 

男 5.10 0.45 0.10 3.73 0.78 0.16 

女 0.66 0.82 0.30 0.74 1.64 0.34 

瑞典 

男 5.00 0.59 0.10 1.70 0.90 0.90 

女 2.90 0.46 0.20 0.90 0.60 0.80 

以色列 

男 15.30 0.00 0.92 1.64 1.30 0.50 

女 12.30 0.20 0.13 0.42 0.10 0.70 

義大利 

男 12.60 1.10 1.10 1.46 0.80 0.45 

女 7.83 0.60 0.60 0.95 0.40 0.26 

澳洲 

男 14,70 3.80 0.20 5.50 1.80 3.90 

女 8.60 3.60 0.10 3.00 0.80 2.00 

註：引用自 2023 World drug report: Prevalence of drug us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cluding NPS – national 

data 

（二）美國 

美國是全球毒品濫用問題嚴重的國家之一，根據 UNODC 的報告，美國的

毒品施用者群體性別組成幾乎以男性居多，少數鎮靜劑則為女性藥物濫用者為多。

年齡方面，青少年和年輕成年人是毒品施用的高風險群體。Miech et al. (2023)的

調查報告指出，近 5 年青少年藥物使用情況呈現了多樣的趨勢變化，尤其是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尼古丁和大麻的電子煙使用急劇增加，而在 2020 年至 2021

年疫情爆發後，青少年毒品與藥物濫用整體上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傳統的藥物之外，新興毒品的流行也成為了一個重要議題。Delta-8-



 

12 

 

tetrahydrocannabinol (THC)可以產生類似大麻的效用，研究發現，在 2,186 名受調

查的 12 年級學生裡，便有 11.4%的學生自述曾在過去一年使用 Delta-8-THC，而

30.4%的受訪者則表示在過去一年使用了大麻(Harlow et al., 2024)。不論是典型毒

品或是新興毒品如 Delta-8-THC 及其他混合型藥物，對青少年的影響和社會衝擊

都應受到更多關注和研究，顯示美國校園毒品的氾濫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議題。 

（三）歐洲 

與聯合國相同，歐盟同樣會針對歐洲各國的不同年齡族群進行例行性的藥

物濫用調查，如歐盟毒品和毒癮監測中心（The 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for 

Drugs and Drug Addiction, EMCDDA）每年度所公告的歐洲藥物報告（European 

Drug Report）。該調查統計毒品終生盛行率、年度盛行率與月份盛行率，並提供

各年齡層之盛行率資料。表 2-1- 4 以法國、德國、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為例，

從 2023 年的 European Drug Report 摘選歐洲各國家男性、女性的毒品終生盛行

率。如表 2-1-4 所述，大麻仍在毒品使用率中佔了多數，而在幾乎所有類型的毒

品中，男性都較女性擁有較高的盛行率，如葡萄牙的所有非法藥物盛行率，男性

（16.4%）便是女性（7.2%）的兩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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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4 EMCDDA 統計歐洲各國毒品之人口性別毒品終生盛行率 

  
大麻 

(%) 

古柯鹼 

(%) 

安非他命 

(%) 

搖頭丸 

(%) 

LSD 

(%) 

任何非法藥物 

(%) 

法國 

男 54.9 8.1 3.2 5.7 4.0 52.9 

女 39.9 3.2 1.2 2.1 1.4 37.3 

德國 

男 38.9 7.1 7.7 7.1 4.8 39.2 

女 30.2 4.0 4.4 4.0 2.0 30.6 

義大利 

男 39.1 8.9 3.1 3.4 2.1 39.5 

女 26.4 4.8 1.8 2.0 1.4 27.2 

葡萄牙 

男 15.6 1.9 0.6 1.1 0.7 16.4 

女 6.6 0.6 0.3 0.4 0.1 7.2 

西班牙 

男 48.8 17.4 6.9 7.4 - 50.2 

女 32.9 6.6 2.3 2.9 - 33.9 

註：引用自 European Drug Report 2023: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四）東南亞 

東南亞國家聯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於

2021 年發布的毒品監測報告，該報告由東南亞國家聯盟毒品監測網絡（ASEAN 

Drug Monitoring Network, ADMN）調查製作，旨在分析該地區毒品問題的需求

和供應情況。從報告中可了解到非法藥物濫用在東南亞地區是一個重大問題，

包括安非他命興奮劑（ATS）、鴉片類、大麻等多種類型的藥物。其中，安非他

命興奮劑是最被廣泛濫用的藥物，每年的 ATS 濫用者占所有藥物濫用者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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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 68％至 82％之間；鴉片類藥物和大麻的盛行率則分別占所有藥物濫用者的

3％至 6％，以及 3.5％至 5.3％之間。此外，也分析了毒品查獲量等方面的情

況。同時有研究指出，泰國的藥物濫用情況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專科學校的學

生中更為常見，約十分之一的學生（11.3％）同時施用多種毒品(Kongjareon et 

al., 2022)。這些報告及研究都提供了監測毒品問題的重要資訊，進而幫助歐盟

成員國了解和擬定有效的打擊毒品政策和行動。 

（五）澳州 

澳洲健康與福利研究院（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AIHW）

專門蒐集並分析澳洲當地的健康與福利統計數據與資訊，更定期進行國家藥物

家庭調查（National Drug Strategy Household Survey, NDSHS）。2022-2023 年的

National Drug Strategy Household Survey 呈現出不同藥物的濫用現況。以大麻為

例，14 歲以上的終身盛行率為 41%（880 萬人），而過去一年內的盛行率為

11.5%（250 萬人），其中在 18 至 24 歲的青年中最為廣泛使用。該調查透過圖

表呈現藥物濫用趨勢，如 2001 年至今澳洲 14 歲以上人口吸食大麻的狀況，如

下圖 2-1-1。而鴉片類藥物、安非他命、搖頭丸的終身盛行率則分別為 5.1%、

7.5%及 13.6%(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Welfare, 2024)。此外，該調查也會按

不同人口特徵，如「性別」、「性取向」、「原住民」等，分別統計酒精、菸草及

非法藥物濫用情形。 



 

15 

 

 

圖 2-1- 1 澳洲 14 歲以上人口使用大麻 2001 年至 2022-2023 年趨勢 

註：擷取自 National Drug Strategy Household Survey 2022-2023 

（六）臺灣 

新世代反毒策略旨在透過一系列措施加強毒品濫用的預防和治療，依照時

代的變化趨勢，擬定不同的行動計畫，以提升治療涵蓋率和改進檢驗機制，應

對新興毒品的挑戰。2017 年至 2020 年為第一期的新世代反毒策略，政府致力

於提升藥癮治療涵蓋率。透過補助治療費用、降低經濟障礙、提升治療動機及

鼓勵醫療機構積極參與，期望讓藥癮患者早日重返社會(吳佳儀 et al., 2021; 林

欣慧, 2019)。在第二期的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中，藥物濫用案件及檢驗統

計呈緩步下降趨勢。針對新興毒品方面，政府逐步完備了成分的檢驗機制，並

建立了檢驗資訊分享系統，以擴大和提升檢驗能力(羅秉成, 2020)。在透過濫用

藥物檢驗通報系統（UDARS 系統）分享圖譜資料下，檢驗單位可快速掌握新

興毒品成分，提高檢驗效率和量能(朱念慈 & 蘇郁智, 2022)。 

根據食品藥物管理署 (2022)呈現的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當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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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通報藥物濫用個案共計 19,168 人次，其中男性占 82.6%（15,837 人

次），女性占 17.4%（3,331 人次），男性仍是藥物濫用者的多數。而醫療通報個

案藥物濫用之品項以海洛因為最多，接著則為安非他命和苯二氮平類安眠鎮靜

劑，新興藥物則多為客製化混合型毒品。在毒品施用者的性別分布方面，法務

部 (2023)統計顯示呈現了毒品案件性別分析，資料顯示，2008 年到 2017 年

間，有約 62 萬人施用毒品，占新收人數的 79.1%。男性和女性施用第二級毒品

的新收人數在 2017 年人數達到最高，施用毒品者的性別比例約為 5.9:1（男

588.9:女 100），其中施用第一級毒品的性比例約為 6:1；施用第二級毒品的性比

例約為 5:1 到 6:1 之間。此外，毒品犯罪者參與其他犯罪之行為，也存在性別上

的差異，男性製造運輸販賣毒品且另涉其他犯罪的比率較高，而女性則更容易

同時涉及施用毒品罪(法務部, 2023)。 

除了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和法務部執行的統計資料，臺灣高等檢察

署科技偵查資料中心、統計室發行 2023 年的國內毒品情勢快速分析年報。該報

告提及不同分級的毒品查緝量、毒品供給與需求雙面向的案件人數，而 2018 年

到 2023 年的第一級毒品案件中，再犯經過時間為「六個月以下」占 15.5％，

「未滿一年」占 22.6％，「未滿兩年」占 28.1％；第二級毒品使用者的再犯經過

時間則為「六個月以下」占 10.7％，「未滿一年」占 17.2％，「未滿兩年」占

22.4％(臺灣高等檢察署科技偵查資料中心 & 統計室, 2024)。 

 

（七）共病 

2023 年的世界毒品問題報告中，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

指出，在提供毒品治療服務方面，邊緣化群體如貧困者、更生人、因人道主義危

機而流離失所的人、LGBTQIA+族群以及性工作者，往往面臨重重困難。這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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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吸毒的強度同時可能較一般人大，加上難以獲得必要的治療，進一步增加他們

擺脫毒品問題的困難，從而更有可能面臨持續危害、復發和其他相關健康後果

(Anderson, 1998; Mitra et al., 2023)。這些對於健康的其他負面後果代表著毒品施

用往往與其他健康問題存在著共病關係，其中包括了精神疾病共病和生理疾病共

病。 

1、 精神疾病共病 

毒品施用與許多精神疾病存在著密切的關聯。個人可能因精神疾病的

症狀而轉向藥物使用以緩解痛苦或處理心理問題。相反，藥物濫用也可能

導致或加重精神疾病的症狀，使疾病更加嚴重和難以治療，形成惡性循環

(Swendsen et al., 2010)。常見的精神疾病包括憂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

等，這些疾病與藥物濫用之間的關係已被廣泛研究和討論(Bukten et al., 

2024; Regier et al., 1990)。UNODC 在 2021 年毒品濫用之共病報告指出了毒

品濫用的特點，包括慢性和反覆性，以及與生理、精神心理疾病相關的複

雜模式(UNODC, 2022)，如圖 2-1-2。 

 

圖 2-1- 2 毒品濫用與精神疾病共病統計圖表 

圖片自製，資料彙整自 UNODC (2022). Comorbidities in Drug Use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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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理疾病共病 

除了精神方面的疾病，藥物濫用也與許多生理健康問題具有關聯性。長

期的毒品濫用可能對身體造成嚴重的損害，包括心血管問題、肝臟疾病、免

疫系統受損、呼吸系統問題等，影響健康層面十分廣泛(Choi et al., 2020; 

Pateria et al., 2013; Roy et al., 2011)。注射毒品更增加了感染愛滋病毒和其他

傳染病的風險，如圖 2-1-3 中 UNODC (2022)在 2022 年的報告所示。UNODC

和 WHO 等國際機構皆於 2019 年的報告指出注射毒品者的愛滋病毒（HIV）、

C 型肝炎病毒（HCV）及 B 型肝炎病毒（HBV）盛行率分別為 12.6%、50.1%

和 8.7%。更常見地，藥物濫用容易導致個人的營養不良、體重下降、睡眠障

礙等生理問題，進一步影響整體健康。 

 

圖 2-1- 3 毒品濫用與生理疾病圖共病統計圖表 

圖片自製，資料彙整自 UNODC (2022). Comorbidities in Drug Use Disorders. 

綜上所述，毒品濫用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其盛行率在不同國家和地

區有所不同。無論在哪個國家，毒品施用者的特性都具有一些共通性。他

們往往處於社會邊緣，面臨著心理、社會和經濟上的挑戰。此外，毒品施

用者常常伴隨著其他共病，包括傳染性疾病、心理健康問題和社會適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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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等。然而，各國毒品施用者的特性和趨勢可能存在著差異，這取決於該

國的社會環境、經濟狀況以及毒品政策等因素。例如，一些國家可能面臨

著更高的青少年毒品濫用率，一些國家則著重於解決毒品施用相關的健康

問題，如愛滋病毒和 C 型肝炎等傳染性疾病。 

因此，針對不同國家的毒品施用者，需要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指標和策

略。這些方案應該考慮到當地的文化背景、社會結構和健康體系，以確保

有效地應對毒品問題。此外，正因毒品屬於跨國性議題，各國政府更應加

強國際間合作和資訊交流，以共同應對全球毒品問題。 

第二節、AI 在毒品政策上的應用 

得力於科技日新月異的進展，許多人工智慧(AI)技術可以應用於反毒的領域

內，協助達成減少毒害、社會復歸和防止再犯等三項指標。本節將先從我國目前

針對 AI 之應用計畫「臺灣 AI 行動計畫 2.0」進行介紹，並探討各部會對於 AI 應

用之作為與方向，最後說明本研究希望應用 AI 評估多元處遇毒品施用者再犯的

考量和方法。 

一、臺灣 AI 在政策上的應用現況 

「臺灣 AI 行動計畫 2.0」延續「臺灣 AI 行動計畫」成果，並且更加深化對

於 AI 領域的應用開發和發展。「臺灣 AI 行動計畫」先前於 2017 年被行政院提

出，以「AI 人才衝刺」、「AI 領航推動」、「建構國際 AI 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

開放」、「產業 AI 化」等五大主軸為推動方向，目標在於強化臺灣既有優勢，結

合人才、ICT 與半導體產業、開放場域與資料等，以及為 AI 領域培養相關人才、

軟硬體和產業量能(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2018)。為了延續 AI 技術的發展，兼

顧管理 AI 衍生之各項社會衝擊，行政院推出「臺灣 AI 行動計畫 2.0」，以「人才

優化與擴增」、「技術深耕與產業發展」、「完善運作環境」、「提升國際影響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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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人文社會議題」等五大任務為主軸，並與「5+2 產業創新方案」扣合，搭

配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共同推動普及智慧科技應用服務(鍾麗華, 2023)。 

「臺灣 AI 行動計畫 2.0」五大主軸另有各個主軸項下之子項，五大主軸和其

子項分別如下(行政院, 2023)： 

（一）「人才優化與擴增」：「高等教育」、「國民教育」和「在職/就業培訓」。 

（二）「技術深耕與產業發展」：「布局 AI 軟體與晶片核心技術」、「加速

AI 軟硬體產業發展」、「優勢產業應用 AI，成為國際領先群」和「強

化中小企業導入 AI 轉型升級」。 

（三）「完善運作環境」：「推動資料治理，促進資料流通」、「AI 法治推

動」、「成立 AI 產品/系統平測中心，推動與國際介接的 AI 規範與

標準」和「易於取得高效能運算資源」。 

（四）「提升國際影響力」：「參與國際 AI 相關組織」、「推動 AI 領域國際

合作」和「以臺灣 AI 能量貢獻國際社會」。 

（五）「回應人文社會議題」：「研析 AI 對社會衝擊及因應準備」和「以

AI 協助解決國家社會面臨挑戰」。 

依循上述五大主軸，並且依照各個子項內容，行政相關部門搭上 AI 的風潮，

嘗試和正在應用 AI 來處理相關業務，以達成「帶動 AI 產業化及應用規模化」、

「以 AI 因應社會議題」和「促成 AI 國力躍進」之三個整體目標(行政院, 2023)，

而相關 AI 應用計畫將由下個部分進行說明。 

二、現行政府推動 AI 相關應用計畫 

（一）人工智慧導入職業訓練推介服務之研究(黃春長 & 楊裕如, 2019)： 

研究以勞動部擁有資料為研究樣本基礎，以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建置

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模型，協助第一線業務人員進行就業服務並同時最佳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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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課程效益。 

基於職能標準（研）、職業訓練（訓）、技能檢定（檢）、就業服務（用）

的核心理念，改善訓及用之間的落差，引進人工慧技術分析過去職業訓練課

程參與者特質及其訓後就業情形，並進一步建立分類模型根據職訓課程參與

者特質及其訓後就業情形進行分組分類，再使用演算法進行計算，建立課程

推介模型。 

研究成果建立一個可針對不同的勞工根據其特性推介適合的職業訓練

課程的模型。藉由將職業訓練課程推介給予適合的課程需求者，可使職業訓

練課程在勞工的職業生涯中發揮更大的效益，使得政府得以優化於訓練費用

中投入的資源，更進一步達到用訓合一的目標。 

（二）具學習功能與生活情境之人工智慧教具開發(吳聲毅, 2020) ： 

本於從小開始推動人工智慧教育的理念，推動學童對於人工智慧相關教

育。人工智慧教育重點是提升學童邏輯與批判思維，除了瞭解人工智慧的基

本觀念外，並應透過動手做的活動實際操作機器學習的過程，並將機器學習

後的結果應用或解決生活問題。研究開發具學習功能與生活情境之人工智慧

教具，在設計教學活動時將以生活情境為情境，讓學童透過本計畫之教具，

設計並思考如何達到目標以解決生活問題。 

（三）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用服務政策評估 (邱弘毅  et al., 

2020) ： 

臺灣已具備醫療人工智慧科技發展的重要基礎，為使健保資料庫發揮最

大價值，有效且可行的資料儲存、分析及運用將是重要課題。研究結果認為

在資料庫發展與可行性方面，依照健康照護服務系統之分類，選擇與臺灣服

務模式及背景組成相近的國家作為比較，擬訂挑選英國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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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atalink (CPRD) 資料庫、澳洲 Medicare Australia and AIHW、瑞典

Total Population Register (TPR)、韓國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ata Sharing 

Service(NHISS)、美國之老人保險 Medicare 等國家進行綜合性整理及分析，

接續探討發展資料開放運用政策評估及管理模式。人工智慧應用績效指標，

而法律方面，從資訊安全、個資保護、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歸屬、資料搜集

管理機制等方面進行多方位探索。研究成果完成訂定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

智慧應用服務營運管理辦法、維持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用服務中心

營運及訂定全民健康保險資料開放辦法，並且促進後續 AI 應用效益、提升

醫療精準度、有效降低醫師工作負荷、將節省下來的時間，強化與病患溝通

及衛教，以及提升整體醫療品質。 

（四）人工智慧時代下人力培訓課題與因應趨勢研究(賴志樫, 2020)：  

在人工智慧發展的衝擊下，引發人力將被取代、工作可能不保等恐慌，

相關職場的樣態亦處於翻轉改變中。故研究探討面對 AI 發展與運用趨勢，

人力培訓體系該採取的適切因應策略與作為。研究以質性研究取向，透過文

獻分析、實地訪談法，以及焦點團體訪談法等，蒐集分析與綜整出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能為實務界提供發展 AI 導向人才培訓的重要參考，以及提供後續

相關領域研究的重要方向，透過人與 AI 協力合作的工作模式下，提出未來

人力培訓實務發展之建議。 

（五）科普活動：中學教師人工智慧教學推廣計畫(林育慈 & 吳正己, 

2019)：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對於各個領域影響日益增加，人工智慧技術與人工智

慧教育的重要性隨之增加。惟目前中小學現場教師或師培生對人工智慧科技

或人工智慧教學的概念較為缺乏，臺灣中小學的人工智慧教學仍然不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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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針對國中、高中階段設計與發展人工智慧教材與教學策略，並將這些人

工智慧概念與程式設計做適切的結合。所發展的教材與教學模式將透過工作

坊進行推廣，讓中學教師與師培生有機會了解人工智慧技術與教學的概念，

以厚植教師人工智慧教學的能力，為國家培育人工智慧的人才作準備。 

（六）運用人工智慧協助濫用藥物中毒之相關處置(楊振昌 & 劉嘉仁, 

2022)  

因應濫用藥物情況多變和施用者問題繁複，盡快做出正確診斷與治療，

對於避免加重中毒病人的病情有相當助益，此研究以位於臺北榮總、國內唯

一的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登錄之濫用藥物相關中毒資料為基礎，擴充有助於

臨床診斷的人工智慧系統，依病患主要症狀及表徵快速推測是濫用藥物中毒

種類，提升相關診斷的速度及正確性，並運用國內已收集的濫用藥物中毒相

關資料驗證上述人工智慧診斷評估系統的效度與效益。 

前述六項行政部門對於 AI 之應用僅為眾多 AI 技術應用之極小部分，

而這些應用皆對應「臺灣 AI 行動計畫 2.0」五大主軸目標，尤其是在「回應

人文社會議題」之「以 AI 協助解決國家社會面臨挑戰」有深遠的影響。同

樣為我國重大社會挑戰的毒品施用問題，應亦能透過 AI 技術找出解決之方

法，然而針對應用 AI 分析毒品施用的研究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嘗試以

AI 進行毒品施用者刑事處遇進行分析，試圖從中發掘解決毒品衍生社會問

題之要素，以呼應行政院「臺灣 AI 行動計畫 2.0」五大主軸之「以 AI 協助

解決國家社會面臨挑戰」目標。 

 

三、利用 AI 評估多元處遇毒品施用者再犯的考量與方法 

承前所述，政府整合 AI 功能於公務推動、創造解決方案、政策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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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運用 AI 儼然成為目前趨勢。在毒品防治政策方面，政府擬訂新世代反毒策

略行動綱領第三期，並將「抑制再犯」設為主要目標之一，並於規劃內容上，

開始思考是否能運用數位化、巨量資料庫、以及 AI 相關技術，配合多元處遇方

案促進政府達成「減少再犯」的目標。因此，在政府推動多元處遇、抑制再犯

方案之際，該如何運用實證數據，並正確評估再犯成為需要優先確立之課題。 

幫助降低再犯看似直觀且容易理解，實際上卻涉及了實證研究複雜的操作

型定義。過去文獻指出於評估再犯時，應該注意避免誤用前科率、再累犯率與

再犯率，並能將追蹤期的採計標準化，避免追蹤期合併錯誤、年度合併錯誤等

問題(蔡震邦, 2015a; 鍾宏彬 & 吳永達, 2018)。另外，如將再犯率當作緩起訴附

命戒癮治療之成效評估方式，也應重視再犯定義為再施用或再犯施用毒品以外

之其它罪名，以及確認追蹤年份、偵查終結罪名的同區間合併、是否完成治療

等條件(王雪芳, 2015; 蔡震邦, 2015b; 顧以謙, 許家毓, et al., 2022; 顧以謙, 鍾

宏彬, et al., 2021)。於政策面，從「再犯防止推進計畫」所定義的績效可知該計

畫以「再犯、再復發、再通報」三大面向，作為「貫穿式保護」的處遇成效。然

事實上，此三大面向具有截然不同之涵義，仍需要進一步理解所謂「再犯、再

復發、再通報」涉及何種「事件起點」與「事件起點後失敗的定義」為何(Alper 

et al., 2018)。尤其針對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再犯防止推進計畫」曾敘明：「犯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附命戒癮治療確定者，於 

2 年內再有同條或第 11 條之 1 之施用毒品行為，並經起訴、緩起訴處分、職

權不起訴處分及移送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等有犯罪嫌疑、或經裁罰確定之比率。」

由此可知，於再犯防止推進計畫框架下，「事件」為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事

件起點」為「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確定」，而「事件起點後失敗的定義」則為「再

施用第一、二、三、四級毒品，並經起訴、緩起訴處分、職權不起訴處分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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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等有犯罪嫌疑、或經裁罰確定」。 

若將此二者操作型定義對應到前文所提及之不同地方檢察署所提出緩起訴

處分附命戒癮治療之多元處遇後，可發現欲評估其多元處遇方案可能會遇到三

項最需要被克服的障礙。首先是「事件定義」隨著各地檢署的多元處遇內容有

異，相當難以標準化，且因處遇方案內容落差大，方案實際運行時所包括的變

異性就更大、難以控制的變項越多(Weisburd, 2010)。此點將導致後續評估研究

中，儘管研究者採取同樣的「事件起點」來比較方案，也難以解釋不同方案間

的優劣。舉例來說，如果 A 方案為家庭支持方案、B 方案為生涯支持方案，在

個案經歷截然不同的治療過程與處遇內容下，因存有許多潛在難以控制的變項，

儘管發現個案經過 A 方案後的再犯率低於 B 方案，也說不定是因為 A 方案其

它變項導致，譬如 A 方案執行過程中具有比較好的獎勵和懲罰的設計、或者在

篩選目標個案時具有良好的資格審查和評估，所以真正影響成效的原因跟方案

屬性為家庭或生涯支持無關，反而跟方案的執行品質有關。第二，因為各地方

檢察署各自獨立執行所規劃的多元處遇方案，評估者在設定「事件起點」時也

可能遭遇困難。「事件起點」一方面涉及了該如何定義事件的起始點，另一方面

涉及了事件起點的狀態(Harris et al., 2009)。在事件起始點的時間設定上，由於

有計畫期程的限制，臺高檢署尚能責成各地檢署必須於固定時間區段將處遇執

行完成，而事件起點的狀態則關乎如何於處遇前定位每個參與者的基礎參照值。

從實驗方法學可知，在一項評估研究中，接受處遇前的基準值應該先被估計出，

否則會難以觀察出處遇所造成的影響，並觀察出處遇後的變化方向(王文科 & 

王智弘, 2020)。第三，雖然於「事件起點後失敗的定義」在「再犯防止推進計畫」

下已經被定義為再觸犯施用毒品行為，但所謂多元處遇，顧名思義便包括了各

式各樣的處遇內容，有心理治療方案，也有健康促進課程等。多元處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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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治療方案秉持著不同的設計初衷，有些方案可能針對自我效能建立，有

些方案也可能主要為了幫助個案提升自身的減害策略行動力。因此，如將再犯

與「處遇失敗」直接畫上等號，相當於忽視作為治療方案背後的理論脈絡，也

難以提出充分的科學證據支持「處遇成功或失敗」的論證。相對地，如能考慮

其它對於「處遇成功」的衡量標準，將更能體現出多元處遇之政策的優點和表

現(King & Elderbroom, 2014)。 

針對前文論及之三道難題，如能於各地檢署多元處遇落實過程中，盡量蒐

集參與者完整之各項基礎檔案與動、靜態因子，則在統計模型上有助於控制複

雜的潛在變項，使處遇變異量最大化，同時使處遇的誤差變異量最小化(吳明隆 

& 涂金堂, 2014)。此外，完善個案各種資訊之收集，也有利於在個案接受多元

處遇前，將基礎參照值建立完成，有利於評估處遇前後之間的再犯風險差異，

有助於確定經過多元處遇後，是否在控制其他變數下，個案仍可以呈現顯著的

變化。最後，鑒於多元處遇的設計原理涉及不同理論背景與科學原理，藉由更

多資訊蒐集和數據庫的完善，可以放寬對於預測變項的選項，譬如從單純分析

「是否再犯」，可以放寬為「多久再犯」，如此不但有利於優化多元處遇再犯預

測模型，也更能幫助各地檢署準確掌握個案特性進行處遇，以降低長天期的再

犯風險。 

 

第三節、多元處遇的現況、評估與未來展望 

整合式的處遇計畫已成為戒癮治療的主流模式之一，即透過風險與需求

評估後，利用對應的多元治療方案(李思賢 et al., 2015)，提供毒品施用者個別

化的治療服務，在國際間得到廣泛應用。對我國而言，多元處遇係指提供毒

品施用者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以及其他符合個案需求的資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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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處遇模式可使檢察官在緩起訴制度運用上更為彈性，以利提供更多元化的

處遇服務(馬躍中, 2020)。本章節將探討國際上及我國在毒品戒癮治療多元處

遇之現況、評估以及未來展望，以期為戒癮治療領域提供啟示。 

一、國際戒癮治療方案與指標 

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辦公室（UNODC）於 2020

年共同提出一系列的處遇設計和治療處遇措施(WHO, 2020)，旨在為毒品施用

者提供更多元化、專業化的處遇服務，概述如下：  

（一）處遇設計 

1. 以社區為基礎的外展活動（Community-based outreach） 

外展活動是物質濫用障礙綜合治療系統的重要一環，致力於縮短從

藥癮發作到尋求治療的時間。外展工作服務者須確定目標人群，與其建

立支持關係，提供各項處遇資源與服務，以避免發生使用過量、感染疾

病、人際暴力和身體虐待、性剝削、意外事故、饑餓、無家可歸和參與

犯罪等負面影響。重要的是，應提高個案參與治療和社會服務的意願，

從而減少毒品使用對健康和社會的危害。 

而外展服務能夠強化目標人群與社區之間的支持網絡，建立社區內

的信任，減少對目標群體的污名和歧視態度，最後對社區產生整體的正

面影響。 

2. 非專門治療物質使用疾患患者之機構（Settings not specialized for the 

treatment of people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非專門治療物質使用疾患患者機構，包括初級保健、緊急護理、綜

合醫院、產前健康檢查、社會福利服務、學校衛生保健服務、監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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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和精神照護機構等衛生機構，而這些機構具備篩檢、識別、預防、

治療物質使用疾患及轉介治療之功能，旨在及時識別使用毒品的人和患

有物質使用疾患的人，並根據其需求轉介至專業治療、提供適切的處遇

服務。而對於毒品篩檢呈現陽性反應的人，應以一種非批判性且激勵的

方式進行簡短處遇。 

3. 專科門診治療（Specialized outpatient treatment） 

在門診治療過程中，醫護人員會定期審視患者的毒品和其他物質

使用以及身心健康狀況，評估患者教育、就業、居住安全、法律扶

助、福利和社會支持的狀態。而門診治療的主要目標是協助患者停止

或減少毒品使用；最小化毒品使用的負面健康和社會影響；識別和管

理共病的精神和身體健康狀況；提供心理社會支持；降低復發和過量

用毒的風險；以及在長期康復過程中改善福祉和社會功能。 

4. 短期住院治療（Specialized short-term inpatient treatment） 

短期住院治療是提供 24 小時照護的環境，診斷和管理患者因毒

品使用引起的臨床狀況；戒除或減少使用毒品；提供物質使用疾患的

治療；並鼓勵患者在短期住院治療後繼續接受治療。物質使用疾患的

治療可能涉及以證據為基礎的心理和藥理學治療，以及必要時應提供

社會支持的資源轉介。 

5. 長期住院治療 

長期住院治療是提供毒品使用疾患者一個居住性的機構，使其接

受持續性、全面性的治療措施，其主要目標是降低再次使用毒品的風

險，遠離並拒絕使用毒品，以改善個人健康狀況，同時促進康復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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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復歸。具體措施包括：培養應對渴望和生活壓力的技能，不使用毒

品；使用心理社會治療以及在某些情境中可能的藥理學治療，為共病

的精神和物質使用疾患提供治療和照護；改善健康，個人和社會功

能，包括在工作環境中；與他人建立有效的人際關係，以及建立一個

不使用毒品的同儕網絡所需的人際和溝通技巧；建立健康的家庭環境

和家庭內的關係，包括親子關係；重新融入社區並促進社會聯繫；培

養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良好的營養、穩定的作息規律、定期的健

康監測；強化教育並發展職業技能，以利於完成治療後重新掌控自己

的生活。 

（二）治療和介入措施 

1. 篩選、簡短介入和轉介治療 

是一種以證據為基礎的介入，用於識別、減少和預防毒品使用疾

患，特別是在非專門治療毒品濫用障礙的健康環境中。篩檢是一個簡短

的過程，用於識別個案是否具有毒品使用疾患之風險；簡短介入是一種

持續時間較短的結構化治療，其目的是幫助個人停止或減少使用毒品或

處理其他生活上困擾；轉介治療指的是，當篩檢評估出個案有顯著的毒

品使用疾患，或同時出現精神或身體健康狀況時，應立即將其轉介到合

適的機構接受治療。 

2. 以實證為基礎的心理社會介入 

心理社會介入應於門診治療計劃中使用，以應對與毒品使用疾患相

關的動機、行為、心理和其他心理社會因素。這些介入已被證明對減少

毒品濫用、促進戒斷和預防復發方面有效。心理社會介入還可以增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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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和毒品的依順性（adherence）。不同的毒品使用疾患需要不同的介

入，其中已被證明有效的包括：心理教育、認知行為療法、動機式訪

談、社區強化方法、動機增強治療法、家庭治療、辯證行為治療、正念

認知療法、接受與承諾治療、針對創傷的認知行為療法、互助小組（包

括 12 步驟小組）、居住和就業支持等。 

3. 基於實證的藥物治療 

藥物在處理和（或）治療由於毒品使用而引起的各種疾病方面發揮

極大功用，例如中毒、過量、戒斷、依賴以及由毒品引起或與毒品相關

的精神障礙。此外，藥理學介入應與心理社會介入同時進行。值得注意

的是，無論藥物治療或心理社會介入，皆應基於臨床醫學的科學原則，

和客觀的臨床科學研究證據。 

4. 毒物過量的識別與處理 

鴉片類毒品過量可透過三種症狀的組合來識別：瞳孔縮小、昏迷和

呼吸抑制。緊急基本生命支持復甦和（或）及時施用納洛酮

（Naloxone）可以防止鴉片類毒物過量致死。納洛酮是一種可以在幾分

鐘內緩解鴉片類毒品使用過量所造成的影響，而達到救命治療作用。然

而，取得納洛酮的途徑通常僅限於醫護人員，但治療標準中也指出應提

供取得管道給可能目睹鴉片類毒物過量情形的人，如外展服務工作者、

警察、同儕、親密朋友和家庭成員，並且應指導其緊急應變措施。 

興奮劑過量表現為嚴重急性興奮劑中毒的症狀和體徵，會產生包括

交感神經系統過度活化引起的行為和生理特徵，由於兒茶酚胺神經遞質

物質活動增加，可能對生命造成威脅。臨床特徵包括激動、嚴重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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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執狀態、判斷能力受損和不當行為、妄想、癲癇，且通常伴隨高體

溫、嚴重心動過速、高血壓、心律不整或心肌梗塞和橫紋肌溶解的精神

病症狀。這些特徵通常是因為服用高劑量的古柯鹼、安非他命或其他興

奮劑所導致。 

5. 精神疾病和身體共病的治療 

精神共病包括情緒、焦慮或與壓力有關的疾患（如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精神分裂症或其他原發性精神疾患，可能會影響患者治療的參與

度。使用不同的精神活性毒品和酒精可能會加重或加劇精神疾患的症狀

和綜合症。包括憂鬱或躁動症狀、焦慮和精神病症狀，如妄想或幻覺。

隨著毒品的停止使用，這種效應可能會逐漸減輕。再者，對於患有物質

使用疾患者，應對其進行精神疾患共病篩檢，使其接受心理健康評估和

治療。 

6. 復元管理 

復元管理（Recovery management），又稱為康復導向的「持續護

理」、「社會支持」，意即一個逐漸改善患者健康和福祉的長期過程，同時

支持他們從毒品使用疾患復元。復元管理是一種不斷發展的治療毒品使

用疾患的長期方法，不同於單一治療階段或短期的護理計畫。即使在不

同的治療環境和模式中，仍應支持患者參與全程治療過程。一旦患者在

門診或住院治療中實現戒斷並穩定下來，就應該進行復元管理。其重點

旨在透過全面支持社會功能、福祉以及重新融入社區和社會，降低患者

再次使用物質的風險。以「生命歷程理論」的觀點來看，復元管理有助

於提升健康和福祉。此外，它還有助於改善患者的社會功能，使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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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強化自己的優勢和韌性基礎，同時專注於管理毒品使用疾患的個人責

任。 

而在成效評估方面，UNODC 指出評估的最終目標是收集科學證據，例

如評估方案的實施、治療結果和成本效益等，皆有利於決策的過程，以提高

治療品質，並提出以下評估原因： 

1. 資源有效利用：為確保資源不被浪費在無效的計劃或活動上。 

2. 目標監控：監控計劃目標的達成情況。 

3. 評估成果：確定計劃項目是否產生預期結果，以瞭解實際效果。 

4. 比較不同群體：評估有助於比較不同群體的狀況，例如患有與物質濫

用和相關健康問題高風險因素的人群，從而找到更有效的介入措施。 

5. 資金支持：有效的評估可以擴大推展計劃，以爭取更多資金支持。 

6. 尋找改進機會：尋找改進治療的新機會，提高治療效果和品質。 

7. 區分有效和無效的治療方案。 

承前所述，評估的重要性在於確保處遇計劃和方案的有效性和效率，並

且為決策提供科學實證基礎，以下將說明國際間針對毒品處遇提出的評估標

準： 

（一）歐洲毒品與毒癮監測中心（EMCDDA） 

根據 EMCDDA 對於毒品濫用處遇的評估指南(Uchtenhagen & 

Solberg, 2007)，評估處遇的方式有個案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 

evaluation）、結構評估（Structure evaluation）、結果評估（Outcome 

evaluation）、患者滿意度評估（Client satisfaction evaluation）、成本效益

評估/經濟評估（Cost–benefit evaluation/economic evaluation）、過程評估

（Process evaluation）、正式評估（Formal evaluation）、評估對治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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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應性（Evaluating adequacy to treatment needs）和後設評鑑（Meta-

evaluation），以上評估處遇之方式為目前國際上評估處遇之常見方式，

視評估者評估目的選擇合適之評估方式。 

其中，結果評估部分，列出七項評估指標和定義（如表 2-3-1 所示）： 

表 2-3- 1 毒品濫用處遇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 定義 

留置期間（Retention）  個案在處遇中維持的時間 

離開機構的狀態 

（Status at discharge） 

 是否經過機構人員同意或按計劃進行？ 

成癮行為變化 

（Addictive behaviour） 

 物質濫用的類型 

 物質濫用程度（用量及頻率） 

與毒品使用感染之風險行為

（Risk-taking behaviour for 

drug-related infections） 

 注射毒品、針筒和針頭共用 

 不安全的性行為 

健康（Health） 

 身體健康狀況 

 營養狀況 

 精神疾病症狀 

 心理健康狀態（如自殺念頭或迴避社交） 

社會復歸 

（Social reintegration） 

 居住狀況 

 學校教育及就業 

 社會連結網絡 

 生活方式 

 犯罪行為（有關毒品及非毒品相關的違法行為） 

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  主觀幸福感 

（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 

UNODC 認為處遇成效評估應關注的面向首先是「參與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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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是否有提升？」，再者為「參與者是否有減少物質濫用的用量或頻

率？」，最後則為「情況的改善是否可以歸因於特定的處遇或康復計

劃？」。此外，UNODC 也提出方案評估需要有以下基礎標準(UNODC, 

2015)：  

1. 效用（Utility）：確保評估能夠即時提供相關資訊。 

2. 可行性（Feasibility）：確保活動在時間、資源和專業知識方面是

實際可行的。 

3. 合規範性（Propriety）：確保參與者的權利受到保護，並確保收集

到的資料是由直接利害關係人所取得。 

4. 準確性（Accuracy）：確保觀察結果是有效且可靠的。 

綜上，可以發現國際上針對毒品施用者採用多元的治療服務，有根據不同

目標群體和需求，設計個別化方案，並利用多項指標進行評估，這與我國即將

推動的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3.0 中，所強調的「減少毒害」、「穩定復歸」、

「抑制再犯」目標一致。這種趨勢反映了對毒品濫用問題的全面性認識，也促

使我國致力於推動多元且具個別化處遇的毒品防制策略。 

二、我國多元處遇現況 

行政院在第二期（110-113 年）「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中訂定了「再犯

防止推進計畫」，並推動「貫穿式保護」，著重於處理毒品施用者再犯問題，跨部

會整合有關社會復歸的資源，並貫徹銜接到入監、出監或社區處遇的服務網絡，

協助更生人順利復歸，以達「抑制毒品再犯」、「降低毒品新生」之目標(行政院, 

2020)。而在「復歸社會整合服務」架構下，法務部規劃逐年提高緩起訴附命戒癮

治療及多元處遇比率，並由臺高檢署推動毒品個案之多元處遇方案(法務部, 2022)。 

以我國現行法律架構而言，係以《刑事訴訟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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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作為多元處遇之法源依據。2020 年 

1 月 15 日行政院公布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 條，其中明確指出檢察

官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至第 6 款、第 8 款規定，施

以各種毒品施用者的處遇方案，如繳納緩起訴處分金、提供義務勞務、完成戒癮

治療、精神治療、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及其

他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而根據《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

準》第 5 條，戒癮治療之內容包括：1. 藥物治療、2. 心理治療、3. 復健治療、

4. 毒品檢驗、5. 其他可避免病情惡化或提升預防復發能力之措施。 

承前所述，處遇治療內容涵蓋了多種不同面向的治療措施，反映我國在毒

品戒癮治療上的多元性和全面性，各地檢署也於修法後陸續發展出各自不同的

做法。臺高檢署透過毒防基金計畫提出了「施用毒品個案強化支持全人康復推

進計畫」，協助各地檢署發展緩起訴多元處遇具體策略及行動方案，以使毒品使

用者實現全人康復之目標。而由各地檢署所提出之方案設計，可見不同地檢署

提出之多元處遇計畫內容具有差異性和多元性，例如北部某地檢署計畫實施社

區多元處遇課程，包括個別評估、處遇課程與個別課後會談，其中課程內容包

括毒品使用風險認知與預防復發技巧、情緒管理與調節、人際關係修復與維

繫、職業能力促進，及生涯發展規劃等面向，更有融入團體互動及正念靜坐訓

練，以期透過多元化的處遇課程，賦能個案生涯問題解決能力及健康維護技

巧；中部某地檢署則辦理自我效能團體、藥癮者家庭支持團體、親職教育團

體，旨在強化個人自我認同，並重建更生人支持網絡，進而提升家庭支持力量

與接納；而東部某地檢署提出動機評估課程，協助增強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之

動機，提升緩起訴戒癮治療之留置率，協助成癮者成功戒毒，有效延緩或預防

復發。惟因各地檢署因不同資源配置、個案需求，而有不同的處遇規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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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與評估方式(臺灣高等檢察署, 2022)。而如何建立一套具體且一致的評估工

具，以利有效地進行方案評估，乃為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 

面對當前新興毒品氾濫的問題，行政院將接續推動第三期「新世代反毒策

略」，在緝毒面上，將著重科技緝毒、國際緝毒合作、精進海上查緝能量、嚴防

邊境走私、深化安居緝毒專案、強化對青少年及校園販毒藥頭查緝、防止軍中

毒品擴散等策略，建構更綿密的查緝網絡；在戒毒方面上，積極布建戒癮資

源，以及對施用毒品者的醫療輔導，強化公私協力的合作模式，以達成減少毒

害、抑制再犯、穩定復歸之目標(行政院, 2024)。 

三、與臺高檢署之合作計畫與開發脈絡 

（一）以多元處遇實踐標準針對各地檢署之多元處遇方案進行綜合指標評估 

為配合「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2.0」及「施用毒品個案強化支持全人康

復推進計畫」，本研究團隊於 112 年與臺高檢署協力完成開發「多元處遇最佳實

踐標準」、「多元處遇成效一致性評估指南」工具。今（113）年，本研究團隊持

續與臺高檢署合作，共同辦理「兼評估各地方檢察署多元處遇方案協力計畫」。  

其中，多元處遇實踐標準之開發雛形乃參考「美國成人毒品法庭最佳運行

標準」(Adult Drug Court Best Practice Standards, ADCBPS），每一個運行標準皆

具有嚴謹的實證科學根據。本研究參考傅雅懌（2019）之中文翻譯版本，並結

合我國各地檢署實務特色與運作機制，以及地檢署與醫療、民間機構間合作的

現況，最終形成 7 項多元處遇最佳實踐標準及概念項目，分別為（1）處遇對

象、（2）多元處遇司法實務工作者的角色和責任、（3）獎勵、懲罰與治療性調

整、（4）戒癮治療原則、（5）多元處遇方案獎勵補助項目、（6）多領域專業團

隊、（7）監測與評估，及 34 項概念項目。 

在處遇對象中，強調處遇方案應採用科學實證標準來協助篩選多元處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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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對象，並考慮其個別化需求；在多元處遇司法實務工作者的角色和責任

中，強調實務工作者之專業能力，以及與個案之間的互動品質；在獎勵、懲罰

與治療性調整中，強調應彈性調整處遇內容，並有監督機制，以鼓勵個案正向

行為；在戒癮治療原則方面，則強調多元處遇搭配的戒癮治療應具備一定學

理、研究基礎。在多元處遇方案獎勵補助項目方面，強調多元處遇應視個案需

求整合相關資源，提供適切之服務，如醫療服務、心理治療、家庭與人際諮

商、職業與教育服務、關懷弱勢族群等；在多領域專業團隊中，強調多元處遇

之執行宜包含各領域實務工作者，並定期參與工作協調會議；而監測與評估方

面，強調科學實證，並重視多元處遇最佳實踐標準之落實情形。 

整體而言，我們希望透過最佳實踐標準評估各地檢署提出多元處遇方案是

否具有可行性、適切性，指引各地檢署提出具有科學性、有效性的方案，以精

進處遇執行品質。並在各地方檢察署執行的過程中，予以監督與指導，避免執

行方向偏離科學實證精神的指南原則。 

（二）蒐集個案端、機構端處遇資料，以評估多元處遇個案狀況及處遇成效 

本研究除了針對多元處遇方案本身進行評估之外，也針對各地檢署參與多

元處遇方案之個案進行調查，取得動、靜態因子資料，以協助各地檢署評估處

遇成效，瞭解個案在參與處遇前後的變化，藉此強化毒品多元處遇科學實證基

礎。 

首先取得各地檢署提供之個案端（職業、婚姻狀態、與家人互動關係、前

科紀錄、服刑刑期、處遇參與項目及次數、尿篩陽性率、復發率、復發間隔

等）、機構端（投入經費、處遇人力/個案比），並透過先前研究開發的「多元處

遇成效一致性評估工具」，針對個案進行前後測評估，包括：主觀生活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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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2、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3、情緒表現

量表（憂鬱焦慮與壓力量表中文版，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Chinese 

Version, DASS-21-C）4、物質依賴嚴重度量表（The Severity of Dependence 

Scale, SDS）5、家庭關懷度指標6、風險情境量表7、衝動量表（BIS-11）8及世

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WHOQOL-BREF）9等量表工具。此外，由於各地檢

署所執行的多元處遇方案異質性高，需視參與者的身心狀況與需求，彈性提供

不同處遇內容，因此，本研究團隊亦有將前述量表區分為必、選填量表，提供

個別化之評估設計，以協助各地檢署準確掌握個案特性進行處遇，以降低再犯

風險，並提昇執行成效。 

                                                 

2 本表為 Ling 等人（2012）所編制，並由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學系李思賢教授翻譯與

授權，共計四題，用於測量個案對物質依賴治療效果的主觀感受。因考量本表係用於評估多元

處遇成效，與李思賢教授討論後，將量表名稱在此指南工具中更改為主觀生活評量，避免個案

誤會係針對其醫療方面的戒癮治療進行評量。 

3 本表為 Diener 等人（1985）所編製，並由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學系李思賢教授翻譯

與授權使用，共計五題，主要係測量個人對其總體生活狀態的滿意程度。 

4 本表係參照 DASS-21 英文版量表（Lovibond & Lovibond, 1995），並經臺大心理系陳淑惠老

師研究室授權法務部所屬機關使用。考量本表係用於評估多元處遇成效，故量表名稱更改為情

緒表現量表，避免個案誤會係針對其精神疾病進行鑑測。 

5 本表為 Gossop 等人（1995）所編制，其中文版本由嘉義長庚紀念醫院精神科陳錦宏醫師

（Chen et al., 2008）翻譯與授權使用，共計五題，主要測量個人對物質的依賴嚴重程度。 

6 本表係由 Smilkstein（1982）所編制，旨在評量個案對家庭功能的滿意程度。中文版則是由周

騰達等人（1991）修訂，並已取得授權使用。  

7 此表由法務部保護司經矯正署獲廖定烈醫師、黃正誼醫師同意授權使用後提供，係測量個人

接觸毒品相關刺激源及追求快感行為的頻率。 

8 本表為 Barratt（1995）編制，本表中文版由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精神科廖定烈醫師授權使

用。 

9 本表經台大心理系姚開屏老師研究室授權本學院使用，用於測量個人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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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藥物濫用治療原則 

  在國際上，已有許多單位提出治療原則供實務工作者參酌的處遇原則，

例如：美國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 2014)針對司法戒治藥癮案主，修訂發表 13 

項處遇的原則供刑事司法機構實施戒治處遇之參考： 

1. 藥物成癮是一種影響行為的腦部疾病。 

2. 藥物成癮的恢復需要有效的治療，並保持治療的適當時間，以處理

衍生的相關問題。  

3. 處遇必須持續較長的時間才能產生穩定的行為改變。  

4. 評估是處遇的第一步。  

5. 對刑事司法案主提供個別化處遇，是藥物濫用處遇有效的關鍵元

素。  

6. 處遇期間應謹慎監測非法藥物使用狀況，視復發為提供治療的機

會。  

7. 處遇應針對與犯罪行為有關的因素。  

8. 刑事司法應與治療系統建構合作模式，確保處遇符合司法監督要

求，以及個案不斷變化的需求。 

9. 持續關懷照顧對於藥物成癮者重新復歸社區非常重要。 

10. 獎勵和懲罰應平衡，以促進藥物成癮者之正向行為與參與處遇計

畫。  

11. 針對共同出現藥物濫用與精神健康問題的個案，應以整合性處遇策

略處理其共病問題。  

12. 藥物治療是成癮處遇的重要作為。  

13. 對於居住於社區及即將重返社區之藥物濫用者，應教導其治療及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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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傳染疾病的資訊。 

除此之外，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簡稱 UNODC）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共同出版「毒

品使用疾患國際治療標準指引（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the treatment of drug 

use disorders）」(WHO, 2020)，其中指出能有效降低毒品施用再犯（復發）的

治療方案，必須包括以下七個原則： 

1. 治療應是可用的、容易取得的、有吸引力的、適當的。 

2. 確保治療服務的道德標準。 

3. 透過有效協調刑事司法系統與衛生和社會服務促進毒品使用疾患

的治療。 

4. 治療應以科學證據為基礎，並滿足毒品使用疾患患者的具體需

求。 

5. 滿足特殊人群的特殊治療和護理需求，如弱勢群體、懷孕婦女、

青少年。 

6. 確保毒品使用疾患的治療服務和方案的良好臨床管理。 

7. 毒品使用疾患治療服務、政策和程序應採取綜合治療方法，並持

續監測和評估補充服務。 

在第七項原則中，UNDOC 強調不斷監測、評估和調整治療系統對於

預防毒品使用疾患復發至關重要。有鑑於毒品個案通常具有多元且複雜的

需求，需要建立全面的治療系統，以有效管理藥物使用疾患及其相關的健

康和社會問題，不論是政策、需求評估、治療系統的規劃、服務的實施和

監測、成效評估、以及品質改進等層面，皆應講求跨學科規劃，以合理、

循序漸進的方式落實戒癮服務，並確保各個環節緊密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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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細項的指標中，UNODC 指出，應制定並建立戒癮服務的品質標

準，並建立適當的機制以確保正確性及合規性。而每項戒癮服務都應建立

臨床管理、監測和評估機制，包括臨床問責制、持續監測患者健康和福

祉，以及間歇性外部評估。再者，應確實掌握現有服務的數量、類型和分

佈情況以及治療系統的使用情況，以便進行規劃和發展。 

綜上，可以發現上述指引旨在建立一個全面的、以科學實證為基礎

的、具有道德標準的毒品使用疾患治療體系，以提供有效且符合個人化需

求的治療方案，且刑事司法與衛生、社會服務等系統間應建立有效協作模

式，以推動整合性藥癮醫療服務。而本研究團隊乃以實證研究為基礎，開

發「多元處遇最佳實踐標準」及「多元處遇成效一致性評估工具」，協助臺

高檢署之對各地檢署所提出的個別處遇計畫進行指標評估，並於方案執行

後，持續監測與評估，顯見，本研究不論是指標或評估方式，皆與 NIDA

的 13 項治療原則及聯合國治療原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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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奠基於過去「AI 人工智慧自動判讀施用毒品罪起訴書先導研究」、「AI 人工

智慧司法應用第二階段先導研究－兼以探索毒品犯罪與財產犯罪之關聯性」等研

究結果，可知自然語言系統建置可行性高(顧以謙, 宋曜廷, et al., 2022b; 顧以謙, 

張道行, et al., 2021a)，本期計畫，將在上開有利的研究基礎上，繼續擴展、深化，

其研究方法，分節敘述。 

第一節、執行方法 

奠基在過去研究之上，本研究第二期研究之執行方式包括兩大部分： 

一、「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部分 

（一）建構毒品施用「不起訴」、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相關書

類之斷詞切字模型與語料庫 

在 AI 學會如何判讀毒品施用「不起訴」、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

治」相關書類前，必須將前開書類的訓練資料匯入，並讓 AI 學習如何斷詞切字、

並建構語料庫，再由人工協助校正，並且重複讓機器判讀模型將文字進行辨識，

再進行校正的動作。有關訓練資料之編碼與積累，本研究由具程式語言與數據分

析之專業人力，以及具刑事訴訟法之專業人力，借重特殊人力之科技整合與刑事

法專業能力協助訓練資料的預備與校正，以改善模型判讀精準度。此外，本研究

期望在第一期計畫基礎上，運用已開發好的「毒品犯罪標記特徵自動擷取與人工

查詢與編輯標記介面」，標註「不起訴」、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相

關書類前後關鍵語句，便利本研究以人工來回校正毒品犯罪 AI 文字辨識結果。 

在前述匯入與建構自動判讀之機器學習模型部分，本研究以委外開發方式，

儘速分工將毒品犯罪語料庫完善建立。於人工校正部分，由本研究團隊執行，本

研究待委外團隊之詞彙特徵機器自動標記工具將毒品犯罪之關鍵變項輸出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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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校正毒品犯罪之變項，以更符合法律詞句使用習慣，幫助機器降低斷詞結果

出現錯誤的情況，其變項也將更便利於研究者未來進行毒品犯罪研究。 

（二）持續強化「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擴大自然

語言模型判讀範圍 

第一期「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已將近 5 年毒品

施用犯罪的「起訴、緩起訴」書類自動判讀出結構化資訊，但因缺乏其它處分結

果之書類，尚不足以稱之為完整毒品施用的圖像，對於達成再犯防止推進計畫之

目標，仍有不完美之處。為了解決缺乏許多關鍵變項問題，而此些資訊皆隱藏於

不同處分毒品犯罪檢察書類之中。以公開書類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毒抗字第 

914 號刑事裁定為例，假設 AI 已自檢察與裁定書類的巨量資料不斷學習，並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觀察勒戒裁定撤銷的結果」中，提取「第二級毒品」、「單親

媽媽」、「唯一經濟來源」、「已無成癮」、「使能繼續正常家庭生活及工作」等標記

作為可準確預測裁定結果的決策點，此些特徵就可以成為估計和演算的參數，有

助於未來可透過原裁定意旨、抗告意旨所蘊含少數參數的決策點，先行模擬出主

文裁定結果的論點。而此種學習結果，不但可幫助書記官快速完成書類，此些特

徵不但象徵了施用毒品者於高院司法評價下，有機會獲得更多戒癮治療資源的參

數，更可作為接續進行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環節時，進行多元處遇實務工作者，

如檢察官、觀護人、戒癮醫療機構、個案管理師的評估基礎。此些相關研究數據，

無論在「初犯預防其再犯」或「後端再犯處遇預防其再犯」上，都能協助跨部會

毒品防制工作，在以實證為基礎之 AI 科技輔助下，完善貫穿式保護之處遇目標。 

基此，第二期計畫持續強化第一期計畫開發之「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

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匯入近 5 年毒品施用犯罪案件不起訴與觀察勒戒、強制

戒治裁定（包括高等法院刑事裁定撤銷觀察勒戒）等書類，並以 BERT 自然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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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教會」人工智慧如何從施用毒品書類前後文之標記預測檢察官作成「起訴、

緩起訴、不起訴」或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之結果(Shen & Chang, 

2020; Sun et al., 2019)，以作為建構多元處遇與分流模型基礎。 

（三）讓機器自動判讀毒品施用不起訴、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相關書

類文字，並依循研究設定呈現編碼結果 

當毒品施用犯罪品施用不起訴、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相關書類之

資料訓練模型建構完成後，將進一步投入未經人工標註之原始書類文字，亦即透

過自然語言模型判讀測試資料集，觀察人工智慧自然語言演算技術是否可順利自

動轉換之前未曾學習過的書類文字，並依循前一步驟之本研究團隊研究所設定格

式呈現編碼結果。 

（四）整合 AI 判讀之結構化毒品犯罪資料匯入本中心建置之「刑事政策與犯

罪研究數據資料庫」 

在自然語言演算技術編碼準確性高、發展成熟的前提下，本研究將嘗試將

運用自動判讀出之結構化毒品犯罪資料匯入本中心建置之「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

數據資料庫」。 

（五）以決策樹偵測多元處遇高效能、低效能關鍵因子 

在「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第二期）」清洗與採礦

後，本研究也運用決策樹偵測多元處遇高效能、低效能關鍵因子。舉例來說，透

過決策樹分析，除了分類 (Classification)與預測 (Prediction)的監督式學習

(Supervised Learning)的方法外，可以將分析結果可產出樹狀層次分支架構圖，並

呈現資料分類規則與路徑，以此抓出多元處遇高、低效能的關鍵因子。決策樹可

將資料分成訓練組 (Training Set)和測試組 (Validation Set)。訓練組採用遞迴

(Recursive)的方式分割訓練組資料並投入至分類子集合中後，將重複此過程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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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樹建立完成；測試組則是利用資料驗證決策樹模型的正確性(Ali et al., 2012)。 

 

二、「評估各地方檢察署多元處遇方案協力計畫」部分 

（一）以專家小組針對各地檢署符合「多元處遇最佳實踐標準」之社會復健課

程實施成效進行過程與結果評估 

本研究配合臺高檢署「施用毒品個案強化支持全人康復推進計畫」，以 112

年與臺高檢署協力共同開發之「多元處遇成效一致性評估指南與工具」為基礎，

評估各地檢署自行規劃且符合「多元處遇最佳實踐標準」之社會復健課程實施成

效，幫助各地檢署精進處遇執行品質。 

針對各地檢署提交之多元處遇方案，113 年本研究組成專家小組針對各地檢

署提出多元處遇、社會復健課程進行成效評估。113 年本研究除應用「多元處遇

成效一致性評估指南與工具」外，並藉由專家焦點座談方式，於各地檢署推行方

案前，先進行初篩，篩除不符合指南的處遇方案。其後，針對符合指南的處遇方

案進行過程評估，本研究亦組成專家小組，並請專家小組成員針對在各地方檢察

署執行過程中予以監督與指導，避免執行方向偏離科學實證精神的指南原則，其

中諸如針對目標的受處分者應要具備客觀的資格選入與排除標準、避免個別差異

而應秉持平等的對待原則、司法監督者於過程中應受的專業培訓、多元處遇在獎

勵、隨著處遇過程而有滾動式修正的懲罰與治療、具備可調整的治療計畫、獎勵

生產行為、具有晉升管道等，皆應為專家小組密切關注的原則遵守事項(NADCP, 

2018a, 2018b; 傅雅懌, 2019)。在結果評估方面，則針對各地檢署的落實困境、成

效不符合預期等狀況進行討論，以作為後續調整方案之建議。 

（二）蒐集個案端、機構端數據及身心狀況、家庭與社會狀況資料，評估各地

檢署多元處遇參與者的參與狀況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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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本研究針對參與各地檢署提出之多元處遇方案者進行調查。於調查

前，先請各地檢署提供個案端與機構端的基本資料。個案端蒐集個人變項與犯罪

紀錄、藥物濫用紀錄(Wolf et al., 2018)；機構端則擬蒐集投入經費、處遇人力/個

案比、醫療資源配置等數據(鄭凱寶, 2017)。此外，為掌握各地檢署多元處遇參與

者的參與狀況與變化，本研究也利用合適的評估工具，例如主觀生活評量（TEA）、

生活滿意度量表（SWLS） 、情緒表現量表（憂鬱焦慮與壓力量表中文版，DASS-

21-C）、物質依賴嚴重度量表（SDS）、家庭關懷度指標、風險情境量表、衝動量

表（BIS-11） 及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WHOQOL-BREF）等量表，針對

個案進行前後測評估。此外，由於各地檢署所執行的多元處遇方案異質性高，參

與者的身心狀況與變化，需視不同處遇內容有所調整，因此有關醫療及社會功能、

家庭支持、就業活動、人際關係經營等層面，將視實際所提出之多元處遇方案內

容，有差異化、個別化之評估設計。 

（三）將個案端之基礎資訊、身心狀況、家庭與社會狀況等資料投入「AI 人工

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並進行再犯風險自動計算 

鑒於多元處遇參與者的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書類包括受處分者重要資訊，

諸如施用毒品級別、次數、犯後態度、家中經濟狀況、工作情形等，因此本研究

也請各地檢署提供多元處遇參與者之緩起訴處分書類，並輸入第一期計畫開發之

「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輸出書類提供的各種特徵，

作為開發自動化再犯風險模型的基礎。在自動化再犯風險分析模型部分，以委外

開發方式，利用前文「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自動判讀

及輸出緩起訴書類重要特徵，配合從調查端蒐集之身心狀況、家庭與社會狀況資

料與各種動、靜態因子，共同投入機器學習模型，從中嘗試建置一個以機器學習

為基礎的再犯預測與再犯風險自動計算模型（簡稱再犯風險評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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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犯風險評估模型之預期效能與應用方式 

再犯風險評估模型可利用靜態因子、動態因子來推導出未來 1 年或 2 年的

再犯風險，因再犯之犯罪類型種類甚多，因此初步僅規劃比照「再犯防止推進計

畫」以再犯施用毒品罪為主要預測之再犯行為。此再犯風險機器學習模型，能夠

計算出再犯風險的臨界值，來預測個案的未來 1 年的毒品再施用或「不」再施用

之機率（視實際資料而定）(Chao et al., 2022; 顧以謙, 鄭元皓, et al., 2021)，並估

計出校正後的風險值。在機器學習預測的模型上，本研究預期模型以可達接近 0.8

（良好）的區辨度、敏感度 60%、特異性為 90%，以再犯陽性預測大於樣本分

布比率，「不再犯」（陰性）預測值則至少大於 80%為目標，但模型實際表現仍需

要視最終取得之資料品質、數量而定。最後，於使用者應用、操作方面，本研究

以機器學習出如何預測再犯風險的演算結果為基礎，委外開發出一個可以網頁方

式呈現，且可讓研究者簡易且便於操作的再犯風險線上計算介面雛形。 

2.委外開發再犯風險評估模型與介面雛形 

因再犯風險評估模型包括「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

自動判讀及輸出緩起訴書類的資料，以及地檢署提供多元處遇數據與紀錄。因其

資料量龐大，需要除錯、合併、串聯，才能為犯罪研究者妥善運用於犯罪分析，

因此委外進行資料清洗與採礦，並為讀取與便利研究解釋，將研究結果視覺化，

並開發資料流串接與再犯風險估計自動計算介面雛形。 

3.委外開發再犯風險評估模型與介面雛型所需工作 

委外開發再犯風險評估模型與介面雛型所需資料處理（勞務, 軟體)、介面

設計(勞務, 軟體)等兩方面委外工作，列舉如下： 

(1) 資料處理與視覺化呈現數據 

嘗試將本中心建置「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



 

48 

 

輸出資料與地檢署提供之各種個案身心狀況、家庭與社會狀況的數據整合。

為有利於資料庫數據分析結果呈現，將開發視覺化界面，利用動態效果和互

動功能，幫助研究人員理解數據、統合視覺解讀的需求，增加研究與實務工

作溝通效率，也有利於長遠規劃中，便於未來檢察機關業務單位吸收理解、

操作介面並調取所需要的之資訊。介面設計如下： 

A. 以 Tableau 為視覺化儀表板產出底層。 

B. 以前端(Web)框架套用 Tableau 儀表板供使用者操作。 

C. 有別於其他網頁以「基礎資料」相關的基礎統計數據作呈現，本研究

使用資料採礦後的「分析資料」作呈現，例如：參加多元處遇之男女

比例、年齡分層、可順利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過程者的特徵以文

字雲呈現等等。 

(2) 資料匯入與資料清洗流程自動化 

資料匯入後，針對「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

（第一期）」與「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第二期）」

之資料欄位一致化，即兩者合併為固定欄位的資料，後續如欲新增期間，

研究人員或使用者可自行操作此介面，將新增期間匯入資料庫，並自動化

運作資料清洗完整語法，無須廠商或駐點工程師協助。 

(3) 自動化風險計算介面設計 

自動化風險計算介面設計包括「AI 人工智慧毒品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

輸出之數據，與臺高檢署「施用毒品個案強化支持全人康復推進計畫」協力

分析各地檢署提供之個案端（處遇報到率、完成率、尿篩陽性率、復發率、

復發間隔、暴力犯罪紀錄、藥物濫用紀錄、酒精濫用紀錄、酒精使用障礙的

診斷、自殘自傷等）、機構端（投入經費、處遇人力/個案比、醫療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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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主觀生活評量（TEA）、生活滿意度量表（SWLS）、情緒表現量表（憂

鬱焦慮與壓力量表中文版，DASS-21-C）、物質依賴嚴重度量表（SDS）、家

庭關懷度指標、風險情境量表、衝動量表（BIS-11）及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

質問卷（WHOQOL-BREF）等多元處遇評估資料，與第一期計畫中，委託工

程師開發之視覺化介面，所處理的資料屬性、變項範圍、欄位、年份都有所

不同。簡言之，本研究規劃以委託方式將本研究所開發之再犯風險演算法，

設計一個再犯風險估計自動計算介面雛形，介面須包括 Server 管控機制、前

端網頁設計等服務，且能具備以視覺化方式呈現再犯風險值，快速評估個案

風險之優點。 

4.再犯風險評估模型與介面雛型之網管資安等級 

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本研究以不涉及國家核心科技資訊之

安全維護及管理、未涉及民眾服務或跨公務機關共用性資通系統之維運、不涉及

中央二級機關及所屬各級機關（構）共用性資通系統之維運、不涉及區域性或地

區性之關鍵基礎設施事項、非屬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非屬公立區域醫院或地區

醫院。且依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之資通安全管理法常見問題說明：「區域性或

地區性民眾個人資料檔案，指含括跨直轄市、縣（市）或單一直轄市、縣（市）

地域範圍內之大部分民眾之個人資料檔案(資通安全署, 2021)。」因此本研究所持

資料與檔案，也不屬於區域性或地區性民眾個人資料檔案之持有。 

此外，本研究取得原始檔案後，將針對原始書類資料、調查問卷資料、官方

提供之個人基本資訊進行去識別化。後續所有分析數據與呈現之資料結果皆無從

辨識個人身分，因此將不會擴張現行本學院所設置「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數據資

料庫」所屬資安等級(C 級)。 

5.再犯風險評估模型與介面雛型之網管資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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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安設備採購上，本研究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1100101731

號函，在辦理公共工程，履約標的涉及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資料者（例如 BIM

程式或資料等），避免使用大陸產品。本研究已於招標文件中明定廠商提供之履

約標的，其原產地及分包廠商均不得為大陸地區。此外，本中心現有機房為加強

管理，已建立「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數據資料庫使用管理規範」，

且過去自資訊處取得之資料具有去識別化措施，無從辨識個人身分，未來之檢察

書類編碼也一體適用之方法去識別化，硬體規劃也屬於微型機房之佈建，因此資

安等級仍可保持在 C 級。 

此外，本研究軟硬體規劃與資安環境設置規劃如下： 

(1) 「再犯風險評估模型與介面雛形」在資安上，採取資料庫伺服器與

一般行政作業區之辦公室電腦完全區隔之規劃，資料庫伺服器主機，

存放不可外流的機敏資料。「再犯風險評估模型與介面雛形」主機，

不可連至「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數據資料庫」伺服器。 

(2) 「再犯風險評估模型與介面雛形」資料庫環境，可依使用者數量，切

成不同的虛擬環境，目前僅規劃研究成員主機透過如「遠端桌面連

線(VM)」功能，以不同使用者身分，透過帳密連入介面。 

(3) 不同使用者在連入後，有自己的作業環境：桌面、個人化的內容、以

往的工作檔、資料檔等，如同該名使用者於資料中心的個人電腦一

般。 

(4) 如不同使用者間須交換資料，可經申請以共用資料夾，共用資料表

交換管理編輯。 

(5) 於「以再犯預防為導向之 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

計畫（第一期）」所購置的視覺化主機作為「再犯風險評估模型與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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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雛形」的載具。當再犯風險評估的演算法估計完成，只需要輸入個

案的特徵資料，風險值就會以「等級」的方式呈現。研究團隊在個人

的辦公室電腦，連線進入載具進行查閱。 

(6) 辦公室電腦與研究者電腦之間以區域網路或私人伺服器做連結，兩

者之間加裝防火牆或防毒軟體，以避免研究者電腦中毒進而影響所

架設之視覺化介面。 

第二節、研究分工 

由於本研究包括自行分析、委外進行自然語言分析、委外進行資料清洗與再

犯風險評估介面設計等重要執行方法。因此，本研究規劃為整合性研究，研究成

果整合各環節之努力，共同致力將人工智慧在毒品犯罪上提供有效預防再犯之解

決方案。為釐清研究分工，以下簡述自行與委外之部分： 

一、由本中心負責部分 

由本中心在遵循相關資料庫保密規範與研究倫理守則下，負責向法務部檢

察司與資訊處逐步申調毒品犯罪檢察書類資料，另外包括觀察勒戒、強制戒治裁

定書等。於第一期研究僅包括近 5 年起訴書、緩起訴書，第 2 期加入依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 20 條第 1、2 項規定命送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處分之裁定書、以及檢

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再者，由於毒品犯罪之檢察書類在投入至自然語言分析前，

需要人工進行標記，因此為精進 AI 判讀資料庫健全性、以及未來建構之 AI 判讀

檢察書類自然語言模型須考慮撰寫者之個人文字風格，因此本計畫認有必要借重

法律、犯罪學、資訊統計等不同專業人力對施用毒品各種書類進行更細緻之解構

與編碼，以提升 AI 機器學習判讀之精準性與區辨性，並有助於研究案的延續與

成果的後續運用推廣。前開人力將負責進行人工標記檢察書類與校正 AI 標記結

果，並確認 AI 自動輸出變項符合後續再犯分析使用。此外，有關召開專家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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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進行決策樹或其他機器學習分析，並撰寫成研究結果與分析報告等研究工

作，也由本中心負責辦理。 

二、委外研究部分 

由於第一期研究僅包括近 5 年起訴書、緩起訴書的自然語言分析，但第二期

又加入了各種不同書類，因此自然語言分析模型需要再次重新學習。本研究採用

之以變換器（Transformer）為基礎的自然語言處理模型涉及深度學習的相關專利

與專門技術，需要委由富有自然語言分析之單位協助。本研究透過公開招標，交

由委外單位建立訓練機器學習模式，以機器訓練技術建立斷詞切字模型後，進行

法律文字及檢察書類判讀，建立更精確之演算模式。此外，委外單位還須依照本

中心需求，提供「標記特徵自動擷取與人工查詢與編輯標記介面」，便利後續本

中心研究人員以人工反覆校正毒品犯罪 AI 文字辨識結果。此外，委外單位需利

用詞彙特徵機器自動標記工具將毒品犯罪之關鍵變項輸出，並在本中心協助以人

工校正後，調整出更符合法律詞句使用習慣，降低斷詞結果出現錯誤的情況。   

此外，委外單位需投入未經人工標註之原始檢察書類，觀察人工智慧自然語言演

算技術是否於加入觀察勒戒、強制戒治處分之書類、不起訴處分書類後，不但可

順利自動判讀新輸入書類的結果，也不影響過去第一期計畫所建置能判讀毒品施

用犯罪起訴、緩起訴書類詞彙與用語的效能。於效能確認完成後，委外廠商應協

助本研究團隊能依循研究設定與流程，輸入書類後，能獲得高度結構化之編碼結

果之輸出。 

在委外進行資料清洗與再犯風險評估介面設計：「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

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第一期）」中，無論機房建置（硬體）、網管資安（軟體）、

資料處理、視覺化介面設計皆係以統包方式以公開招標委外辦理完成。但本研究

於第二期研究中，不但新取得觀察勒戒、強制戒治處分之書類、不起訴處分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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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又與臺高檢署協力合作，取得各地檢署提供之個案端（處遇報到率、完成

率、尿篩陽性率、復發率、復發間隔、暴力犯罪紀錄、藥物濫用紀錄等）、機構

端（投入經費、處遇人力/個案比、醫療資源配置）、以及治療效果、生活滿意度、

情緒表現量表、整體生活品質（WHO-QoL）、等大量、多類型的處遇評估資料。

鑒於需要處理的資料與第一期計畫截然不同，本研究另外委外進行資料採礦、資

料處理與介面設計。 

研究合作分工示意圖如下圖 3-2-1： 

 

圖 3-2- 1 研究分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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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流程 

另外，依循本研究研究目的，且為達成更貼近檢察專業及實務狀況，本研

究分別由下列方式進行研究，研究流程敘述如下（圖 3-3-1）： 

一、申調近 5 年毒品施用具有偵查字號不起訴書、觀察勒戒、強制戒治、高等

法院撤銷觀察勒戒等書類 

本研究第一期研究已將起訴書、緩起訴書納入，但因所開發之機器學習需

要應用於檢察機關實務工作中，因此不可避免需要訓練機器認識、閱讀檢察實

務工作中有關毒品施用其它偵查終結情形之各種檢察書類之格式與版本。因

此，本研究申調或自司法院公開資料庫取得近 5 年毒品施用犯罪具有偵查字號

不起訴書、觀察勒戒、強制戒治、高等法院撤銷觀察勒戒等書類，以利機器學

習如何閱讀、理解檢察機關實務所使用之各種文本資料，至於實際份數或是否

允許串聯同個身分者之不同處分之資料，已與法務部檢察司、資訊處討論，並

取得研究倫理審查通過。 

二、申請研究倫理審查 

過去顧以謙, 鄭元皓, et al. (2021)、顧以謙, 宋曜廷, et al. (2022b)所執行之

「AI 人工智慧自動判讀施用毒品罪起訴書先導研究」、「AI 人工智慧司法應用第

二階段先導研究--兼以探索毒品犯罪與財產犯罪之關聯性」，該研究屬於簡易審

查，並獲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會倫理審查通過。比照前揭研究，本

研究之先導研究規劃亦以簡易審查標準，將研究計畫書送研究倫理審查後，取

得倫理審查通過證明，字號為成大倫審會(簡)字第 113-038-2 號。 

三、組成專家小組針對各地檢署提出之多元處遇實施成效進行過程與結果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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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配合臺高檢署，針對各地檢署提交之多元處遇方案，組成專家小組

進行過程與結果之成效評估。過程評估乃針對在各地方檢察署執行過程中予以監

督與指導，避免執行方向偏離科學實證精神的指南原則；結果評估則針對各地檢

署的落實困境、成效不符合預期等狀況進行討論，以作為後續調整方案之建議。 

四、委外開發：優化、充實「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 

2023 年本中心執行開發之「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

統」，僅針對毒品案件起訴書、緩起訴書所開發，未能擴及毒品施用其他處分結

果，包括不起訴書、觀察勒戒、強制戒治、高等法院撤銷觀察勒戒等書類皆尚未

納入模型訓練，導致無法契合實務運作狀況，為提升「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

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針對毒品施用犯罪各種偵查終結情形之辨識正確率，本研

究委外訓練人工智慧辨識其他毒品施用檢察書類，以膺實模型對於真實世界之預

測效果。 

五、委外進行資料清洗與再犯風險評估介面設計 

再犯風險評估為「再犯防止推進計畫」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標，也為臺高檢

署落實「施用毒品個案強化支持全人康復推進計畫」之執行依據。本研究開發

之再犯風險評估模型雛型，並預期未來取得相關資料後，可利用靜態因子、動

態因子來推導出未來 1 年的再犯或不再犯施用毒品風險，然因新取得眾多檢察

書類資料，又與臺高檢署協力合作，取得各地檢署提供之個案端、機構端以及

治療效果、生活滿意度、情緒表現、物質依賴嚴重度、家庭關懷度、風險情境、

衝動程度、整體生活品質等處遇評估資料，需要處理資料的種類和資訊龐雜，

與第一期計畫截然不同，因此本研究委外進行資料清洗，並針對「再犯風險評

估」進行介面設計。 

六、測試新版本毒品施用犯罪不起訴、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等書類自然語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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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模型的判讀正確性與測試辨識不同書類的準確性 

當第二期計畫之毒品施用檢察書類語料庫和斷詞切字系統皆建構完成後，本

研究再進一步與委外單位合作，投入未經機器學習過另外一批原始檢察書類，觀

察建構完成之自然語言演算技術是否可順利自動判讀毒品施用犯罪不起訴、觀察

勒戒等書類文字，並依循研究設定呈現編碼結果，並測試標記出之特徵對於辨別

起訴、緩起訴處分之準確性。此外，為了機器是否能透過書類特徵、正確辨識毒

品施用各種偵查終結情形，本研究也投入未經機器學習過的不同偵查終結情形的

原始檢察書類，測試機器辨識不同偵查終結情形的準確性。 

七、利用機器自動評估各地檢署多元處遇參與者之再犯或不再犯風險，其分析

結果納入專家會議評估之討論 

本研究運用人工智慧建置「再犯風險評估介面」自動評估毒品施用者於參與

各地檢署執行之多元處遇課程之前後所具有之再犯或不再犯風險。藉由利用歷史

資料訓練機器預測、辨別毒品施用犯罪者緩起訴書類再犯、不再犯之關鍵節點、

再犯路徑等，本研究也於前揭研究之基礎上設置估計參數，在輸入毒品施用者的

各項特徵後，演算法將自動估算該個案的再犯或不再犯風險，該風險值可能會隨

著個案完成多元處遇後有所變化，而此種變化也將列入本研究組成之專家小組於

評估個案再犯風險、多元處遇執行狀況的討論議題與參考。 

八、辦理學術研討會，發表相關研究成果 

本研究邀請國內外具多元處遇、再犯預防、毒品成癮防治研究經驗之專家學

者，以學術研討會方式進行多項學術交流，其中如包括以小組座談、研討會專題

發表或與談、期刊文章的預行本之海報發表等多樣化方式，期望與國內之國際化

專家通力合作，增益本研究成果品質，同時，共同促進毒品施用再犯防止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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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處遇與社會復歸，並幫助政策的落實與推動更能產生科學實證之效用10。 

 

 

圖 3-3- 1 研究流程圖 

 

 

  

                                                 

10 鑒於此部分無涉於研究分析，因此相關活動成果將不於本成果報告書呈現，另行於經費執行

報告。 

申調不起訴書、觀察
勒戒、強制戒治等書

類
倫理審查 組成專家小組

委外開發優化「AI人
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
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

委外進行資料清洗與
再犯風險評估介面設

計

測試自然語言分析模
型正確性與辨識不同

書類的準確性

評估各地檢署多元處
遇參與者之再犯或不

再犯風險
完成成效評估報告

辦理防止再犯及協助
社會復歸相關學術研
討會及發表相關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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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 

第一節、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再犯分析 

為持續追蹤 2017 年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之後的完成緩起訴附命治療後之再

犯狀況，本研究將 2017 年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之公告施行日期進行確定的區

分，亦即分為 2017/05/10 前，以及 2017/05/11 後進行資料分割。在扣除追蹤期

間死亡、入監之影響下，分別呈現 2 年再犯率與 5 年再犯的狀況。其意義代表

的是，個案為從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之後參與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並後續出

現觀護結案紀錄者之追蹤情形。 

1. 追蹤 2 年再犯情形 

新世代反毒 1.0 前的 2 年再施用毒品的再犯分析顯示，扣除追蹤期間受監

禁或死亡者，總樣本為 11,395 人，其中已完成處遇者 7,181 人，占比 63.0%；

未完成者 4,214 人，占比 37.0%。已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者中，兩年內無再

施用毒品的比例為 70.7%，而未完成者中無再施用的比例為 45.3%。新世代反

毒 1.0 前的 2 年再犯施用毒品情形，如表 4-1-1： 

表 4-1- 1 新世代反毒 1.0 前的 2 年再施用毒品情形 

  總和  未完成  已完成  

二年內再施用與否 11,395  4,214  7,181  

二年內有再施用 4,410 38.7% 2,305 54.7% 2,105 29.3% 

二年內無再施用 6,985 61.3% 1,909 45.3% 5,076 70.7% 

新世代反毒 1.0 後的 2 年再施用毒品的再犯分析顯示，扣除追蹤期間受監禁

或死亡者，總樣本至 16,610 人，其中已完成處遇者 11,536 人，占比 69.4%；未

完成者 5,074 人，占比 30.6%。已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者中，兩年內無再施

用毒品的比例進一步提高至 75.4%，而未完成者的比例則降至 34.0%。已完成

者兩年內有再施用的比例降低至 24.6%，相比未完成者的 66.0%，差異更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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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新世代反毒 1.0 後的 2 年再犯施用毒品情形，如表 4-1-2： 

表 4-1- 2 新世代反毒 1.0 後的 2 年再施用毒品情形 

  總和  未完成  已完成  

二年內再施用與否 16,610  5,074  11,536  

二年內有再施用 6,191 37.3% 3,350 66.0% 2,841 24.6% 

二年內無再施用 10,419 62.7% 1,724 34.0% 8,695 75.4% 

 

2. 追蹤 5 年再犯情形 

新世代反毒 1.0 前的 5 年再施用毒品的再犯分析顯示，扣除追蹤期間受監禁

或死亡者，總樣本為 10,921 人，其中已完成處遇者 6,943 人，占比 63.6%；未完

成者 3,978 人，占比 36.4%。已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者中，5 年內無再施用

毒品的比例為 44.4%，而未完成者中無再施用的比例為 28.2%。 

表 4-1- 3 新世代反毒 1.0 前 5 年再施用情形 

  總和  未完成  已完成  

五年內再施用與否 10,921  3,978  6,943  

五年內有再施用  5,924  54.2%  2,844  71.5%  3,080  44.4% 

五年內無再施用  4,997  45.8%  1,134  28.5%  3,863  55.6% 

 

新世代反毒 1.0 後的 5 年再施用毒品的再犯分析顯示，扣除追蹤期間受監

禁或死亡者，總樣本至 5,517 人，其中已完成處遇者 3,555 人，占比 64.4%；未

完成者 1,962 人，占比 35.6%。已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者中，5 年內無再施

用毒品的比例為 65%，而未完成者的比例則為 25.7%。 

表 4-1- 4 新世代反毒 1.0 後 5 年再施用情形 

  總和  未完成  已完成  

五年內再施用與否 5,517  1,962  3,555  

五年內有再施用 2,701 49.0% 1,457 74.3% 1,244 35.0% 

五年內無再施用 2,816 51.0% 505 25.7% 2,311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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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組別之再施用率  

（一） 歷年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組別之 2 年再施用率趨勢 

前揭分析為針對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前後整體區間之評估，本研究後續也將

年度區分開來觀察歷年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組別之再施用率。分析結果指

出，在新世代反毒策略（2017/5/10）實施前，完成緩起訴戒癮治療者的兩年內

無再施用率持續穩定，約在 70%-72% 之間浮動。策略實施後，無再施用率逐

步上升，至 2021 年 達到 81.9%，顯示策略的顯著成效。同時，有再施用率從

策略實施前的約 28%-30%，逐步下降至 2021 年的 18.1%，降幅明顯。歷年完

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組別之 2 年再施用率趨勢圖，如圖 4-1-1： 

 

圖 4-1-1 歷年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組別之 2 年再施用率趨勢圖 

（二） 歷年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組別之 5 年再施用率趨勢 

在新世代反毒策略（2017/5/10）實施前，完成緩起訴戒癮治療者的 5 年內

無再施用率呈現逐年穩步上升的趨勢，從 2011 年的 50.6%增加到 2017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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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65.9%。策略實施後（2017/5/11 起），無再施用率維持穩定，約在 64%-

65%。有再施用率則從 2011 年的 49.4%持續下降至 2017 年的 34.1%，在策略實

施後也維持低位，約在 35.3%。歷年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組別之 5 年再施

用率趨勢圖，如圖 4-1-2： 

 

圖 4-1- 2 歷年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組別之 5 年再施用率趨勢圖 

四、小結 

本研究並非呈現短期追蹤戒癮效果優於長期，因為隨著追蹤時間拉長，再

犯施用毒品人口慢慢增加下，再犯率自然會增加。因 2 年、5 年再施用毒品的

追蹤為近年一致的追蹤時長，具有追蹤比較的意義，因此值得持續分析。從結

果可知，2 年再施用率，在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實施後，到最近一期降低近 10

個百分點（從 27.2%至 18.1%）；5 年內再施用率，在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實施

後，也從 2011 年 5 成左右降低到最近一期 3 成 5（從 49.4%至 35.3%），顯示緩

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完成者之復發狀況有改善趨勢。此些結果，可作為未來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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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起訴多元處遇策略、分配資源和提升政策成效提供實證支持。 

本研究彙整過去研究或政府報告中，以及歷年本研究團隊之相關研究報告

中，有關追蹤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之再犯率結果，如下表 4-1-5： 

表 4-1- 5 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之再犯率追蹤相關研究或報告一覽表 

數據出處 時間區間 

無區分是否完成治療 完成治療 

2 年再犯

率 

5 年再犯

率 

2 年再犯

率 

5 年再犯

率 

王雪芳&王宏

文(2017) 

2006-2014 51.6% - - - 

鍾宏彬(2018)  2009-2012 50.76% 66.03% - - 

顧以謙(2021) 2008-2014 58.9% 62.6% 29.4% 35.6% 

立法院(2021)  2015-2020 - - 34.8% - 

行政院(2022)  2017-2021 - - 45.2% - 

顧以謙等人

(2022) 

2015-2016 58.9% 65.9% 27.9% 39.7% 

顧以謙等人

(2023) 

2008-2016 40.9% 56.1% 29.5% 44.1% 

2017 41.7% 48.0% 27.0% 33.5% 

本研究(2024) 新世代反毒 1.0

以後11 

37.3% 49% 24.6% 35% 

                                                 

11 2017/5/11 以後，累加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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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期「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

建置成果 

一、模型訓練方法說明 

本期計畫的訓練資料，乃由 2,098 份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裁定書，以及 500

份之不起訴處分書，並與手動整理之欄位特徵資料，兩者藉由比對處理。模型

訓練方法包含：參考手動整理之欄位特徵資料，再透過段落型內容辨識，將大

量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原始書件資料區分為段落；利用語意理解，標記平台變

項資料，提高辨識的準確性；借助 BERT 模型進行預訓練，完成標記任務；藉

由語言模型架構示意圖，逐字標記斷詞，強化模型的語境理解等等執行應用的

方式，實際成果說明如下： 

（一）段落型內容辨識： 

能夠自動辨認每個段落的邊界，進行段落間的上下文內容辨識，使得在處

理文本時，對每個段落進行獨立的分析、處理或標記，例如：判決日期與被告

生日等日期欄位，需要理解上下文內容才能進行辨識，有些就會有段落間的落

差。 

（二）平台變項標記自動判讀模型： 

採用語意理解進行變項資料辨識，而非關鍵字的辨識作業，此系統目前使

用一種自動判讀模型來處理平台變項、再疊加另一語意辨識模型處理文本理解

技術。兩種模型皆是建立在語意理解技術的基礎上的，它能夠更正確地理解文

本的意思。 

與傳統的基於關鍵字的辨識方法不同，我們的模型不僅僅是透過關鍵字的

比對，而是深入分析語意，從而更準確地識別和標記變項資料，這使得我們的

系統在辨識和處理平台變項時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效能，例如：身份證字號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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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辨識出一碼大寫英文+九碼數字，這個就無法使用關鍵字來處理。 

（三）BERT 模型的選用： 

使用 BERT 的模型能在大量的無標記領域語料上進行預訓練，並能較為輕

鬆地完成後續的標記任務，目前標記流程為上傳法院書類無標記之文本資料，

進行模型自動判讀，判讀完成後進行預訓練，提升後續完成標記任務的準確

率。 

（四）斷詞逐字標記與語言模型架構差異示意圖： 

透過對文本進行斷詞，對每個詞進行逐字標記的方法。這樣的處理方式能

夠幫助模型更正確地理解每個詞句的語境和涵義，舉例來說，較具爭議性之文

字如「吸食安非他命」這句話，也可能會被擷取到「食安」等詞語，但透過語

言模型架構差異辨識，能透過斷詞的逐字標記去進行詞語間的理解。 

（五）系統根據鑑別度、與人工編碼相較一致性和資料處理效率說明： 

目前使用疊加的兩種模型來處理平台變項，其中自動判讀模型是建立在語

意理解技術的基礎上，能夠更正確地理解文本的意思，提供較高的鑑別度，有

效減少誤判的可能性、提高系統的可信度和判斷準確性。另一語意辨識模型則

可依據訓練資料與關鍵字句辨認，提高書類文本的標記準確率，同時亦可提升

人工編碼的相較一致性。 

相較於傳統的人工編碼，此種方法在一致性方面更具優勢，人工編碼可能

因為主觀因素、編碼者之間的差異等導致結果不一致，而疊加模型在應用相同

的語意理解技術下，能夠不受主觀情感的影響，以幾乎一致之方式處理相同的

變項，確保結果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最重要的是，此種方法也提升了資料處理

的效率，人工編碼需要大量的時間和人力，而此自動判讀與語意辨識模型可以

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資料，從而節省時間和成本。這對於快速、大規模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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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標記工作來說相當具有價值。 

二、各項成果數據與說明 

（一）欄位取得比例分析 

欄位資料取得比例分析如表 4-2-1 至表 4-2-2 所示，依據實際標記與訓練內

容，整理出觀察勒戒、強制戒治裁定書和不起訴處分書含有正確標記結果的取

得比例。理論上來說，資料的充足程度會直接影響判決書含有正確標記結果的

取得比例以及精準度，資料充足時，模型可以學習更多的模式和特徵，從而提

高正確標記結果的取得比例，不過可能會牽涉到精確度的降低；若資料不足

時，雖然取得比例會較低，但模型亦可能因為無法捕捉足夠的情境而更傾向於

更精準的預測。 

因此，確保資料的適當充足性是提高模型預測精準度的重要關鍵因素。在

訓練過程中，應盡量收集更多的資料以涵蓋各種情況，同時保持模型的適度複

雜性，以確保在不同資料取得比例情況下都能達到合理的預測效果。以觀察勒

戒與強制戒治裁定書類的結果而言，所有所需欄位的取得比例表現都已達成準

確率 80%以上的水準（見表 4-2-1）。 

表 4-2- 1 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裁定書之欄位取得比例準確度分析表 

欄位名稱 欄位取得準確率 

法院地區 99.05% 

書類字號 99.34％ 

被告姓名 98.32％ 

性別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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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欄位取得準確率 

身分證 100% 

地址 87.50% 

居住地 86.67% 

該行為人是否另案在監（含羈押） 83.33% 

被告有其他刑案紀錄 88.20% 

施用毒品日期 80.43％ 

施用場所 93.12% 

行為地址 82.79% 

是否混用一種以上毒品 80.10% 

行為人是否委任律師 85.19% 

行為人是否抗辯 85.45% 

抗辯理由 82.73% 

被告犯後態度 85.44％ 

施用毒品種類 87.77％ 

混用之毒品類型 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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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欄位取得準確率 

毒品施用方式 80.00% 

臨床評估 88.75% 

行為地城市 88.61％ 

動態因子 86.25% 

檢驗處所 91.62％ 

被告接受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 83.03% 

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 85.93% 

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 82.36% 

上次觀察勒戒/強制戒治逾 3 年 81.78% 

評分總分合計 88.57% 

聲請人 95.5％ 

令入處所 94.12％ 

被告不適宜為機構外處遇 84.76% 

而在不起訴處分書的部分，扣除欄位缺失資料、過多空白欄位者後，所有

所需欄位的取得比例表現亦都有達到準確率 80%以上的水準（見表 4-2-2），讓

模型在關鍵需求資料的提取上，能夠確實發揮效益。若未來投入更多標記品質

較高的資料，則能持續提高模型準確率，以提供更精準的判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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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 不起訴處分書之欄位取得比例準確度分析表 

欄位名稱 欄位取得準確率 

行為人生日 90.25% 

行為地 92.72% 

行為地址 83.46% 

本次遭查獲之日期 89.27% 

本次起訴日期 86.34% 

抗辯理由 85.88% 

該行為人是否另案在監（含羈押） 82.27% 

查獲方式 83.33% 

書類字號 84.78% 

施用毒品種類 81.15% 

性別 100.00% 

行為人是否抗辯 84.41% 

是否混用一種以上毒品 84.67% 

施用毒品日期 82.17% 

混用之毒品類型 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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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欄位取得準確率 

施用場所 80.05% 

起訴類型 81.74% 

檢察署地區 100.00% 

居住地 100.00% 

施用場所 82.32% 

自首得減輕其刑 81.60% 

 

（二）系統鑑別度分析 

在系統鑑別度分析方面，目前系統已能精確辨識和處理上傳的原始判決

書，達到 100%的準確辨識度，並根據模型與系統設定的需求欄位進行自動標

記，提取出如「行為地」、「是否抗辯」和「檢察署地區」等所需資料。這種鑑

別度高的系統不僅能準確識別不同書類文件並進行分類處理，還能針對欄位進

行標記處理，使欄位標記內容趨近較高的精確度，滿足書類分析的需求。 

（三）人工編碼相較一致性說明 

本次分析中，針對觀察勒戒、強制戒治裁定書及不起訴處分書三類文件進

行判讀，共處理 2,500 份書類文件。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裁定書文件的欄位設

計相同，各包含 43 個欄位；而不起訴處分書的欄位結構略有不同，共包含 39 

個欄位。在此分析中，重點在於對比（自動）判讀成功比例、（自動）判讀失敗

比例以及手動判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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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察勒戒裁定書文件 

(1) 總數：共約 1,000 份 

(2) 欄位數量：43 個 

(3) 自動判讀成功比例：82.87% 

(4) 自動判讀失敗比例：11.56% 

(5) 手動判讀比例： 5.57% 

2. 強制戒治裁定書文件 

(1) 總數：共約 1,000 份 

(2) 欄位數量：43 個 

(3) 自動判讀成功比例：85.23% 

(4) 自動判讀失敗比例：9.54% 

(5) 手動判讀比例：5.23% 

在觀察勒戒和強制戒治兩類書類文件的自動判讀比例表現不俗，有賴於有

效的訓練標記資料尚算足夠，與手動判讀的比較中，強制戒治文件的自動判讀

成功比例略高（85.23%），而觀察勒戒文件則為 82.87%。觀察勒戒文件的自動

判讀失敗比例（11.56%）高於強制戒治（9.54%），導致其手動判讀比例也較高

一些（5.57% 比 5.23%）。整體而言，強制戒治文件在自動化處理的準確性上

稍具優勢，但兩者差異不大。 

3. 不起訴處分書文件 

(1) 總數：約 500 份 

(2) 欄位數量：39 個 

(3) 自動判讀成功比例：80.12% 

(4) 自動判讀失敗比例：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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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動判讀比例：6.43% 

在不起訴處分書文件的判讀中，自動判讀成功比例雖確實達到 80%，卻仍

略低於其他兩種書類文件，這一現象可能是不起訴處分書欄位的資料數量較觀

察勒戒與強制戒治裁定書類較少的原因所導致，顯見不起訴處分書文件在自動

化處理的準確性方面仍有進步空間，未來增加有效訓練資料後，應能提升自動

判讀的成功比例。 

分析結果顯示，自動判讀技術已能有效處理大部分書類文件欄位，成功判

讀比例皆超過 80%，顯著減少了人工處理的介入。然而，格式多樣性、長文本

處理以及欄位位置變動仍對判讀準確性構成挑戰。若要再往上提升成功比率，

可以改進的方向包含： 

1. 增加多樣格式的訓練樣本，訓練更多有效資料。 

2. 確保資料的清潔程度，提升系統對格式變動的適應能力。 

3. 微調模型成更適合長文本分析的參數，改進 BERT 結合 LLM 的應用，

以增強長文本的提取準確性。 

（四）資料處理效率說明 

在欄位判讀的自動化處理中，運用了 BERT 模型結合 LLM（大語言模型）

的技術，以下為此系統平台針對各類書類文件的處理速率表現： 

1. 不起訴處分書類：讀取 500 份書件後，得到的平均欄位判讀時間為 

10.56 秒。 

2. 觀察勒戒裁定書類：讀取約 1,000 份書件後，得到的平均欄位判讀時

間為 9.03 秒。 

3. 強制戒治裁定書類：讀取約 1,000 份書件後，得到的平均欄位判讀時

間為 8.4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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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類書件的判讀時間，本系統的平均處理速率約為 9.35 秒，即便一

次判讀 100 份書類，也只需要不到 20 分鐘的時間，此效能展現了 BERT 與 

LLM 技術的強大效率和準確性，對比人工進行欄位的標記與提取，大大減少所

需時間，能夠確實有效地提升整體工作流程效率。 

三、書類準確率成果展示與說明 

觀察勒戒裁定書、強制戒治裁定書與不起訴處分書皆為法律文件，記錄毒

品犯罪案件的事實、證據和指控，提供法庭審理依據，其包括被告人身份、犯

罪行為細節，以及相關法條違法情事。目前系統已完成 2,098 份觀察勒戒與強

制戒治裁定書類，和 500 份不起訴處分書標記結果之資料訓練，並在對照「標

記員提供之手動標記資料」與「模型判讀之標記資料」後，產生本次判讀模型

各欄位之準確度結果，其中觀察勒戒準確率為 84.28%、強制戒治準確率為

80.16％、不起訴處分書準確率為 83.46%。 

四、小結 

根據本次研究成果，本中心在 AI 自動判讀毒品書類方面，已取得了更豐富

的進展，可以協助標記員更迅速且有效的進行檢察與法院書類資料標記與自動

化判讀，以下為本次研究三大建置成果： 

（一）納入更多書類資料 

從 2023 年的檢察書類、到今（2024）年的法院書類，目前已納入包含簡易

判決聲請書、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不起訴處分書、觀察勒戒裁定書以及強

制戒治裁定書等 6 種書類，在標記員針對各類別書類的標註判讀工作上，提供

更多協助、增加標記效率，達到 AI 有效協助人員工作的目標。 

（二）增強使用者介面功能豐富性 

延續去年度的平台開發模式，增加更多可協助管理員和標記員工作上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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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像是提供管理員指派標記員、快速分類資料型態、於後台管理閒置帳號及

快速查看指派對象書件數量等，提升平台協作性，讓使用者能更放心地使用此

判讀標記平台。 

（三）明確的分工方式 

透過簡易的註冊方式與綁定帳號登入，並判斷帳號職權的切換模式，有效

區分管理者與標記員的權限，明確的分工能讓標記工作更有效地進行，也能避

免不同職權的人影響已進行的標記工作，減少後續更多的人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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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多層次貝氏分析結果-毒品施用與財產犯罪的關聯性 

在本節中，本研究採用多層次貝氏分析，分析毒品施用後發生財產犯罪之機

率，作為毒品施用與財產犯罪之關聯性證據。為了解施用毒品與財產犯罪關聯性，

本研究針對 1998 年施行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後，171,875 名首次因觸犯毒品犯罪而

為檢察機關偵查終結之受處分者進入分析模型。分析方法為透過多層次貝氏定理

分析方法針對文字資料進行貝氏機率分析，經篩選後，本研究多層次貝氏模型納

入首次因毒品犯罪而為檢察機關偵查終結之受處分期間（簡稱毒品期間）之後 2

個期間，也就是共 3 個期間作為分析層次，並針對除毒品期間只有 10 個分類外，

後續兩個期間都有 11 個分類建立所層次關聯性，分類如表 4-3-1 所示。以意向大

數據分析軟件，建構樹狀圖的層次關聯的聯合機率與條件機率。本研究的多層次

貝氏估計中，於毒品期間所觸犯特定的犯罪種類占全體犯罪種類的比率為先驗機

率(priori probability)，以 P(D)表示、所欲觀察下個期間發生財產犯罪的類型占全

體犯罪種類的比率以 P (P)表示，P (D)與 P (P)同時發生，稱之為聯合機率(job 

probability)，以 P (D∩P)表示。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分析在已知毒品施用的前提下，

會發生財產犯罪的機率，條件機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以 P (P|D)表示。 

透過貝氏定理：𝑃(𝑃|D) =
𝑃 (D∩P)

𝑃(P)
=

𝑃(𝐷│P)𝑃(𝐷)

𝑃(P)
  可估計出施用毒品者首次為

偵查終結處分後，後續從事各類型財產犯罪的機率。下表為各種犯罪種類的代碼

表，其中 8、9 加總為財產犯罪，另外本研究也將 3、4、5 合併為純施用毒品、

所有毒品施用行為也合併為一大類進入模型分析，詳細於各期間進入多層次貝氏

分析模型的六大犯罪類型如圖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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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1 多層次貝氏分析代碼表 

代

碼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定

義 

無

犯

罪 

販

毒 

涉及毒品施

用的販毒 

施用

一級 

施用

二級 

混用

一二

級 

不涉及毒品

施用的暴力

犯罪 

涉及毒品施

用的暴力犯

罪 

不涉及毒品

施用的財產

犯罪 

涉及毒品

施用的財

產犯罪 

其

它 

 

圖 4-3- 1 多層次貝式分析模型 

一、二個層次的施用毒品是否從事財產犯罪的貝氏估計 

從下表 4-3-2 可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中，當個體於毒品期間首次純施用第

一級毒品後，在追蹤第二期間時，其最容易出現的犯罪類型仍為純施用第一級毒

品者幾乎佔半數（45.2%），其次為混用第一、二級毒品（10.2%）與無犯罪（10.0%），

而會從事財產犯罪者僅占 13.8%。在 2 層次的分析中，幾乎所有涉及毒品施用的

犯罪種類，其於後續的第二期間並不會從事其他犯罪行為，高達 50-70%機率為

繼續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或混用毒品，從事財產犯罪的機率，僅佔 11-15%；唯一

的例外是當個體於毒品期間就已經開始從事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時，其後發

生財產犯罪的機率高達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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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 二個層次的施用毒品是否從事財產犯罪的貝氏分析結果 

毒品期間_犯罪

種類 
0 1 3 4 6 8 10 5 9 2 7 

純施用一級毒

品(3) 
10.0% 0.9% 45.2% 8.8% 3.1% 9.7% 4.6% 10.2% 4.1% 1.3% 2.0% 

純施用二級毒

品(4) 
20.1% 1.5% 4.2% 46.0% 3.7% 8.2% 6.7% 3.0% 2.8% 2.0% 1.8% 

混用一二級(5) 9.7% 1.5% 22.4% 15.1% 3.2% 9.0% 4.8% 24.2% 4.4% 3.2% 2.4% 

涉及毒品施用

的財產犯罪(9) 
5.9% 1.1% 14.0% 22.3% 3.6% 26.8% 4.9% 5.6% 11.6% 1.5% 2.7% 

合併純毒品施

用(3+4+5) 
16.7% 1.4% 16.3% 33.9% 3.5% 8.7% 6.0% 6.5% 3.3% 1.9% 1.9% 

合併所有毒品

施用

(2+3+4+5+7+9) 

15.3% 1.6% 15.6% 32.3% 4.0% 10.4% 5.9% 6.5% 4.1% 2.1% 2.2% 

註: 淺灰階網底標註為施用毒品後其最容易出現的犯罪類型、深灰階網底標註

為施用毒品後從事財產犯罪的機率值 

二、三個層次的施用毒品是否從事財產犯罪的貝氏估計 

為了更進一步分析毒品施用和財產犯罪的關聯性，本研究進一步觀察在

個體施用毒品後，如果再犯涉及或不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後，於追蹤的第

三個期間可能會再犯的犯罪類型。從下表 4-3-3 可知，當個體於毒品期間首次

純施用第一級毒品後，又於第二期間再犯不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後，第三

期間再犯純施用毒品的機率依然達 40.9%。當個體於毒品期間首次純施用第一

級毒品，又於第二期間再犯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後，第三期間再犯純施用

毒品的機率依然高達 53.2%。而其餘施用二級毒品、混用一、二級毒品等有關

施用毒品的組合，於第三期間最容易觸犯的犯罪類型依然為「不涉及毒品施用

的財產犯罪」，機率皆達 20~35%左右。整體而言，在各種第一、二期間組合

中，多數不涉及財產犯罪的類型較涉及財產犯罪的類型機率高，僅在「純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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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毒品後，再犯不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

後，再犯不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和「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後，再犯

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等三種情形為涉及財產犯罪的類型機率較高。 

表 4-3- 3 三個層次的施用毒品是否從事財產犯罪的貝氏分析結果 

毒品期間

&第一期

間_犯罪

種類 

0 10 9 3 4 8 5 2 7 6 1 

3&8 8.7% 4.3% 10.2% 28.6% 4.5% 28.7% 7.8% 0.9% 2.1% 3.5% 0.5% 

3&9 5.9% 3.1% 10.3% 36.8% 5.3% 20.9% 11.1% 1.0% 1.7% 3.4% 0.4% 

4&8 13.9% 6.1% 7.5% 3.5% 26.3% 31.6% 2.6% 1.4% 1.7% 4.5% 0.8% 

4&9 9.3% 4.1% 12.2% 6.1% 30.8% 24.0% 5.1% 2.1% 1.7% 3.5% 1.2% 

5&8 9.2% 4.0% 9.4% 18.0% 9.4% 24.2% 16.9% 1.5% 2.1% 3.8% 1.6% 

5&9 7.0% 4.2% 14.0% 18.6% 10.5% 20.5% 17.2% 1.4% 2.8% 2.3% 1.4% 

9&8 6.5% 4.9% 11.2% 11.0% 17.8% 35.2% 5.0% 1.5% 2.2% 4.1% 0.5% 

9&9 6.9% 4.4% 12.3% 13.4% 17.3% 33.4% 5.4% 1.4% 1.7% 3.2% 0.6% 

合併所有

毒品施用

&8 

10.7% 5.4% 9.0% 11.3% 18.4% 31.2% 5.1% 1.3% 2.2% 4.4% 0.9% 

合併所有

毒品施用

&9 

8.1% 4.2% 11.8% 15.8% 19.6% 25.3% 7.4% 1.6% 1.9% 3.4% 1.0% 

合併純毒

品施用&8 
12.0% 5.4% 8.4% 12.0% 18.6% 30.2% 5.2% 1.2% 1.9% 4.1% 0.8% 

合併純毒

品施用&9 
7.9% 3.8% 11.7% 17.6% 20.3% 22.6% 8.3% 1.7% 1.8% 3.3% 1.0% 

註: 淺灰階網底標註為施用毒品後其最容易出現的犯罪類型 

三、從多層次貝氏觀察毒品施用最易發展出財產犯罪之路徑 

本研究從多層次貝氏分析整理出從毒品施用後，後續四條最容易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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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犯罪的路徑，並將機率路徑進行視覺化處理，以下分述之： 

（一）機率最高與次高之路徑：從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出發 

如前所述，本研究發現對於毒品施用者而言，最容易發展出財產犯罪的

路徑為個體自毒品期間就曾觸犯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其後於第二期間有

26.8%的機會從事不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後續個體在以第二期間觸犯不涉

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為條件下，在第三期間時，於不區分是否涉及毒品施用

為條件下，有 46.4%(35.2%+11.2%)的機率繼續從事財產犯罪；除此之外，個體

自毒品期間就曾觸犯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其後於第二期間有 11.6%的機

會從事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後續個體在以第二期間觸犯涉及毒品施用的

財產犯罪為條件下，在第三期間時，於不區分是否涉及毒品施用為條件下，有

45.7%(33.4%+12.3%)的機率繼續從事財產犯罪，如圖 4-3-2。 

 

圖 4-3- 2 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者之財產犯罪路徑 

（二）機率第三高之路徑：毒品施用者發展財產犯罪之路徑 

 由於毒品施用行為也可細分為純施用各級毒品，抑或施用毒品同時合併其他

犯罪行為，在多層次貝氏分析中，本研究也將只要有涉及毒品施用者便歸類於同

一群組「施用毒品組」後進行分析。多層次貝氏分析指出，在合併所有涉及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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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之第一期間條件下，如果當個體於第二期間具有觸犯不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

犯罪之紀錄，其於第三期間就會有四成機會(31.2%+9.0%)繼續從事財產犯罪的機

率，如圖 4-3-3。   

圖 4-3- 3 毒品施用者之財產犯罪路徑 

（三）機率第四高之路徑：純施用二級毒品者發展財產犯罪之路徑 

在多層次貝氏分析中，在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第一期間條件下，超過四成

半(46.0%)之個體會持續單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但當個體於第二期間開始觸犯不

涉及毒品施用的財產犯罪後，其於第三期間會有近四成機會(39.1%)繼續從事財

產犯罪的機率，如圖 4-3-4。 

 

圖 4-3- 4 純施用者一級毒品者之財產犯罪路徑 



 

80 

 

第四節、多層次貝氏分析結果-毒品施用與暴力犯罪的關聯性 

在本節中，本研究採用多層次貝氏分析，分析毒品施用後發生暴力犯罪之

機率，作為毒品施用與暴力犯罪之關聯性證據。為了解施用毒品與暴力犯罪關

聯性，本研究針對 1998 年施行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後，171,875 名首次因觸犯毒

品犯罪而為檢察機關偵查終結之受處分者進入分析模型。分析方法為透過多層

次貝氏定理分析方法針對文字資料進行貝氏機率分析，經篩選後，本研究多層

次貝氏模型納入首次因毒品犯罪而為檢察機關偵查終結之受處分期間（簡稱毒

品期間）之後 2 個期間，也就是共 3 個期間作為分析層次，並針對除毒品期間

只有 10 個分類外，後續兩個期間都有 11 個分類建立所層次關聯性，以意向大

數據分析軟件，建構樹狀圖的層次關聯的聯合機率與條件機率。本研究的多層

次貝氏估計中，於毒品期間所觸犯特定的犯罪種類占全體犯罪種類的比率為先

驗機率(priori probability)，以 P(D)表示、所欲觀察下個期間發生暴力犯罪的類

型占全體犯罪種類的比率以 P (V)表示，P (D)與 P (V)同時發生，稱之為聯合機

率(job probability)，以 P (D∩V)表示。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分析在已知毒品施用的

前提下，會發生暴力犯罪的機率，條件機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以 P (V|D)表

示。 

透過貝氏定理：𝑃(V|D) =
𝑃 (D∩V)

𝑃(V)
=

𝑃(𝐷│𝑉)𝑃(𝐷)

𝑃(V)
 可估計出施用毒品者首次為

偵查終結處分後，後續從事各類型暴力罪的機率。表 4-4-1 為各種犯罪種類的

代碼表，其中 6、7 加總為暴力犯罪，另外本研究也將 3、4、5 合併為純施用毒

品、所有毒品施用行為也合併為一大類進入模型分析，詳細於各期間進入多層

次貝氏分析模型的六大犯罪類型如圖 4-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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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1 多層次貝氏分析代碼表 

代

碼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定

義 

無

犯

罪 

販

毒 

涉及毒品施

用的販毒 

施用

一級 

施用

二級 

混用

一二

級 

不涉及毒品

施用的暴力 

涉及毒品施

用的暴力 

不涉及毒品

施用的財產

犯罪 

涉及毒品

施用的財

產犯罪 

其

它 

 

 

圖 4-4- 1 多層次貝式分析模型 

一、 兩個層次的施用毒品是否從事暴力犯罪的貝氏估計 

從表 4-4-2 可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中，當個體於毒品期間首次純施用第

一級毒品後，在追蹤第二期間時，其最容易出現的犯罪類型仍為純施用第一級

毒品者幾乎佔半數(45.2%)，其次為無犯罪與混用第一、二級毒品(10.2%)，而會

從事暴力犯罪者僅占 5%。在 2 層次的分析中，幾乎所有涉及毒品施用的犯罪種

類，其於後續的第二期間並不會從事其他犯罪行為，高達 50-60%機率為繼續施

用第一級、第二級或混用毒品，從事暴力犯罪的機率，僅佔 5~6%；唯一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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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個體於毒品期間就已經開始從事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時，其後發生暴

力犯罪的機率高達 21%。 

表 4-4- 2 二個層次的施用毒品是否從事暴力犯罪的貝氏分析結果 

毒品期間_犯罪

種類 
0 1 3 4 6 8 10 5 9 2 7 

純施用一級毒

品(3) 
10.0% 0.9% 45.2% 8.8% 3.1% 9.7% 4.6% 10.2% 4.1% 1.3% 2.0% 

純施用二級毒

品(4) 
20.1% 1.5% 4.2% 46.0% 3.7% 8.2% 6.7% 3.0% 2.8% 2.0% 1.8% 

混用一二級(5) 
9.7% 1.5% 22.4% 15.1% 3.2% 9.0% 4.8% 24.2% 4.4% 3.2% 2.4% 

涉及毒品施用

的暴力犯罪(7) 
8.9% 1.9% 11.0% 22.7% 13.4% 13.7% 6.1% 7.5% 5.0% 1.9% 8.0% 

合併純毒品施

用(3+4+5) 
16.7% 1.4% 16.3% 33.9% 3.5% 8.7% 6.0% 6.5% 3.3% 1.9% 1.9% 

合併所有毒品

施用

(2+3+4+5+7+9) 

15.3% 1.6% 15.6% 32.3% 4.0% 10.4% 5.9% 6.5% 4.1% 2.1% 2.2% 

註: 淺灰階網底標註為施用毒品後其最容易出現的犯罪類型、深灰階網底標註

為施用毒品後從事暴力犯罪的機率值 

 

二、 三個層次的施用毒品是否從事暴力犯罪的貝氏估計 

為了更進一步分析毒品施用和暴力犯罪的關聯性，本研究進一步觀察在個

體施用毒品後，如果再犯涉及或不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後，於追蹤的第三

個期間可能會再犯的犯罪類型。從表 4-4-3 可知，當個體於毒品期間首次純施

用第一級毒品後，又於第二期間再犯不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後，第三期間

再犯純施用毒品的機率依然達 38.2%。當個體於毒品期間首次純施用第一級毒

品，又於第二期間再犯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後，第三期間再犯純施用毒品

的機率依然高達 48.5%。而其餘施用二級毒品、混用一、二級毒品等有關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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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的組合，於第三期間最容易觸犯的犯罪類型依然為「不分級別的純施用毒

品」，機率皆達 30~40%左右。唯一的例外是當個體於毒品期間就已經觸犯涉及

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後，第二期間再犯不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第三期間

再犯暴力犯罪的機率高達 32.8%。 

表 4-4- 3 三個層次的施用毒品是否從事暴力犯罪的貝氏分析結果 

毒品期間

&第一期

間_犯罪

種類 

0 10 9 3 4 8 5 2 7 6 1 

3&6 
13.0% 9.2% 4.0% 22.7% 6.9% 11.7% 8.6% 1.1% 4.6% 17.3% 0.9% 

3&7 
8.2% 6.0% 3.4% 29.5% 7.7% 13.0% 11.3% 1.9% 6.1% 11.3% 1.6% 

4&6 
17.8% 9.2% 2.7% 3.3% 23.9% 10.9% 2.3% 1.3% 5.9% 21.4% 1.4% 

4&7 
12.2% 5.0% 4.3% 5.1% 30.2% 12.5% 6.4% 2.2% 7.0% 12.4% 2.7% 

5&6 
18.2% 6.8% 3.9% 12.4% 9.1% 9.8% 13.7% 2.9% 5.9% 16.3% 1.0% 

5&7 
12.6% 4.3% 3.5% 14.3% 12.1% 12.6% 18.2% 2.2% 4.8% 13.0% 2.6% 

7&6 13.1% 6.5% 3.4% 6.0% 17.7% 12.8% 4.9% 1.6% 9.4% 23.4% 1.3% 

7&7 13.8% 6.1% 4.9% 6.7% 17.5% 11.3% 7.4% 3.1% 12.0% 14.3% 3.0% 

合併所有

毒品施用

&6 

15.7% 8.2% 3.4% 8.2% 18.5% 12.2% 4.5% 1.4% 6.3% 20.2% 1.3% 

合併所有

毒品施用

&7 

11.9% 5.2% 4.5% 11.3% 20.8% 13.4% 8.4% 2.3% 7.4% 12.4% 2.3% 

合併純毒

品施用&6 
16.7% 9.0% 3.1% 8.5% 18.9% 11.0% 4.6% 1.4% 5.6% 20.1% 1.2% 

合併純毒

品施用&7 
11.1% 5.2% 4.0% 12.7% 22.3% 12.7% 8.8% 2.1% 6.6% 1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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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淺灰階網底標註為施用毒品後其最容易出現的犯罪類型、深灰階網底標註

為施用毒品後從事暴力犯罪的機率值 

 

三、 從多層次貝氏觀察毒品施用最易發展出暴力犯罪之路徑 

本研究從多層次貝氏分析整理出從毒品施用後，後續四條最容易發展出暴

力犯罪的路徑，並將機率路徑進行視覺化處理，以下分述之： 

（一）機率最高之路徑：從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出發 

如前所述，本研究發現對於毒品施用者而言，最容易發展出暴力犯罪的路

徑為個體自毒品期間就曾觸犯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其後於第二期間有

21.4%(13.4%+8.0%)的機會繼續從事暴力犯罪。後續個體在以第二期間觸犯不涉

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為條件下，在第三期間時，於不區分是否涉及毒品施用

為條件下，有 32.8%(23.4%+9.4%)的機率繼續從事暴力犯罪，如圖 4-4-2。 

 

圖 4-4- 2 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者之暴力犯罪路徑 

（二）機率次高之路徑：從第二級毒品施用出發 

多層次貝氏分析指出，對於純第二級毒品施用者而言，雖然發展出暴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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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路徑的機率相當低，但如果當個體於第二期間具有觸犯不涉及毒品施用的暴

力犯罪之紀錄，其於第三期間就會有逾四分之一機會(27.3%)繼續從事暴力犯罪

的機率，如圖 4-4-3。 

 

圖 4-4- 3 施用二級毒品之暴力犯罪路徑 

（三）機率第三高之路徑：毒品施用者發展暴力犯罪之路徑 

由於毒品施用行為也可細分為純施用各級毒品，抑或施用毒品同時合併其

他犯罪行為，在多層次貝氏分析中，本研究也將只要有涉及毒品施用者便歸類

於同一群組「施用毒品組」後進行分析。在合併所有涉及毒品施用之第一期間

條件下，約三成(32.3%)之個體會持續單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但當個體於第二期

間開始觸犯不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後，其於第三期間會有逾四分之一機會

(26.5%)繼續從事暴力犯罪的機率，如圖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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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4 毒品施用者之暴力犯罪路徑 

（四）機率第四高之路徑：純毒品施用者發展暴力犯罪之路徑 

本研究將不涉及觸犯其他犯罪行為，僅有純施用毒品行為的純第一級毒品

施用、純第二級毒品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混用合併為同一組，並經多層次貝

氏分析顯示，在合併所有純毒品施用者之第一期間條件下，多數(33.9%)個體會

持續單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但當個體於第二期間開始觸犯不涉及毒品施用的暴

力犯罪後，其於第三期間會有逾四分之一機會(25.6%)繼續從事暴力犯罪的機

率。當個體於第二期間觸犯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後，18.7%(12.1%+6.6%)的

毒品施用者會繼續從事涉及毒品施用的暴力犯罪，如圖 4-4-5。 



 

87 

 

 

圖 4-4- 5 純毒品施用者之暴力犯罪路徑 

四、 小結 

在本節中，本研究利用多層次貝氏分析毒品施用與暴力犯罪的關聯性。經

本研究分析 171,875 人後，研究結果指出一個事實：「毒品施用後從事暴力犯罪

的機率相對低」。所謂相對，係指相對於持續施用毒品者，僅有少數施用毒品者

於後續會從事暴力犯罪。然而，無論二層次或三層次的貝氏分析皆指出，那些

最容易發展出暴力犯罪的毒品施用者，其實是在毒品施用階段，就已經有涉及

暴力犯罪的紀錄。因此，無論前階段個體從事的屬於何種毒品施用行為，只要

路徑發展到觸犯暴力犯罪行為，後續在以此為條件觀察下，會有 20%~30%左右

的機率落於延續從事暴力犯罪的路徑。總而言之，本研究結果指毒品施用與暴

力犯罪雖然具有關聯性，但關聯性相對低，惟若當毒品施用者涉及暴力犯罪

後，後續再次觸犯暴力犯罪的機率明顯較高，相當值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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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再犯風險估計自動計算介面建置之初期成果 

本研究「再犯風險估計自動計算系統」之使用軟體為 Tableau。此系統模型

之資料來源為各地檢署所協助實施的「多元處遇成效一致性評估工具」，所有問

卷數據資料皆已進行整併。 

一、模型變數概要說明 

模型相關變數分為「必填」與「選填」兩類，必填是指處遇個案一定要填答

的問卷或項目，而選填則由各地檢署根據自身處遇方案關注重點，選擇使用相應

選填量表。必填相關內容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固定

居所」、「工作型態」、「過去 30 天有收入天數」、「毒品前科記錄」、「傷害/過傷前

科紀錄」、「服刑紀錄」、「心理疾病」、「TEA Level」、「SWLS Level」、「Depression 

Level」、「Anxiety Level」、「Stress Level」，共 16 項。 選填相關內容包含：「SDS 

Level」、「家庭關懷指數」、「追求刺激感」、「尋求毒品刺激行為」、「無法計畫」、

「缺乏自我控制」、「尋求新奇感」、「綜合生活品質」、「綜合健康」、「生理」、「心

理」、「社會關係」、「環境」，共 13 項。 

二、系統介面與操作簡介 

此系統旨在提供一個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使用者僅需以「滑

鼠」點擊操作，透過前端介面選擇目標參數後，系統即會自動計算出再犯風險

與再犯風險率。在系統介面中，若有星號*符號，代表現階段模型尚未納入該參

數，但未來會採用，因此預先保留之變數。部分變數有框線框選，代表該類變

數在研究中代表的共同主題項目，如「風險情境量表」中的追求刺激感、尋求

毒品刺激行為；「衝動指數」中的無法計畫、缺乏自我控制、尋求新奇感；「生

活品質」中的綜合生活品質、綜合健康、生理、心理、社會關係、環境。 

系統的布局（layout）依據功能分為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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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上方區域除左側的「系統名稱」外，右側包含依據選擇的自變數內容自

動計算出的「再犯機率」，以及根據再犯機率數值對應出的「再犯風險」。 

(二) 中間區域為包含內容皆為個案必填的問卷或項目，其中「教育程度」及

「心理疾病」現尚未納入實際的模型中，是預先保留的變數。 

下方區域為包含內容皆為個案選填的問卷或項目，使用者需先選擇「是否有選

填」篩選器為「有選填項目」後，此區域的變數才會納入模型中進行計算，若

篩選器為「僅必填項目」，則模型僅會納入中間區域的必填相關變數進行計算，

目前此區域除 SDS Level 及家庭關懷指數外，其餘皆為預先保留的變數，如圖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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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1 再犯風險估計自動計算系統之系統介面布局 

各變數的操作方法分為三類：（一）下拉式清單；（二）自行輸入參數；

（三）滑桿與自行輸入參數。若變數的項目為類別變數，如性別僅有男女、固

定居所僅有是否等，多為以滑鼠點選的下拉式清單設計；若變數的項目為連續

型變數且範圍廣泛，如年齡、過去 30 天有工作天數等，多為以鍵盤自行輸入參

數的設計；若變數的項目為連續型變數，但內容有明確的範圍如生活品質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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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分數為 1 至 100 分內，則設計為滑鼠調整或鍵盤輸入內容皆可操作的滑桿與

自行輸入參數類型，如圖 4-5-2 至圖 4-5-4 所示。 

 

圖 4-5- 2 下拉式清單 

圖 4-5- 3 自行輸入參數 

圖 4-5- 4 滑桿與自行輸入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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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開發流程與部署 

視覺化的使用者操作介面建置是屬於作業流程的最後階段，需先歷經資料

蒐集、資料彙整、資料串聯、資料產製、模型設計、參數調整，以及與各方專

業人員多次的來回討論，確立主題方向後，方能進行。每個階段環環相扣，參

與人員涵蓋後端工程師（底層資料產製）、前端工程師（設計規劃呈現）、複數

研究員（專業建議提供）與第一線工作者（經驗回饋諮詢）等，偕同多領域的

技術、專業知識整合而成。 

「再犯風險估計自動計算系統」的建置流程主要階段可分為：（一）資料導

入；（二）資料串聯；（三）資料建置；（四）模型設計；（五）使用者介面設

計。詳細內容請參以下說明： 

在資料導入部分，此系統的資料導入方式，是由各地檢署針對多元處遇個

案進行問卷調查後，再進行人工結構化資料輸入；在資料串連部分，是本研究

在取得結構化資料後，針對各類問卷進行資料查核與清洗等工作；在資料建置

部分，本研究藉由每份問卷的流水號進行勾稽，建置出每位個案完整的問卷資

料；在模型設計部分，則是本研究針對建置好的資料，以及參考過往文獻或研

究經驗等，進行模型設計，選擇相關變數與再犯風險的計算方法；在使用者介

面部分，針對選定的變數與模型計算方法進行前端設計，將模型計算方式寫入

底層邏輯中，且將所選定的變數以下拉式或自行輸入式的方式供使用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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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原始系統，不論是後端底層資料或是前端視覺化操作介面，皆已發布

至本犯研中心的「視覺化介面研究室」電腦中，使用者打開軟體後即可執行各

項功能，如下圖 4-5-5 至圖 4-5-7 所示。 

圖 4-5- 5 原始開發與操作系統 

 

圖 4-5- 6 系統 Server 建置與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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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7 Server 操作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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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多元處遇成效一致性評估之分析結果 

一、多元處遇成效一致性分析 

（一） 樣本特性描述 

今年度共有 19 個地方檢察署參與本研究計畫，截至 113 年 10 月 28 日止，

共回收前測 347 份、後測 67 份，經排除無效問卷後，最後有效問卷數分別為前

測 343 份、後測 65 份，其基本資料的分佈狀況如下表 4-7-1 所示。 

在性別方面，男性共有 284 位，占 82.8%，女性則有 59 位，占 17.2%；在年

齡方面，最低年齡為 19 歲，最長者為 71 歲，平均年齡為 41.12 歲；國籍方面，

以本國籍的人數最多，占 99.4%；工作狀況方面；以「全職」為最多，占 62.2%，

而進一步調查其職業類別，以「勞動工作」所占的比例最高，占 37.7%；婚姻狀

況方面，以未婚的人數最多，占 49.7%；有無固定住居地比例，以有固定住居地

最多，占 99.1%；本次施用毒品類型方面，以施用第二級毒品人數最多，占 80.8%；

犯罪前科紀錄方面，本研究對象大多數有犯罪前科之情形，占 78.8%，尤以違反

毒品犯罪條例者為最多；已服刑時間方面，以「無入監服刑經驗」為最多，占 57%。 

表 4-7- 1 人口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變項 N（%） M（SD） 

性別 

男 284（82.8%） － 

女 59（17.2%） － 

年齡 － 41.12（10.927） 

國籍 

本國籍 324（94.7%） － 

  原住民 14（4.1%） － 

    新住民 2（0.6%） － 

外國籍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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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狀況 

全職 201（62.2%） － 

兼職 81（25%） － 

學生/家管 8（2.5%） － 

退休/失能 2（0.6%） － 

失業 30（9.3%） － 

身處於限制環境中 1（0.3%） － 

職業類別 

軍公教 2（0.8%） － 

農林漁牧 18（7.3%） － 

工 94（37.9%） － 

商 16（6.5%） － 

服務業 45（18.1%） － 

醫療健保業 2（0.8%） － 

資訊電子業 4（1.6%） － 

金融保險業 3（1.2%） － 

交通運輸業 21（8.5%） － 

餐旅業 13（5.2%） － 

新聞廣告傳播業 8（3.2%） － 

家管/學生 7（2.8%） － 

娛樂業（含特種行業） 12（4.8%） － 

其他 3（1.2%） － 

婚姻狀態  

已婚 70（20.7%） － 

未婚 168（49.7%） － 

離婚 89（26.3%） － 

喪偶 8（2.4%） － 

分居 2（0.6%） － 

其他 1（0.3%） － 

是否有固定住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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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36（99.1%） － 

否 3（0.9%） － 

本次施用毒品類型 

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第一、二級毒品併用 

第二、三級毒品併用 

  

26（8.4%） － 

249（80.8%） － 

19（6.2%） － 

14（4.5%） － 

是否有犯罪前科紀錄   

無 90（26.2%） － 

有 253（73.8%） － 

犯罪前科紀錄類型（人次）   

違反毒品犯罪條例 160（46.8%） － 

暴力犯罪 65（19%） － 

財產犯罪 73（21.3%） － 

公共危險 35（10.2%） － 

已服刑時間   

無入監服刑經驗 195（57%） － 

六個月未滿  23（6.7%） － 

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  12（3.5%） － 

一年以上二年未滿  15（4.4%） － 

二年以上三年未滿  8（2.3%） － 

三年以上 89（26%） － 

 

（二） 多元處遇成效前後測分析 

1. 「主觀生活評量」、「生活滿意度量表」、「情緒表現量表」前後測分析 

為分析多元處遇成效，本研究測量各地檢參與多元處遇之毒品施用者於

「主觀生活評量」、「生活滿意度量表」、「情緒表現量表」之表現。本研究取得

每位參與者在計畫開始與結束時的分數，並且欲得知計畫參與者的表現變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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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及表現是否有顯著進步。在進入分析前，本研究已篩選出具有完整前、

後測資料之個案，有效樣本計 65 份，於此先行說明。下列為各量表分數差異的

直方圖（見圖 4-7-1、圖 4-7-2、圖 4-7-3）。 

 

圖 4-7- 1 主觀生活量表分數差異直方圖 

 

圖 4-7- 2 生活滿意度量表分數差異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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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3 情緒表現量表分數差異直方圖 

本研究使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各量表之分布情形，如表 4-7-2 所示。另外，本

研究以成對樣本 t 檢定檢測參與者在處遇課程前測與後測之分數變化（見表 4-7-

3），統計結果顯示「主觀生活評量」之後測平均數與前測平均數相較提升 1.49 分，

「生活滿意度量表」之後測分數則較前測提升 0.26 分，經轉換為分級後可看出

分數從前測 4.59 分略上升為後測 4.65 分，「情緒表現量表」之後測平均分數則降

低了 1.91 分，惟結果皆並未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表 4-7- 2 必填量表描述性統計表 

 樣本數 平均值 平均值標準誤 標準差 

主觀生活評量 

(必填問卷一) 

前測總分 65 27.40 1.10 8.88 

後測總分 65 28.89 0.90 7.27 

生活滿意度量表 

(必填問卷二) 

前測總分 65 22.22 0.94 7.54 

後測總分 65 22.48 0.87 7.03 

生活滿意度量表 

(轉換為分級) 

前測分級分數 65 4.59 0.23 1.83 

後測分級分數 65 4.65 0.21 1.71 

情緒表現量表 

(必填問卷三) 

前測總分 65 12.95 1.69 13.60 

後測總分 65 11.04 1.53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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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3 必填量表成對樣本 t 檢定 

 

成對差異 

t df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 
平均值

標準誤 
標準差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主觀生活評量 
後測-

前測 
1.49 0.76 6.14 -0.03 3.01 1.96 64 0.06 

生活滿意度量表 
後測-

前測 
0.26 0.66 5.33 -1.06 1.58 0.40 64 0.69 

生活滿意度量表

分級 

後測-

前測 
0.06 0.17 1.34 -0.27 0.39 0.37 64 0.71 

情緒表現量表 
後測-

前測 
-1.91 1.39 11.22 -4.69 0.87 -1.37 64 0.18 

註：*p<.05；**p<.01；***p<.001 

另因本研究常態性檢定遭到否定，本研究進一步採取Wilcoxon 符號檢定，

以確認參與者於參加多元處遇之後的表現是否具有顯著差異（見表4-7-4）。研

究結果顯示，必填量表於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未達顯著差異。 

表 4-7- 4 必填量表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主觀生活評量 

後測-前測 

生活滿意度量表 

後測-前測 

情緒表現量表 

後測-前測 

Z -1.83b -.31b -1.91c 

漸近顯著性（雙尾） 0.07 0.76 0.06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b. 根據負等級。 

c. 基於正等級。 

2. 情緒表現量表之憂鬱、壓力、焦慮前後測分析 

根據 Clark 和Watson (1991)對於負向情緒的分類，包含了壓力、焦慮及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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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三個面向，因此本研究亦針對情緒表現量表（DASS-21C）不同情緒面向之分

量表進行描述性統計與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見表4-7-5、表4-7-6、表4-7-7）。 

表 4-7- 5 情緒表現分量表描述性統計表 

 樣本數 平均值 平均值標準誤 標準差 

壓力分量表 
前測總分分級 65 5.93 0.67 5.43 

後測總分分級 65 4.79 0.61 4.89 

焦慮分量表 
前測總分分級 65 3.62 0.54 4.33 

後測總分分級 65 3.05 0.45 3.61 

憂鬱分量表 
前測總分分級 65 3.40 0.59 4.72 

後測總分分級 65 3.21 0.56 4.52 

表 4-7- 6 情緒表現分量表成對樣本 t 檢定 

 

成對差異 

t df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 
平均值

標準誤 
標準差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壓力分量表 後測-前測 -1.15 0.58 4.68 .58 .58 -1.97 64 0.05 

焦慮分量表 後測-前測 -0.57 0.47 3.77 .47 .47 -1.22 64 0.23 

憂鬱分量表 後測-前測 -0.19 0.50 3.99 .50 .50 -.39 64 0.70 

a. p = 0.053 

註：*p<.05；**p<.01；***p<.001 

因情緒表現量表常態性檢定遭到否定，本研究進一步採取Wilcoxon 符號檢

定，以確認參與者於參加多元處遇之後的壓力、焦慮、憂鬱表現是否具有顯著

差異（見表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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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7 情緒表現分量表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壓力分量表 

後測-前測 

焦慮分量表 

後測-前測 

憂鬱分量表 

後測-前測 

Z -2.10b -1.31b -0.75b 

漸近顯著性（雙尾） 0.04* 0.19 0.46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b. 基於正等級。 

註：*p<.05；**p<.01；***p<.001 

從表4-7-5、表4-7-6及表4-7-7之統計結果，可發現參與者經過多元處遇後，

其壓力分數、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有所下降，但皆無達到顯著（p>.05）。然經

過Wilcoxon 符號檢定分析後，壓力分量表分數則達顯著（p<.05），後測等級分

數較前測低，顯示個案自評壓力狀況於處遇後有所減輕。 

其中，情緒表現量表第 9 題（我憂慮自己會在某些場合恐慌發作，讓自己出

糗）及第 18 題（我覺得自己相當敏感易怒），經成對樣本 t 檢定後（見表 4-7-8），

檢定結果指出於兩題之題項測量統計量後測平均分數皆有顯著下降，第 9 題及第

18 題之後測平均值分數與前測相較分別降低了 0.19 及 0.27 分 ( p<.05)。 

表 4-7- 8 情緒表現量表部分題目 t 檢定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誤

平均值 
標準差 

成對差異 
t 

顯著性 

（雙尾） 下限 上限 

情緒表現量表 

第9題 

前測 65 0.55 0.08 0.87 
-0.35 -0.03 -2.40 0.02* 

後測 65 0.36 0.11 0.67 

情緒表現量表 

第18題 

前測 65 0.79 0.12 0.94 
-0.51 -0.03 -2.27 0.03* 

後測 65 0.52 0.10 0.79 

註：*p<.05；**p<.01；***p<.001 

進一步採取 Wilcoxon 符號檢定，結果顯示參與者於參加多元處遇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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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表現量表中第 9 題（我憂慮自己會在某些場合恐慌發作，讓自己出糗）、第

14 題（我發現自己很難容忍做事時被打擾）和第 18 題（我憂慮自己會在某些

場合恐慌發作，讓自己出糗）具有顯著差異（見表 4-7-9）。 

表 4-7- 9 情緒表現量表部分題目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第9題 

後測-前測 

第14題 

後測-前測 

第18題 

後測-前測 

Z -2.40b -1.99b -2.15b 

漸近顯著性（雙尾） 0.02* 0.05c* 0.03*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b. 基於正等級。 

c. p = 0.046 

 

二、多元處遇成本效益初步分析 

除了前、後測分析，多元處遇的成本效益也可以作為另一方面之成效展

現。所謂成本效益分析亦指透過計算各群體在不同處遇策略下的收益與支出，

來評估介入措施是否達到經濟上的合理性與效能。本研究中針對 343 份前測樣

本使用決策樹模型進行分析，初步分析多元處遇方案中生活滿意度與負面情緒

對成本效益的影響。 

（一） 變項設定 

本研究於決策樹模型中，將主觀生活評量 TEA 以四分位數切割為高效能

組、低效能組，後續大於 75%分位數（36 分）的樣本被歸為高療效組、低於

75%分位數（0-35 分）的樣本被歸為低療效組，並以此二分變項為依變項。自

變項部分，本研究投入性別、年齡、工作狀況、婚姻狀況、有無固定住居地、

施用毒品類型、犯罪前科紀錄、生活滿意度 SWLS 總分。此外，因前、後測發

現部分情緒量表題項具有顯著差異，本研究認為偵測部分情緒量表題項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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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因此也將情緒量表的 21 題作為自變項，並輸入決策樹分析模型，以預

測治療效能（treatment efficacy）之高低。 

（二） 決策樹分析結果 

本研究之決策樹分析結果顯示，第一層分裂變數為生活滿意度，當生活滿

意度 ≤ 24 和 > 24 會對應於不同的治療效果。從第一節點（Node 1 ≤ 24）可

知，多數為低效能組（88.3%），表明滿意度低者對治療的主觀評價較差。第二

節點（Node 2 > 24）顯示，高效能組比例顯著提高（46.0%），說明滿意度較高

者更傾向於對治療效果給出正面評價。 

第二層分裂變數為負面情緒的題項分別是第 18 題「我覺得自己相當敏感易

怒」（簡稱：敏感易怒）、第 8 題「我覺得自己消耗了很多精神與心力」（簡稱：

耗費心力）。從第三節點可知，（Node 3≤ 0），當易怒程度低，低效能比例高

（82.0%）；第四節點顯示（Node 4 > 0），當易怒程度高，雖然低效能比例略

降，但仍然較高（94.3%）。第五節點（Node 5≤ 0）指出，當耗費心力程度低，

高效能比例顯著提升（57.8%），說明緊張程度較低者更容易對治療效果持正面

評價。第六節點（Node 6 >0）：耗費心力程度高，高效能比例降低至 27.8%，表

明高心力消耗與低療效相關。 

本研究決策樹狀圖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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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4 決策樹狀圖 

總之，決策樹分析指出，生活滿意度（SWLS）會是重要的第一層分裂變

數，顯示當個案的生活滿意度較高時，會對參加多元處遇的治療狀況給出較佳

的評價。而因在第二層的節點中，「敏感易怒」（第 18 題）與「耗費心力」（第 

8 題）成為重要的分裂變數，顯示這兩項情緒指標對治療效能有顯著影響。由

於在 DASS-21 分量表中，「敏感易怒」屬於壓力子量表，描述了個體的易怒和

情緒敏感；「耗費心力」也屬於壓力子量表，描述了緊張和過度消耗神經能量的

情況，此點也暗示著對於參與多元處遇個案來說，壓力可能會對治療的主觀評

價具有關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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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效益分析 

1. 利潤表基礎設定 

本研究進一步利用決策樹進行多元處遇成本效益分析，對於緩起訴個案的

收益與成本設定值，為參考鄭凱寶 (2017)之論文，並以 CPI 物價指數換算為

2023 年之貨幣價值，在低效能組別收入的設定為高效能組別的 50%，原因是預

期中，儘管緩起訴個案主觀評估自己為治療低效能，但終究仍會經過多元處

遇。假設上，個案治療效果雖會受到阻礙，但任一處遇成效完全無效的事件機

率過低，並不足以作為設定值。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利潤（Profit）表示某個節

點的總收益（收入減去成本）的絕對值。收入（Revenue）則根據節點中對應的

效能分組，估算的總收入值。開銷（Expense）為處遇該節點中所有樣本所需的

總成本。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利潤是一個絕對值，代表該節點的經濟效益結

果。如果 Profit > 0，表示該節點產生的總收入超過了開銷，具有經濟效益；如

果 Profit < 0，表示該節點的成本超過了收入，可能需要重新評估介入策略。本

研究所設定之緩起訴多元處遇收入、開銷、利潤表如下表 4-7-10： 

表 4-7- 10 緩起訴多元處遇收入、開銷、利潤表 

多元處遇 

治療成效 收入 開銷 利潤 

低 159603.350 179598.500 -19995.150 

高 319206.700 179598.500 139608.200 

 

2. 多元處遇成本效益分析 

為進一步評估多元處遇的經濟合理性，本研究依據每位個案的效能分組

（高效能或低效能），設定單位收益與支出值後，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在此分析

中，ROI 是衡量投資回報效率的比率，表示投入成本與收益的相對關係，以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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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形式表達，數值越高表示投資效益越高。經過總收益與總支出的計算，第

一層節點「生活滿意度」的總 ROI 為 11.34%，其中滿意度高的群體（Node 

2）展現了顯著的經濟效益（ROI = 29.65%），而滿意度低的群體（Node 1）則

呈現出負效益（ROI = -0.84%）。這表明生活滿意度對多元處遇的經濟效益具有

重要影響，尤其是滿意度較高的個案能顯著提升整體投資回報率。然而，鑒於

多元處遇個案同時具有負面情緒與生活滿意的評估結果，無法單純考慮生活滿

意度節點的投資回報結果，因此本研究僅強調在提供最終節點的投資回報結

果。各節點的利潤（Profit）與投資回報率（ROI）如下表 4-7-11： 

表 4-7- 11 多元處遇投資回報率一覽表 

Node N Percent Profit ROI 

5 83 24.2% 72305.583 40.3% 

6 54 15.7% 24339.114 13.6% 

3 100 29.2% 8733.453 4.9% 

4 106 30.9% -10960.998 -6.1% 

根據 4-7-11 表格中的數據，不同節點的多元處遇投資報酬率（ROI）呈現

出顯著差異，反映了不同群體在經濟效益上的特性與介入效果。以下分述之： 

(1) 節點 5：ROI 為 40.3%，顯示此節點的高效能比例和經濟效益最佳。該

群體代表生活滿意度較高且耗費心力較低的個案，表明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應優先針對此類群體進行介入，以實現最大化的經濟回報。 

(2) 節點 6：ROI 為 13.6%，儘管有所正回報，但效益相較於 Node 5 顯著

降低，表明耗費心力高的群體仍可能削弱多元處遇的效果。建議針對此類群體

設計專門的壓力管理或心力減壓策略。 

(3) 節點 3：ROI 為 4.9%，顯示敏感易怒較低的個案在滿意度低的情況下

仍能獲得有限的正效益，但整體經濟回報偏低。這表明，針對此群體的介入措

施可能需要進一步優化，以提升其長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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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節點 4：ROI 為-6.1%，顯示此節點的投資回報率為負，每投入 100 元

將損失約 6 元。這可能反映出敏感易怒程度較高且滿意度低的群體，在目前處

遇策略下缺乏足夠的收益，需進一步分析其介入瓶頸與資源配置策略。 

另外，從圖 4-7-5 可顯示 CHAiD 決策樹模型對治療成效的投資報酬率 

(ROI)隨著樣本百分位數變化的趨勢，其中 X 軸代表樣本的百分位數，按樣本

的 ROI 表現排序，0%表示 ROI 最高的樣本分組（如節點 5）、100%表示 ROI 

最低的樣本分組（如節點 4 或其他低效能節點）。Y 軸則代表示 ROI 投資回報

率，以不同百分位數樣本的經濟效益表示。 

 

圖 4-7- 5 投資報酬率(ROI)趨勢圖 

從投資報酬率的分析圖可知，在前 20%的樣本中，ROI 維持在 40%左右，

顯示高效能節點的投資效益極高（如節點 5）。隨著百分位數的增加，ROI 明顯

下降，說明低效能節點（如節點 3 和節點 4）對整體效益的負面影響逐漸顯

現。最後接近 100%的樣本 ROI 下降至 10%以下，顯示該區域對資源分配的經

濟效益幾乎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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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無論多元處遇個案的生活滿意度如何，部分「壓力指標」仍顯

著影響個案的治療效能與成本效益。尤其是在高滿意度群體中，較少感到「耗

費心力」的群體在高效能比例上表現最佳，其 ROI 達 40.3%，顯示此群體的資

源投入最具經濟效益。相對而言，低生活滿意度群體中，若情緒呈現高「敏感

易怒」的群體即使相對來說，但其 ROI 只有 4.9%，100 元僅能帶來 4.9 元報

酬，顯示處於此種壓力狀態之個案需更多元、專項、專業分工之處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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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討論 

第一節、新世代反毒策略成效展現之考量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三期 114-117 年）之戒毒策略中，再度

強調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相關的處遇策略，譬如「提升緩起訴處分裁定及處遇

質量，促進穩定治療與復歸」策略項下，即包括數個行動方案，包括「訂定緩

起訴戒癮治療評估與醫療服務作業指引」、「優化緩起訴戒癮治療與處遇服務機

制」、「逐步提升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及多元處遇比率」、「推動緩起訴戒癮多元

方案連結相關機關（構）之資源，依毒品個案個別情狀提供相關協助，以監督

與輔導並重方式，協助個案順利完成多元處遇，降低再犯」、「設置毒品業務觀

護助理員，對於受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被告，協助轉介當地毒防中

心，並聯繫、溝通、協調及擔任戒癮治療醫院窗口，115 年起定期辦理社區處

遇在職精進觀摩會議」等策略。臺灣高等檢察署甚至訂定明確指標，期望從逐

步提升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完療率與多元處遇完成率，從 2025 年開始 58%，期

望於 2028 年提升至 64%。法務部也提出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及多元處遇比率，

要自 2025 年的 30%，提升至 2028 年 33%。這些政策推動的方向，皆與本研究

發現不謀而合，譬如本研究發現在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實施後，完成緩起訴附

命戒癮治療者的 2 年再犯率從到 2011 年的 35.3%降低至 2018 年的 18.1%； 5

年內再施用率，在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實施後，也從 2011 年 49.4%降低到 2018

年 35.3%，顯示政府持續推動個案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確實對毒品施用

個案復發狀況的改善有明顯的助益。 

然而，儘管再犯追蹤狀況、復發改善狀況可以作為一部份成效之展現，

必須要問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政府投入經費於新世代反毒策略中有關緩起訴附



 

111 

 

命戒癮治療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此問題的內在涵義在於，如果政府投入的經

費過於龐大，儘管該政策具有正面改善再犯率的效果，但可能也不符合預算運

用的經濟原則。舉例來說，如果政府投入 50%的新世代反毒策略預算於緩起訴

附命戒癮治療，結果追蹤結果 2 年再犯率僅下降 0.1%，甚至相較於傳統機構式

處遇並無明顯改善優勢，那就必須省思這些預算是否還需要繼續投入於該處遇

策略。 

從文獻可知，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常常和美國毒品法庭相提並論，研究

者也指出前者有與後者借鏡之處(楊冀華, 2019)。而在國外研究中，確實有一些

毒品法庭的成本效益研究可作為參考，譬如 Cheesman Ii et al. (2016) 評估了維

吉尼亞州 16 個成人毒品法庭中的 12 個，研究結果指出的毒品法庭平均每位參

與者的總成本略低於$18,000 美元，其中大部分 (76%) 來自治療方面的支出。

又與傳統的刑事司法系統相比，毒品法庭參與者在安置、毒品法庭參與、結果

和受害四個方面的總成本(44,839.86 美元) 顯著低於對照組 (64,073.61 美元)，

此點顯示該州的毒品法庭平均納入每位參與者可為納稅人節省$20,000 美元。另

外一項研究中，Sheidow et al. (2012)對 128 名參與隨機試驗的物質濫用/依賴青

少年罪犯進行了分析，並計算了四種法院處遇方案的平均成本效益比 

(ACER)。ACER 反映了實現一個單位結果減少的平均成本，例如減少一天的大

麻使用，並比較四種介入方案（家庭法院和社區服務 (FC)、毒品法庭和社區服

務 (DC)、毒品法庭和多系統治療 (DC/MST)、毒品法庭、多系統治療和應急管

理 (DC/MST/CM)）的成本效益。該研究結果指出，家庭法院（FC）的平均治

療成本為$3,718 美元，而毒品法庭則為$9,178 美元。若結合多系統治療

（MST），成本會上升到$12,499 美元（DC/MST）或$12,994 美元

（DC/MST/CM）。這些研究成果皆表明，如同毒品法庭作為一種處遇政策，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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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減少累犯和監禁方面具有潛力，但仍需要評估在某些情況下是否可以產生

顯著的成本效益，尤其成本和效益會因不同地區和具體計畫而異。同樣的，本

研究認為，在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三期擴展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與多元

處遇時，也必須仔細評估不同情況和資源投入下的成本效益差異。 

本研究為了依循科學實證原則與國際研究脈絡，在評估臺灣高等檢察署

所進行之「施用毒品個案強化支持全人康復推進計畫」，也嘗試針對各地方檢察

署多元處遇方案協力計畫，進行前、後測分析與多元處遇的成本效益分析。本

研究認為，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重點不僅關注處遇前後是否能對個案帶來有效

的結果，還必須考量多元處遇的每單位收益所需的成本，從而優化資源配置，

最大化公共利益。本研究透過結合決策樹模型與成本效益分析緩起訴個案參與

多元處遇之結果，深入探討了不同變數在預測治療效能中的作用，以及處遇方

案的經濟性。本研究根據決策樹分析指出，生活滿意度（SWLS）成為第一個

分裂變數，顯現出其在預測治療效果中的關鍵性作用。進一步的分裂變數包括

情緒量表（DASS-21）的特定題目，如「敏感易怒」和「耗費心力」，揭示了心

理健康狀態在多元處遇中的潛在影響。本研究也利用決策樹的不同節點，分析

出在推動多元處遇時，應重視最高的投資報酬率的族群，譬如研究結果指出高

生活滿意度且低壓力、低耗費心力者，具有顯示出最高的投資報酬率（ROI，

40.3%），表明此群體從多元處遇中獲益最大，每投入 100 元的多元處遇經費在

處遇此族群身上，可獲得 140 元的報酬。相比之下，低生活滿意度、但具有高

負面情緒、高壓力、高耗費心力者的投資報酬率為-6.1%。此點研究結果指出，

儘管檢察官針對此族群作成緩起訴命令，個案也必須參與多元處遇，但每 100

元的經費投入，不僅無法得到回報，還可能倒賠 6.1 元，更顯得在參與處遇前

鑑別個案心理健康，並提供分流分層、專業個別處遇計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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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從成本效益的角度看，即使投入相同的資源，承受高壓等負面情

緒狀態可能會損害多元處遇的效能，而生活滿意度較高且壓力指標較低的個案

確實能夠透過多元處遇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配合國際文獻，本研究結果指

出多系統治療的處遇方案不僅改善了臨床結果，還顯著提升了資源利用效率，

在減少犯罪行為和物質濫用方面具備更高的成本效益(Sheidow et al., 2012)。本

研究利用決策樹分析和 ROI 評估，為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的多元處遇方案改進

提供了實證依據，本研究認為多元處遇的成效，不僅應該展現在減少再犯率和

改善健康指標上，還應該透過成本效益分析的考驗來優化資源配置，也是未來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三期推行下，應該持續跟進、加強研究的核心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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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毒品衍生性犯罪與減害的關聯：問題與應對策略 

本研究結果顯示，毒品施用與衍生性犯罪之間的關聯性具有一定的機率分

布。當個體首次施用第一級毒品後，在追蹤的第二期間，最常見的犯罪行為仍

然是單純施用第一級毒品，占比達 45.2%；其次為混用第一、二級毒品

（10.2%），而從事財產犯罪的比例僅為 13.8%。進一步分析發現，毒品施用期

間涉及的犯罪類型多數不會轉變為其他犯罪行為，約 50%~70% 的可能性是繼

續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或混用毒品，而從事財產犯罪的機率僅 11%~15%。然

而，若個體於毒品施用期間已從事與毒品相關的財產犯罪，則其後續再次從事

財產犯罪的可能性顯著提升，達 38.4%。在另一個針對暴力犯罪的分析結果

中，亦呈現相似的機率分布。當個體首次純施用第一級毒品後，在第二期間的

最常見犯罪行為仍為施用第一級毒品（45.2%），其次為無犯罪行為及混用第

一、二級毒品（10.2%），而從事暴力犯罪的比例僅為 5%。整體而言，約 

50%~60% 的個體持續施用毒品，從事暴力犯罪的機率僅 5%~6%。但若個體在

毒品施用期間即已涉及與毒品相關的暴力犯罪，則其後續從事暴力犯罪的可能

性顯著升高至 21%。由此可知，毒品施用與衍生性犯罪之間的關聯性相對較

低，大多數個體在毒品施用期間和後續階段仍以施用毒品為主要行為。然而也

有例外，當施用毒品伴隨財產或暴力犯罪時，後續再犯該類犯罪的風險顯著升

高，分別達 38.4% 和 21%。前述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結論吻合(顧以謙, 許家

毓, et al., 2022; 顧以謙 et al., 2023)，顯示針對毒品使用者進行早期介入的重要

性。儘管毒品衍生性犯罪發生機率較低，仍無法排除其會發生之機率，因此也

有學者針對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作出解釋，並也有部分研究指出或許利用「減害

策略」可降低此種衍生性犯罪的危害性，對當前政府達成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

綱領之「抑制再犯」或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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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毒品衍生性犯罪」，包括販賣、盜竊、暴力犯罪等，對社會穩定和

法律秩序造成了嚴重威脅(Tsai et al., 2019)。隨著對毒品問題的深入研究，減害

策略作為應對毒品衍生性犯罪的一種新型方法，逐漸受到重視。減害策略的核

心理念是減少毒品使用及其帶來的危害，而非單純的懲罰性手段(Denning & 

Little, 2020)。 

一、毒品衍生性犯罪的成因 

毒品衍生性犯罪是指與毒品使用、製造、販賣等活動相關的犯罪行為。這

些犯罪通常由以下幾個因素驅動： 

（一）毒品需求與供應：毒品的高需求驅動了跨國犯罪集團的非法交易活

動，這些集團不僅從事毒品的生產和走私，還常常與其他犯罪活動

（如洗錢、武器走私等）聯繫在一起(孟維德, 2016)，又稱之組織系統

模式(顧以謙, 2016)。 

（二）毒品使用者的犯罪行為：毒品使用者為了獲取毒品，可能會涉及盜

竊、搶劫等犯罪，又稱之為經濟動機模式(顧以謙, 2016)。長期使用毒

品的人群可能因為毒品的依賴性而走上犯罪的道路(Simpson, 2003)。 

（三）社會結構與經濟壓力：一些社會結構較為脆弱的地區，經濟困難、

教育機會不足和就業機會有限的情況下，容易出現毒品犯罪的滋生土

壤(McGahey, 1986)。 

（四）精神健康問題：毒品使用與精神健康問題往往是互為因果的，使用

毒品的人可能因為尋求逃避現實的方式而陷入精神疾病的困境，這進

一步加劇了其犯罪傾向(Maseko, 2023)。與精神疾病共病問題複雜，有

些與物質濫用、衝動有關(何玉娟 et al., 2022)，也有研究指出衍生性犯

罪應首要處理毒品成癮、依賴等與毒品使用疾患相關問題，並盡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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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心理健康問題納入評估(顧以謙 et al., 2019)。 

二、毒品衍生性犯罪的類型 

毒品衍生性犯罪的類型繁多，根據犯罪的行為特徵和涉及的毒品種類可分

為以下幾類： 

（一）毒品製造與販賣：這是最常見的毒品相關犯罪，通常涉及非法的毒

品生產、運輸和分銷。毒品販賣網絡多屬於跨國犯罪，涉及的範圍

大、規模大，且常與其他形式的組織犯罪相結合(孟維德, 2016)。 

（二）暴力犯罪：毒品使用者為了獲得毒品或解決與毒品有關的問題，往

往會訴諸暴力手段，如搶劫、家庭暴力、謀殺等(Baughman, 2014)。 

（三）財產犯罪：為了籌集毒品資金，許多毒品使用者可能會偷竊、搶劫

或詐騙等，這些行為對社會財產安全構成威脅(Tsai et al., 2019)。 

（四）非法交易與洗錢：毒品販賣所產生的龐大資金流動往往伴隨非法交

易和洗錢行為。毒品販賣網絡會利用各種方式隱瞞犯罪所得，這使得

追蹤毒品犯罪的源頭變得更加困難(Bruinsma & Bernasco, 2004)。 

三、減害策略的概念與實踐 

減害策略（Harm Reduction）是一種旨在減少毒品使用及其帶來的社會危

害的公共衛生策略，並不單純依賴懲罰性手段。減害的目的是改善毒品使用者

的生活質量，減少毒品濫用所帶來的健康風險，並最終減少與毒品相關的犯罪

活動(Denning & Little, 2020)。 

減害策略的核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提供替代治療：對於毒品使用者，尤其是海洛因等類型的成癮者，

提供替代治療（如美沙酮治療）可以幫助減少毒品的依賴，降低因毒

品需求而引發的犯罪行為(李思賢,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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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立公共毒品使用室：一些國家和地區，如瑞士和加拿大，已經設

立了合法的毒品使用室，這些場所提供了安全的環境，並提供毒品使

用者衛生設備和急救服務，降低了毒品使用過程中的健康風險(李思賢 

& 石倩瑜, 2015)。 

（三）加強公共教育與預防：透過加強毒品防治教育，尤其是針對青少年

的宣導，有助於從源頭上減少毒品的需求，從而減少毒品引發的犯罪

(Maseko, 2023)。 

（四）減少與毒品相關的社會污名：許多毒品使用者由於受到社會污名

化，可能無法順利融入社會，甚至因此進一步走向犯罪。減害策略提

倡減少對毒品使用者的歧視，透過提供社會支持和資源，幫助其重返

社會(Poliquin et al., 2023)。 

四、減害策略對毒品衍生性犯罪的影響 

減害策略對毒品衍生性犯罪的影響逐步顯現，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影響： 

（一）減少毒品相關的暴力犯罪：減害措施如替代治療、針具交換等，能

有效減少毒品使用者的毒品需求，使其不再因尋求毒品而進行暴力行

為(Strang et al., 2012)。 

（二）降低毒品販賣的規模：隨著對毒品使用的需求減少，毒品的非法供

應也會相應減少，從而降低毒品販賣相關的犯罪(Garzón & Bailey, 

2015)。 

（三）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傳統的懲罰性措施往往忽視了毒品使用者的

需求，將大量資源浪費在監禁和刑罰上。而減害策略則能將資源用於

改善公共衛生和教育，從根本上減少犯罪發生的機會(李思賢 & 石倩

瑜,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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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衍生性犯罪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涉及到毒品使用、犯罪行為以及

社會結構等多方面因素。減害策略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旨在透過降低毒品使

用及其相關的健康和社會危害，來減少與毒品相關的犯罪，未來在政府在推動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之策略時，或許可將「降低毒品衍生性犯罪」納入策

略目標，並進一步擴大「減少毒害」涵攝範圍，綜合採取公共衛生、法律及社

會支持等多元策略，有效地解決毒品衍生性犯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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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多元處遇與穩定復歸、抑制再犯之關係 

一、臺灣毒品防制政策發展與新世代反毒策略 

在過去的數十年裡，臺灣的毒品防制策略經歷了多次改革。在過去的觀念裡，

毒品施用者被視為「犯罪者」，處以監禁等刑事處罰。然而，這樣的處理方式並

未有效減少毒品濫用和犯罪率。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修訂，自 1998 年

起，臺灣從政策面開始將毒品施用者視為「病犯」，並提倡治療優先的理念。隨

著對毒品問題認識的深化，政府逐步推動多元處遇模式，旨在減少毒品使用者的

成癮行為，並幫助其順利復歸社會（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毒品施用者在治

療和社會重建過程中所面臨的多重挑戰與社會污名化，需要提供毒品施用者穩定

的生活條件、職業技能訓練以及持續的社會支持，透過改變自我認知並獲得穩定

工作，以融入社會並減少再犯的機會(Lutman et al., 2015)。而近年來，臺灣反毒

策略的發展與此概念相仿，強調「治療為主、管控為輔」的理念，推動團體課程、

醫療、輔導教育等多元方案（李思賢等人，2019）。這些措施不僅注重毒品使用

行為的改變，更強調心理治療和社會支持的結合，藉由分流處遇模式給予毒品施

用者合適的服務。廖育瑋（2019）認為，應以治療為重點，採漸進式司法改革之

觀點，持續推動現行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制度，並結合社會資源，幫助毒

品使用者戒癮並重建社會功能。 

如上述提及多元處遇模式包含不同的服務和治療，其核心在於評估毒品使用

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個性化的治療和支持措施。這些措施包括藥物治療、行為療

法、心理輔導及社會支持等，目的是透過多面向的處遇以減少毒品使用行為，並

改善其社會適應能力。整個多元處遇的進行並非依靠單一系統或機構便能完成，

而是需藉由各個專業服務系統的銜接，為不同毒品施用者提供多元彈性的方案，

以提高治療效果並降低再犯風險（NIDA, 2018）。而分流處遇模式針對不同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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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需求提供個性化的治療方案，在實施後也實證性地顯示出治療成效，並

成功將部分施用者從傳統的刑事處罰中轉向更具效果的社會治療中，減少了再犯

的風險（李思賢等人，2019）。如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所顯示，多元處遇方案對於

毒品施用者在情緒及壓力管理方面具有正向的影響。個案在接受處遇後，情緒穩

定性提高，壓力分量表的分數亦呈現降低。這些結果意味著戒癮多元處遇、社會

互動與心理健康之間存在密切關聯，處遇療效不僅著眼於戒癮，更同時需提升施

用者的心理健康，從而促進其更好的社會適應與長期康復。研究顯示，社交互動

和同儕支持，對於藥物濫用者的心理健康具有顯著影響，因此建立強大的社會支

持系統有助於戒癮者提升其整體心理健康，並促進長期的康復和社會適應

(McGaffin et al., 2018)。這也表明多元處遇與穩定復歸習習相關，個案在社會復

歸過程中更需要各種領域及面向的支持，不僅是治療的需求，還包括職業訓練、

家庭支持以及社會適應能力的提升。McCollister 和 Reuter（2003）指出，針對藥

物濫用進行處遇治療，早期介入和社會支持能夠顯著提高治療的成功率，並有效

降低社會成本和負擔。這樣的效益不僅有助於減少個體的成癮問題，還能降低由

毒品濫用引發的社會問題，實現雙向的正向效果。 

二、多元處遇、穩定復歸與抑制再犯 

本研究團隊回收各地方檢察署實施之多元處遇成效評估前、後測問卷並進行

統計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出多元處遇模式不僅能有效幫助毒品施用者戒癮，還能

顯著抑制降低參與處遇個案之壓力負面情緒，而許多文獻證實壓力與生活品質、

社會互動等個人狀態及表現具有相關(Achat et al., 1998; De Vibe et al., 2012; 

Fooladi et al., 2014)。而研究亦指出，物質濫用的因子以及其治療方式的影響療效

因子包含性格、心理、年齡、性別、種族等多元因素，因此針對毒品施用者安排

並執行個別化的司法處遇對於降低再犯率變得不可或缺(Bachrach & Chung,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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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mpp & Sauer-Zavala, 2022; Volkow, 2020)。處遇應促進毒品施用者與社會維持

互動，同時協助毒品施用者建立穩定的社會關係鍵，透過多元治療和社會支持，

毒品施用者不僅能減少對毒品的依賴，還能避免因毒品問題而導致的其他犯罪行

為(Ford, 2005; Patra et al., 2021; Stevens et al., 2015)。賴擁連等人（2019）同樣指

出，如能夠將毒品施用者從刑罰中解放出來，以其他處遇替代，並給予多元且不

中斷的處遇系統中，對於減少再犯具有相當的效益。 

毒品施用者的社會復歸與再犯問題密切相關。成功的抑制再犯不僅依賴戒癮

治療的效果，更取決於施用者能否重建健康的社交和家庭關係，以及是否能夠有

效地融入社會(Vinogradova et al., 2014)。傳統的監禁模式往往剝奪施用者與社會

的連結，導致其重返社會後難以適應，並增加再犯的風險（鄧煌發，2002）。相

比之下，脫離監禁機構的多元處遇不僅注重戒癮治療，也強調施用者的社會適應

能力。根據白鎮福（2022）提出的全人復元與社會復歸框架，合適的多元處遇措

施能幫助藥癮者提升工作能力並改善家庭關係，減少因毒品使用而引發的家庭暴

力等社會問題。這表示多元處遇和全人計劃等方案之概念在重建社會網絡和恢復

社會功能方面具有顯著效果。此外，李思賢（2022）指出，建立一個全面的社會

支持系統對於施用者的長期復歸至關重要，這不僅有助於提高施用者的復歸成功

率，還能顯著降低再犯的機會。這些社會支持系統可以幫助施用者重建正常的社

交關係、家庭功能，並使其能夠順利地重新融入社會生活，進而幫助個案能夠在

減少毒品使用的同時，提升其社會適應能力和心理健康(Dobkin et al., 2002; 

McGaffin et al., 2018)。換句話說，成功的處遇方案需要針對施用者的個別需求進

行處遇，包括教育、就業、住宿、心理健康和藥物濫用本身等方面，而各個地方

檢察署所辦理之多元處遇也需依照個案的需求進行篩選與安排，因此本研究藉由

前、後測之分析，評估多元處遇針對特定領域之療效程度，並可作為一個初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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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及建議。毒品施用者若能夠獲得穩定的支持系統和持續的治療，將顯著減少

其再犯的機會(Griffiths et al., 2007)。根據上述，毒品處遇、生活品質和社會復歸

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合適的戒癮處遇效益不僅在於幫助改善個案的健康狀況，

還能促進他們的社會融入(De Maeyer et al., 2009; Friðjónsdóttir, 2017)。其中，生

活品質的提升通常涉及多個面向，包括心理、社會和環境等方面(Theofilou, 2013)。

這些面向可藉由不同的支持系統促進個案的復歸狀況，因此不僅包括治療計畫，

還需要針對毒品施用者的家庭支持、社會關係重建等進行協調(Stevens et al., 

2015)。這表明，穩定復歸與抑制再犯之間存在著正向關係，成功的社會融入有助

於減少未來的犯罪風險。 

三、司法處遇效能與多元方案的實踐 

司法處遇是臺灣反毒策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高等檢察署與本中心感此

議題之重要性，致力於多元處遇成效評估工具的開發與應用。透過科學實證，這

些工具能夠幫助各地檢署與評估團隊了解處遇的效果，以及對於各類個案的適用

性與合適度，進而提升整體反毒策略的有效性。如上述所提，目前各單位實施之

司法多元處遇如正念輔導、團體課程和戒癮治療等，對於毒品施用者的壓力等負

面情緒具有顯著的作用。此外，近年許多研究亦發現個案在完成處遇後，在生活

品質或社會功能等方面有所提升（朱春林等人，2023；朱群芳等人，2020；韓意

慈等人，2024）。現行司法處遇除了透過專業人力針對毒品施用者進行處遇治療

以促進其戒癮，也透過法律監督確保其持續治療。根據目前的觀察勒戒與強制戒

治制度，雖然短期內能對毒品施用者產生生理戒毒效果，但長期效果不佳，主要

因為缺乏足夠的彈性課程、社會轉銜資源以及追蹤輔導機制等（李思賢，2024）。

李思賢（2024）、郭適維（2023）皆指出，藥癮防治應跳脫傳統的司法機構內處

遇模式，轉向以「病人為核心」的治療理念，並強化法制化的藥癮防治專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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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治療與復歸等措施整合為一個全面的系統。透過建立跨部會協作機制和多

元處遇方案，不僅能夠保障施用者的社會融入，還能有效降低社會歧視對施用者

復歸的負面影響，從而促進其長期康復和社會適應。促使藥癮者融入社會之重要

性在於社會復歸的過程，其參與對象不僅止於毒品施用者及其家庭，整體社會對

於藥癮者本身的接納風氣更是不容被忽視的一環。 

總結而言，多元處遇方案在毒品濫用防治中已逐漸被重視，進而廣泛應用，

因此本研究藉由處遇評估問卷的填測和分析，提供科學實證支持不同方案之有效

性。而根據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2012）的研究，藥物濫用治療應

包含多方面的介入措施，包括家庭治療、職業發展、法律諮詢等，這些不僅限於

醫療治療，還應涵蓋心理健康、社會支持及教育等領域。臺灣針對科學實證支持

的多元處遇模式也被逐漸重視與實施。例如，在臺中監獄進行的「多元戒治輔導

處遇計劃」中，依據 NIDA 的原則進行設計，提供包括心理諮詢、職涯發展、法

律與健康教育等多方面的治療課程。根據研究結果，參與此計劃的毒品犯在家庭

依附關係、生活態度以及戒癮動機方面均有所改善，並顯著提升了日後戒癮計劃

的執行意願（楊士隆等人，2019）。根據 Ku 等人（2023）的研究，顯示對第一級

毒品的施用者提供合適的治療與處遇能顯著降低再犯率。而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

罪防治研究中心的研究（2021）亦指出，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緩護療）的

藥癮者在 5 年內再犯毒品施用率為 35.6%，遠低於監禁、觀察勒戒和強制戒治等

傳統處遇方法，同時針對不同施用毒品者的特質進行分層處遇，更能進一步提升

治療效果，並有效降低再犯的風險。 

臺灣的新世代反毒策略第三期透過整合醫療、司法與社會資源，推動多元處

遇模式，旨在為毒品施用者提供全面的支持和幫助。本中心在此推動過程亦致力

於篩選並應用多元處遇成效評估工具，透過科學實證了解多元處遇的執行成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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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適配性，為未來的反毒政策提供數據支持與科學證據，並為相關制度的發展

奠定科學實證基礎。期許隨著多元處遇模式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未來的毒品防

治工作將能更加注重治療與復歸的結合，並透過整合性策略達到長期且穩定的戒

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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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戒癮治療多元處遇對緩起訴處分之啟發 

自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實施以後，毒品施用者被視為病犯，即具有「病

患」與「罪犯」雙重特質，並創設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二種醫療型保安處分之「機

構處遇」，使我國毒品政策產生重大變革。而隨著「治療優先於刑罰」理念之發

展，政府於 1998 年修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檢察官可利用緩起訴處分結合司法

強制力命被告接受戒癮治療，將毒品施用者導入「社區處遇」。此模式落實醫療

優先原則，此舉不僅可以降低毒品施用者標籤效應及監禁所帶來負面影響外，更

重要的是，能讓毒品施用者維持家庭與職業生活的同時，成功戒除毒癮（黃俊棠

等人，2021），顯見我國處遇模式趨於多元發展，不僅可透過機構內之觀察勒戒

與強制戒治，達到戒除身癮與心癮的目的外，亦可藉由機構外的處遇模式，接受

「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之處分，以減輕司法資源的負擔。 

一、毒品施用者矯正與戒治制度之現況與挑戰 

觀察勒戒的目的在於評估施用毒品者是否有繼續使用的傾向，若觀察、勒戒

結果認為無繼續施用毒品的傾向，應立即釋放並予以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的裁

定；反之，若評估有持續使用毒品的傾向，則會被裁定入戒治所強制戒治。透過

此評估過程，讓實務工作者能藉由各項因子，如前科紀錄、物質使用行為、精神

疾病共病、社會穩定度等評估指標，預測個案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及其再犯風險（郭

適維等人，2022）。然而，現行觀察勒戒和強制戒治制度仍存在一些限制與不足

之處。首先，將毒品施用者隔離在矯正機構中，容易造成他們與社會脫節。在結

束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後，他們可能面臨到缺乏工作、家庭支持和社會連結之窘

境，加上受到負面標籤的影響，往往難以順利重返社會或適應正常生活，進而更

容易再次接觸毒品（紀致光，2022）。再者，觀察勒戒和強制戒治制度缺乏彈性，

所有毒品施用者都必須接受相同的處遇課程，難以針對不同成癮者的個別需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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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適切的治療方案（李思賢，2024；紀致光，2022；陳建瑋，2023），如何加強

評估及落實個別處遇，乃為當前須解決之問題。 

此外，由於矯正機構的環境具有一定限制，個案往往將其視為懲罰的延伸（紀

致光，2022），這種認知可能對戒癮成效產生負面影響。如楊冀華等人（2020）

研究探討臺灣現行不同司法處遇方式對於毒品施用者的影響，發現降低再犯率或

是延緩再犯方面，社區處遇的效果優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觀察勒戒或強制戒

治優於監禁或混合型態處遇。顧以謙等人（2023）則發現 2008 至 2016 年完成

治療者的 5 年內再犯率為 44.1%，而 2017 年則下降至 33.5%，而本研究中也進

一步發現，完成治療者的 5 年內再犯率從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實施後從 49.4%下

降至 35.0%。換句話說，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的個體 5 年再犯毒品使用的比

率顯著降低，顯示緩起訴戒癮治療長期效果較佳。 

 另一方面，現行制度多以再犯率作為單一指標評估處遇成效，忽略了其他

可以表現復元狀態的指標（李思賢，2024），實際上，不論是持續接受服務、

各項功能的改善、穩定就業等皆可作為評估指標之一。李宗憲等人（2021）也

指出方案適用對象、最佳處遇時程、後續處遇措施等更是實證評估的重要面

向，缺乏針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導致難以精確界定服務目標和定位，也難

以建構完善的復原/社會復歸資源網絡。為了落實多元評估指標之概念、跳脫單

純書類分析的靜態資料框架，本研究中心擬持續與高檢署、各地方檢察署合

作，透過與司法體系的合作，可以取得更完整的個案資料，包括個案的犯罪紀

錄、多元處遇期間的評估資料（如治療效果指標、心理健康指標、家庭支持指

標、衝動指標、生活品質指標等）以及尿液檢驗結果。透過整合個案的靜態資

料與動態追蹤數據，將更全面地了解個案的復元狀態和影響復原的因素。再

者，建立以大數據分析為基礎的風險預測模型與效益評估系統，評估不同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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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對個案的影響，並透過 1 年、2 年、5 年等期間之長期追蹤，檢視個案再犯

率或延緩再次施用毒品期間，對於提升我國戒癮治療的品質和成效具有重要意

義。相對的，經過本研究之資料蒐集，也凸顯資料建置需要長時間的投入，並

大量資源的挹注。為了健全毒品防治業務，有利於推動多元處遇，並能對毒品

政策研究產生即時效益，本研究建議或可參考癌症防治法第 11 條，在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或未來訂定有關專法中，明定針對毒品施用個案設計資料提報機制，

如新發生毒品施用個案的相關診斷與治療資料、毒品篩檢陽性個案的後續確診

及治療資料、經由有效檢查與驗證確定的毒品施用個案資料、毒品施用相關死

亡資料、推廣毒品防治業務所需的其他相關資料等，皆應在資料提報時，由中

央主管機關制定辦法予以規範其資料與格式，以及提供毒品防治服務機構的費

用與應遵循的其他事項。建置類似癌症防治的資料提報機制將有助於毒品防治

領域的進一步發展。藉由建立完善的毒品施用個案資料管理體系，不僅能提升

政策規劃的精確性，還能為多元處遇的推行提供有力支持，加速毒品防治工作

的系統化與完善化。 

二、從刑罰到治療：我國毒品政策轉型與未來展望 

綜觀我國毒品政策整體發展脈絡，顯然已經從單純強調刑罰轉變為治療復歸

模式，近年來更著重於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和社區處遇模式的推行，重視從個人

戒癮走向社區整合。而不論是 2017 年兒權公約、2017 年人權兩公約、2017 年

司改國是會議，皆強調毒品施用為健康問題，應放寬對施用藥物者的嚴峻政策，

並重視藥癮問題回歸醫療體系。秦文鎮（2020）點出我國藥癮者接受醫療戒治的

權益長期受到忽略，可能原因之一來自於現行毒品司法政策與醫療實務間之扞格，

據此，本研究建議應參考相關研究或專家學者之觀點評估推動「物質濫用防治專

法」。如郭適維（2023）彙整國內外療癒性社區觀點，提倡應立法推行「藥癮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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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專法」；李思賢（2024）認為應制定針對（低風險）單純施用者的藥物濫用防

制相關專法，盡量將施用者導向社區治療和醫療處遇。本研究結果也支持前述觀

點，認為政府長期推動反毒政策，「擴大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之策略已證實能

有效降低毒品施用者的再犯率，未來應持續擴大社區型戒癮治療，並逐步將藥癮

問題轉變為公共衛生問題，強化藥癮醫療與司法跨部會協作，以及開始評估推動

「物質濫用防治專法」之可行性，以提供更完善的戒癮治療和社會復歸服務。 

有鑑於觀察勒戒、強制戒治處遇制度在現況下能夠達成的成效有限，本

研究認為可以參考李思賢等人（2024）所提出之短、中、長期的改革政策建

議，逐步建立以醫療為導向的毒品防制與處遇體系，促進成癮者的康復與社會

復歸。短期應擴大附命戒癮緩起訴的人數，落實「先病人、後犯人」的理念，

並建立評估與分流標準、跨部會對話協調機制；中期應深化評估與分流機制，

並建立監督機制，對治療成效不佳與再犯風險高者進行再分流。長期政策建議

推動以醫療為核心的處遇策略，減少強制與監禁之要素，單純毒品使用者直接

移送戒癮醫療機構。更重要的是，應制定藥物濫用與防制專法或專章，整合預

防、治療與個案權益保障等議題，以法律形式確保政策延續性，避免行政體系

變動而導致施政不連貫。以上建議除能補足現有制度之限制外，亦能完善藥癮

治療網絡，有效落實個別治療計畫，協助藥癮者順利回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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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 

一、「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建置成果 

本期「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擴大書類應用之種

類，增加觀察勒戒裁定書、強制戒治裁定書和不起訴處分書等書類，自動判讀

三種書類之判讀成功比例分別為（一）觀察勒戒裁定書：82.87%、（二）強制戒

治裁定書：85.23%、（三）不起訴處分書：80.12%。整體而言，此次建置之系

統自動判讀表現不錯，能夠從書類中成功判讀出大部分研究所需之變項。資料

處理效率部分，此次擴展之觀察勒戒裁定書、強制戒治裁定書和不起訴處分書

在進行自動判讀時，效率皆達到平均欄位判讀時間 11 秒以內，顯示自動判讀模

型能夠快速擷取書類資訊，並依研究規畫轉換成研究變項。最後，準確率部

分，觀察勒戒準確率為 84.28%、強制戒治準確率為 80.16％、不起訴處分書準

確率為 83.46%，三種書類之準確轉換變項皆有不錯之表現，未來若可以加入更

多研究資料，將有助於提升「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

之效能。 

二、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完成者與未完成者的再犯情形值得持續關注 

本研究針對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完成者與未完成者的再犯情形，分析了新

世代反毒策略 1.0 實施前後的成效。 

（一） 2 年再犯率的改善趨勢 

分析結果顯示，完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者的 2 年內無再施用毒品比例，

自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實施前的 70.7%提升至實施後的 75.4%，有再施用的比例

則從 29.3%下降至 24.6%。未完成治療者的再施用率顯著較高，無再施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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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45.3%下降至 34.0%。這表明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對完成治療者的短期效果顯

著，但未完成者仍為高風險群體。 

（二） 5 年再犯率的改善趨勢 

對於 5 年再犯情形，完成治療者的無再施用比例由策略實施前的 55.6%增加

至 65.0%，而未完成者則由 28.5%下降至 25.7%。整體而言，完成治療者的 5 年

再施用毒品比例從 44.4%下降至 35.0%，顯示策略對長期戒癮效果亦有明顯幫

助。 

（三） 歷年再施用率的逐步改善 

歷年分析顯示，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的實施有效提升了完成治療者的戒癮成

功率。2 年內無再施用毒品的比例從策略前的 70%-72%穩步上升至 2021 年的

81.9%；5 年內無再施用的比例則從策略前的 50.6%增長至近年的 65%。有再施

用毒品的比例亦逐步下降，顯示出該策略在穩定復歸及降低再犯率方面的成

效。 

三、多元處遇初展露成效，但成本效益評估更為重要 

本研究針對多元處遇成效進行一致性評估，結合樣本特性描述、前後測分

析及成本效益分析，綜合得出結論： 

（一） 多元處遇成效評估顯示介入成效初步確立  

在前後測分析中，參與者的生活滿意度、主觀生活評量及情緒表現量表分

數均有所改善，惟未達顯著差異。然而，情緒表現量表中「壓力分量表」分數

下降達顯著水準（p<.05），顯示參與者在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方面的處遇成效

顯著。此外，特定情緒題項如「敏感易怒」及「憂慮恐慌發作」的分數顯著下

降，表明負面情緒指標在處遇介入過程中應獲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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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元處遇的成本效益具差異性 

決策樹分析顯示，生活滿意度（SWLS）為多元處遇成效的重要分裂變

項，滿意度較高者展現顯著的經濟效益（ROI = 29.65%），而滿意度低者（Node 

1）的 ROI 為-0.84%，顯示生活滿意度對治療效能及成本效益具有關鍵影響。

進一步分析壓力指標顯示，「敏感易怒」與「耗費心力」的情緒特徵顯著影響治

療成效與投資回報率。例如，耗費心力較低的群體（Node 5）的 ROI 為

40.3%，而耗費心力較高的群體（Node 6）則降至 13.6%。 

（三） 高效能群體為資源投入的重點目標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高滿意度且壓力水平較低的群體在投資回報率上表

現最佳，其 ROI 達 40.3%，是多元處遇中最具經濟效益的群體。相對而言，敏

感易怒程度高且滿意度低的群體的 ROI 為-6.1%，顯示現有處遇策略對該群體

的效能不足，需進一步設計針對性更強的處遇方案，以提升該群體的長期成

效。 

四、毒品衍生性犯罪的挑戰與減害策略的突破 

毒品衍生性犯罪問題是一個複雜且深遠的社會挑戰，涉及毒品的需求、供

應、使用及其對個人和社會的多重影響。傳統的懲罰性手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

能夠遏制毒品犯罪，但未能根本解決其背後的深層問題。減害策略作為一種新

的公共衛生手段，透過減少毒品使用及其帶來的健康與社會危害，已顯示出對

減少毒品衍生性犯罪的積極影響。這些策略不僅有助於改善毒品使用者的生活

質量，還能降低暴力犯罪、減少非法毒品市場的規模，並節省社會資源。雖然

減害策略仍面臨一些爭議，但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取得了可觀的成效，未來

應繼續深化這一策略的實踐，並結合法律、社會支持等整合措施，共同應對毒

品衍生性犯罪的挑戰，實現更為長遠的社會安全與穩定。 



 

133 

 

五、毒品施用初犯後行為趨勢以施用毒品為主，與暴力、財產犯罪因果關聯未

獲支持 

本研究以多層次貝氏模型分析 171,875 名首次因觸犯毒品犯罪案件經檢察

機關偵查終結之受處分者，探討毒品施用與暴力犯罪、財產犯罪之間的關聯

性。研究結果顯示，初犯後大部分施用毒品者仍以持續施用毒品為主要行為，

僅少數涉入其他類型犯罪。具體數據顯示，純施用第一級毒品後，仍持續施用

毒品的機率為 64.2%；純施用第二級毒品後持續施用毒品的機率為 53.2%，而

混用一、二級毒品後持續施用毒品的機率則達 61.7%。相比之下，從事財產犯

罪的機率僅佔 11%~13%，從事暴力犯罪的機率則更低，僅佔百分之五左右。此

外，在施用二級毒品或混用一、二級毒品的組合中，第三期間最常見的犯罪類

型為「不分級別的純施用毒品」，機率高達 30%~40%。綜合研究結果可得：相

較於持續施用毒品，施用毒品者後續從事財產或暴力犯罪的機率相對較低，僅

有極少數個案在後續涉及此類犯罪。進一步分析顯示，毒品施用與財產或暴力

犯罪之間缺乏因果關係所需的特異性與時間順序等關鍵特質，故本研究未能支

持「毒品施用與財產或暴力犯罪具因果關係」的假設。 

 

第二節、研究建議 

一、持續「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擴展和深化 

有關「AI 人工智慧毒品施用犯罪大數據應用分析系統」未來持續開發，本

研究有以下幾點建議： 

1.加入判決書： 

從第一期和第二期開發中，系統已加入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觀察

勒戒裁定書、強制戒治裁定書和不起訴處分書，而尚有判決書尚未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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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來研究可加入判決書，讓系統可判讀的書類更豐富完整。 

2.增強標記介面的功能性： 

今年研究已新增許多協助標記之功能，未來建議可從使用者實際使用

狀況與回饋，評估開發更多功能，例如將不同的書類以顏色區分、讓使用

者可進行欄位的順序與位置調整、一次標記多份相同類型的書件等，讓平

台能真正成為使用者順暢使用的工具、協助相關工作的進行。 

3.評估生成式 AI 的加入： 

過去研究已針對生成式 AI（GPT 模型）提供建議，未來可針對生成

式 AI 研擬符合研究工作需求的模式，例如，將過往公開的研究、資料與

相關新聞訓練成客服類型的機器人，供其他單位使用者與司法官學院犯罪

防治研究中心互動，並可成為新進人員熟悉與學習上的輔助工具，讓最新

的科技更多地協助中心人員的工作。 

4.開發更視覺化圖表： 

除了彙整表單的匯出，根據書件標記的統計結果（例如變項統計分析），

亦可考量視覺化圖表的呈現，讓統計工作有更多元的呈現方式，多方紀錄以

及評估判讀標記的成效。 

二、毒品衍生性犯罪問題及減害策略建議 

針對毒品衍生性犯罪問題，以下是提出幾項研究建議： 

1.減害策略的長期效果評估： 

目前，減害策略在一些地區已經顯示出積極的效果，但其長期效應仍

需更多的實證研究。未來的研究應該聚焦於減害措施在不同地區的持續效

果，並評估其對毒品使用率、犯罪率、公共衛生等方面的影響。 

2.國際減害策略的實施效果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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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減害策略的實施程度和形式在不同國家存在差異，未來的研究可

以透過比較各國的實施案例，分析其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並探索其適

應性，特別是低收入或發展中地區的挑戰。 

3.毒品使用者的心理社會因素研究 

鑒於毒品使用者在進行犯罪行為時常受到心理健康、社會結構等多重

因素的影響，未來的研究應深入探討這些因素如何與毒品使用和犯罪行為

互動。理解這些心理社會背景有助於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減害策略。 

4.多層次介入措施的有效性研究 

現有的減害策略多聚焦於公共衛生層面，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將減害

策略與法律、社會支持、教育等多層次介入措施結合的效果。這樣的綜合

介入可能有助於減少毒品衍生性犯罪的發生，並促進毒品使用者的重返社

會。 

5.科技與數據分析在毒品犯罪預測中的應用 

隨著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未來的研究可以探索如何利用

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技術來預測毒品犯罪的發生並及時介入。這將有助於更

精確地調整減害政策，實現更有效的社會介入。 

三、多元處遇與穩定復歸、抑制再犯之關係 

基於本研究結果，多元處遇模式在毒品防治中的應用顯示出其對於穩定復

歸及抑制再犯的重要作用。首先，應強化現有的多元處遇方案，將治療、社會

支持及心理健康等多面向的介入措施結合，以減少毒品使用行為並幫助施用者

重建社會功能。現行多元處遇模式要求對毒品施用者進行個別化的治療，這便

極需透過跨部會、系統協作機制來提供靈活的處遇方案。具體而言，跨系統協

作機制指的是各相關部門，包括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勞動部等密切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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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制定和實施針對施用者需求的多元化治療方案。藉由相互協作以確保各專業

領域的資源與服務能夠整合，使施用者在治療過程中獲得包括醫療、心理、社

會支持和職業技能等全方位的支持。此外，應根據施用者的個別需求進行分層

處遇，意味在制定處遇方案時，根據施用者的毒品使用史、成癮程度、心理健

康狀況、家庭背景等因素進行差別化處遇。例如，對於輕度成癮的個體，可能

更多依賴心理輔導和社會支持；而對於重度成癮且伴隨心理疾病的施用者，則

可能需要更多的醫療資源和綜合性治療。根據施用者的實際情況提供針對性的

治療方法，並且減少因不適當治療而導致的再犯風險。根據個別需求調整治療

方案，提升療效，降低施用者再次接觸毒品或重新犯罪的機會。 

其次，應注重社會支持系統的強化，施用者的社會復歸與再犯密切相關。

建立健全的社會支持系統，提供包括職業技能訓練、家庭支持及社會適應能力

等方面的幫助，將有助於施用者順利融入社會，降低再犯機會。而進一步推動

法制化的藥癮或物質濫用防治專法，將預防、治療與復歸等各項措施整合為一

個全面的系統，保障施用者的治療過程並減少社會歧視對其復歸的負面影響，

不僅能促進施用者的社會復歸與融合，也能實現治療效果的長期穩定，進而有

效抑制毒品施用者的再犯行為。總結而言，未來毒品防治工作的關鍵在於綜合

性策略的推動，並確保治療與社會復歸的有效結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從多

元的面向幫助施用者減少毒品依賴，提升社會功能，並實現長期穩定的康復。 

四、「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三期）之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與多元處遇

成效評估推進方向: 納入成本效益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與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作為「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

領」（第三期 114-117 年）之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與多元處遇成效評估推進的具

體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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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動個案的分層分流及個別化處遇 

研究結果指出，生活滿意度和心理壓力是多元處遇成效的重要影響因子。

建議未來策略應強化個案心理健康的初步鑑別機制，根據個案的生活滿意度與

壓力指標，進行分層分流並制定個別化處遇計畫。針對高壓力、高負面情緒的

群體，需設計專業的壓力管理與心理調適方案；對於高生活滿意度、低壓力的

群體，則應進一步優化現有處遇計畫以提升成效。 

（二） 優化高效能群體的資源配置 

高生活滿意度且低壓力的群體在多元處遇中展現了最高的投資報酬率，投

入 100 元可獲得 140 元報酬。建議未來政策優先針對此類群體進行資源投入，

強化其處遇效果，最大化資源使用效益。同時應持續追蹤此群體的長期復發情

況，以評估處遇的持續影響。 

（三） 設計專門的心理健康介入方案 

本研究結果顯示，「敏感易怒」和「耗費心力」是影響治療效果的重要壓

力指標，且高壓力群體的 ROI 明顯偏低甚至呈負值。因此，建議針對壓力指標

較高的群體，設計專業化的心理健康介入計畫，包含壓力管理課程、個別心理

諮詢與小組支持系統，以改善心理健康狀態並提升處遇成效。 

（四） 強化成本效益評估的常態化運作 

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策略的推行，不僅需要觀察再犯率的變化，也需持續

進行成本效益的評估。建議未來政策明確納入成本效益分析作為評估指標，挹

注更多資源進行定期的數據和成效分析，並產出常態性報告，確保政策投入具

經濟合理性，並及時調整資源配置策略。 

五、建議長期追蹤分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者之再犯率 

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實施以來，我國毒品政策逐漸從刑罰導向轉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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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復歸模式，特別是在「治療優先於刑罰」理念推動下，採行「觀察、勒

戒」與「緩起訴之戒癮治療」並行之雙軌模式。機構內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雖

具評估與矯正功能，但其單一化處遇模式與隔離環境易使個案社會脫節，復原

成效受到負面影響。相比之下，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與社區處遇顯現出更佳的

長期效果，尤其透過本研究結果顯示，新世代反毒策略 1.0 對於降低完成緩起

訴附命戒癮治療者之 2 年及 5 年再犯率具有顯著效果。建議未來政策持續進行

長期追蹤分析，擴展追蹤時間範圍，以了解多元處遇的長期效益並持續優化處

遇模式。不僅降低再犯率，也對強化個案的家庭與職業穩定性有助益。然而，

現行制度在個別化治療、復元評估指標及跨部會協作等方面仍有待改進。 

六、建議聚焦解決毒品施用的成癮問題，評估推動「物質濫用防治專法」可行

性 

本研究分析毒品施用與暴力犯罪、財產犯罪的關聯性，研究結果指出相對

於持續施用毒品，毒品施用後從事財產或暴力犯罪的機率相當低，僅有少數施

用毒品者於後續會從事財產或暴力犯罪。本研究認為，未來毒品政策應著重醫

療導向的體系建構，推動「物質濫用防治專法」整合預防、治療與權益保障議

題，並逐步減少監禁及強制措施，將單純施用者導向醫療體系。短期內，應擴

大緩起訴附命治療適用對象，深化評估與分流機制；中期應建立治療成效監督

機制，並針對高風險個案進行再分流；長期則應制定專法以確保政策延續性，

完善藥癮治療網絡與個別治療計畫。透過政策創新與多元處遇發展，期望能有

效促進藥癮者的康復與社會復歸，進一步減輕司法與公共衛生系統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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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於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數據資料庫資料清理過程中，遭遇許多限

制，導致部分研究結果無法更深入分類分析。舉例，觀護資料使用「分案日

期」作為篩選提供，即資料供給端所供資料之日期區間，是以「分案日期作為

篩選提供資料之基準，但所供觀護資料中，卻沒有「分案日期」欄位，導致本

研究無法將其對應到刑案資料庫的特定案件，後續分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之

再犯率時，便無法再進一步區分其施用之品項或毒品種類。此外，有鑒於資料

庫建置過程中，外部資料庫導入資料之資料格式、資料期間、欄位數量、欄位

名稱可能不盡相同，導致分析困難，且囿於資料庫資安規範、個人資料保護法

等相關限制，並不適合再擴大整合其他欄位，導致無法解答許多關鍵研究議

題，不利於整體毒品防治研究之發展。本研究建議，可參考《癌症防治法》第

11 條的規範，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或未來「物質濫用防治專法」中，明定

針對毒品施用個案的資料提報機制，該機制可包括以下內容：新發生毒品施用

個案的相關診斷與治療資料、毒品篩檢陽性個案的後續確診及治療資料、經由

有效檢查與驗證確定的毒品施用個案資料、毒品施用相關死亡資料，以及推廣

毒品防治業務所需的其他相關資料。上述資料的提報，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制定

相關辦法，明確規範提報的期限、格式、資料內容，以及提供毒品防治服務機

構的費用標準和應遵循的其他事項。本研究期許未來能建立類似於癌症防治的

資料提報機制，將有助於推動毒品防治工作的系統化與專業化。透過完善的毒

品施用個案資料管理體系，不僅能提升毒品政策規劃與決策的精確性，還能為

多元處遇的推行提供實證支持，促進毒品防治領域的全面發展與成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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